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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伴随着国家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非常规油气资源逐渐在能源结构中发挥出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推动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已经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满足经济

发展和民生需求、发展绿色低碳经济的必行之路。国外非常规油气发展进程表明

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发展离不开 3个因素：资源、技术和政策。 

本专辑在对《Modern Shale Gas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A Primer》、

《Canada’s  Oil Sands:A Supply and Market Outlook to 2015》、《Final Report on 

Unconventional Gas in Europe》3 份报告的编译基础上，对世界上主要国家（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及中国）非常规油气资源情况以及与非常规油气资源有

关的法律法规条例及监管体系进行了概述。以非常规油气大规模开发最成功的美

国来说，在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初期，国家立法和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助推了非

常规油气快速发展；其后，完善有效的监管体系推动了非常规油气产业有序发展。

今后，非常规油气发展的未来前景中，环境问题是最具挑战性的，可以说，各国

对非常规油气开发的环境影响处理是否得当，可以决定非常规油气资源在该国的

发展前景。本专辑希望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非常规油气资源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分

析解读，为中国今后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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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国家非常规油气资源政策研究 

1 全球能源供需变化趋势 

根据英国 BP 石油公司 2013 年发布的最新的《2030 年全球能源趋势展望报

告》，预计到 2030 年，按地理区域、用途以及能源种类划分的能源消费需求变化

情况如图 1.1。 

 

图 1.1  按地理区域、用途以及能源种类划分的能源消费需求变化 

从地理区域上看，93%的消费需求增长来自于非 OECD（经济合作组织）国

家，到 2030 年，非 OECD 国家的能源消费比 2011 年同期消费高 61%，平均每

年保持 2.5%的增速；而 OECD 国家，到 2030 年的能源消费需求仅比 2011 年消

费需求高 6%。 

从用途来看，发电需求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到 2030 年将增长 49%，年均增

长 2.1%，占据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 57%。工业直接用电共增长 31%。 

从能源种类来看，由于环保需求，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增长最快，年均增长

7.6%，水力与核能位居其后。在其他主流能源里，天然气需求增长最快，达到每

年 2%。 

全球能源产量的增长基本与消费增长保持一致，从 2011 年到 2030 年间保持

每年 1.6%的增长速度。与消费增长一致，产量的增长也被非 OECD 国家所主导，

大约占据全球能源产量增长的 78%（图 1.2）。得益于巨大的天然储量，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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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是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地，天然气产量年均增长率最大，达到 2.2%。 

 

图 1.2  全球能源生产增长趋势 

能源的需求增长基本与供给增长保持一致（图 1.3），高能源价格与页岩技术

发展将在未来支撑供给端的增长。除了页岩气和页岩油，诸如非化石燃料这样的

再生资源产量也将出现增长。 

 

图 1.3  能源需求与供给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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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现状 

2.1 全球非常规油气资源主要分布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 2013 年 6 月公布的《页岩油和页岩气技术可采资源量：

除美国以外 41 个国家 137 个页岩层的评价》和 ARI 公司（Advanced Resources 

International）关于美国页岩气和页岩油的专有数据统计，世界页岩气技术可采资

源量为 220.60×10
12

m
3，页岩油技术可采资源量为 456.94×10

8
t，主要分布在北美、

中亚、中国、拉美、中东、北非、前苏联等国家和地区。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

2010 年统计，全世界煤层气资源量可以达到 260×10
12

m
3，主要分布在俄罗斯、

加拿大、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据美国地质调查局 2007 年统计，全球油

砂资源极其丰富，广布于 89 个含油砂盆地中，油砂总资源量达 55050 亿桶，剩

余可采储量约为 6510 亿桶，约占世界油气资源可采总量的 32%，相当于常规油

气资源可采储量的 68%。全球油砂资源分布很不均衡，世界上油砂资源丰富的国

家有：加拿大、俄罗斯、委内瑞拉、美国和中国，其中 45.8%集中于加拿大艾伯

塔省。2006 年，Dyni 估计世界页岩油的资源量超过 3 万亿桶，其中美国约为 2

万亿桶。目前页岩油的全球产量每天为 2 万桶左右，全都来自巴西、中国和爱沙

尼亚的开采和干馏。据美国联邦地质调查局研究结果，全球已发现或推测发育致

密气的盆地大约有 70 个，资源量大约为 210×10
12

m
3，亚太、北美、拉丁美洲、

前苏联、中东—北非等地区均有分布，其中亚太、北美、拉丁美洲拥有致密气资

源量分别为 51.0×10
12

m
3、38.8×10

12
m

3、36.6×10
12

m
3，占全球致密气资源的 60 %

以上，世界范围来讲，非常规油气资源是极其丰富的，是常规油气的最佳补充能

源。 

2.2 非常规油气资源改变世界格局 

目前，世界基本形成了以中东地区为主的东半球“常规油气版图”、以美洲

地区为核心的西半球“非常规油气版图”。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与利

用，将会对现有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带来深远的影响，具体看来，至少会带来以

下三个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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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将会加速全球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原来以常

规油气资源为核心的能源消费格局将发生变迁，随着非常规能源所占比重的不断

提升，如加拿大油砂、巴西深水石油、美国页岩油和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将

挤占常规油气资源的份额，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 

第二，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将会推进全球能源格局重心的分裂与转移。随

着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广泛推广，全球油气能源格局将发生“三段式”的变迁：第

一阶段是以中东常规油气为中心的全球能源格局；第二阶段，随着非常规油气资

源开采技术的进步，全球能源格局将形成“东西两极能源格局”，即“以中东为

核心的东半球常规油气能源中心”和“以美洲为核心的西半球非常规油气资源

中心”；伴随着常规油气资源的衰竭和非常规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全球能源格局

将进入第三阶段，即形成以美洲为核心的全球能源新格局。 

第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将会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 

据权威机构预计，常规油气资源供应 20 年后可能出现枯竭，而页岩气等非

常规油气资源则有可能成为最好的替代能源。 

近几年，随着水平井大规模压裂技术的成功应用和逐渐成熟，美国页岩气进

入快速发展阶段，从 2000 年至 2010 年，10 年间页岩气产量增长近 15 倍，占美

国天然气总产量的比例从 1%增至 23%，美国天然气资源储备总量在从 2000 年

起的 10 年间增长了约 70%。美国天然气市场出现供过于求和高库存状态，对进

口天然气的需求不断下降。有专家认为，依靠页岩气的开发利用，在未来 10 年，

美国不仅可以一改天然气大举进口的局面，实现全面的自给自足，还有望成为液

化天然气出口国。 

美国页岩气产量快速增长，直接影响到全球天然气市场的供需格局。天然气

供应自给率的提升导致大量原本计划进入美国市场的液化天然气流向其他市场，

特别是亚洲和欧洲。IEA 也表示，美国非常规天然气产量激增，金融危机后全球

天然气市场需求快速下降，将导致 2012—2015 年全球每年约有 2000×10
8
m

3 的天

然气供应过剩。 

这种全球天然气供大于求的趋势也必然会对欧洲及亚太地区天然气定价产

生影响。更多液化天然气转向出口欧洲和亚太地区，出口流向的转移和出口商之

间的竞争将促使天然气市场逐渐开始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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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的大规模开发有望使世界能源格局进入天然气时代。目前，世界天然

气消费年均增长 24%。根据 2011 年埃克森美孚发布的《2030 年能源展望报告》，

预计到 2030 年天然气在世界一次能源结构中所占比例将从当前的 23.8%提高到

28%，超过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 

全球掀起一阵页岩气开发热潮，尤其在常规天然气资源匮乏、消费快速增长、

对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目前世界多家石油公司巨头正在欧洲寻找页岩气，

其中波兰最有可能率先于 2020 年前产出页岩气。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页岩气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全球范围内对能源资源有了突

破性认识，推动了其他非常规油气资源如页岩油的开发，从而有望使世界油气生

产在经历了陆上常规油气资源、海上常规资源开发阶段后，逐渐进入非常规资源

开发阶段，同风能、太阳能、地热等新能源发展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世界能源格

局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转变。 

在美国页岩气开发的带动下，北美地区正在形成“非常规油气版图”，加拿

大油砂、委内瑞拉重油等也成为全球非常规油气发展的重点领域。据测算，加拿

大油砂可采量达 3150 亿桶，仅次于沙特的原油蕴藏量。数据显示，2011 年加拿

大油砂日产量约为 170 万桶，加拿大石油生产商协会（CAPP）预测，2020 年加

拿大油砂日产量将增长近一倍，达到 310 万桶。届时，不断提高的油砂产量加上

其他渠道出产的石油，加拿大石油总量将超过伊朗。而委内瑞拉是全球重油储量

最大的国家，人们预期在不远的将来其日产重油量可达 120 万桶。 

以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油气资源（包括重油、致密砂岩气、煤层气等）的

开发，将是未来能源行业的大势所趋，在石油、煤炭等常规油气能源产量下降的

背景之下，虽然开发难度大、地质构造复杂，也将成为保障能源供应的必然选择。 

据 BP2013 年最新发布的《2030 世界能源展望》，从页岩气和致密油储备来

看，亚太地区最高，但是由于受制于某些技术和制度因素，到 2030 年，北美地

区的页岩气和致密油开采依然占据绝对的龙头地位，其他地区的增长则相当缓

慢。2012 年美国石油产量的 24%（2.1Mb/d）来自于致密油，37%的天然气产量

（24Bcf/d）来自于页岩（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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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页岩气和致密油资源及产量趋势 

预期全球页岩气产量每年增长 7%，到 2030 年将达到 74Bcf/d，占天然气供

应增长的 37%（图 2.2）。基于目前评估，页岩气增长最初集中于北美地区，但

预计 2020 年之后这一地区的增长将放缓。从全球来看，页岩气增长势头到 2020

年之后转移到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国。 

北美页岩气产量每年增长 5.3%，到 2030 年产量将达到 54 Bcf/d，超过了常

规天然气下降的产量，依靠页岩气，北美将于 2017 年成为净出口商，2030 年出

口量将达到 8 Bcf/d。 

在欧洲，页岩气的开发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2030 年前不太可能进行规模

化开发。2030 年欧洲 2.4 Bcf/d 的页岩气产量不足以弥补常规气产量的下降，这

将导致天然气净进口增加 48%。 

中国有望成为北美以外开发页岩气最成功的国家，2030 年页岩气产量预计

将增长到 6Bcf/d，占中国天然气总产量的 20%，然而，鉴于中国快速增长的消费

量，到 2030 年将大于目前的欧盟天然气市场，中国进口量仍将快速增长（每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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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全球页岩气产量趋势 

2.3 环境问题及气候变化影响非常规能源发展 

固然，油价一直在高位徘徊，天然气和煤炭的价格也一路高涨。然而环境问

题的日益严重，使得气候变化成为影响能源价值链中最前沿、最核心的问题。 

2012 年 5 月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特别报告》分析，非常规天然气生产的

环境压力在不同国家依然存在，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中止非常规天然气革命。公

众信心取决于强有力的调控框架和示范项目的发展状况，通过强化供应和多元

化，缓和进口需求（例如中国的）和推动新出口（例如美国的），非常规天然气

可加快更加多元的贸易流动，从而对常规天然气供应国和与石油挂钩的传统天然

气定价机制形成压力。 

尽管中国在未来对能源的需求依然很大，但是也要注意中国的结构转型，不

光是从经济上的由投资转向消费驱动，更多的是随着中国环境污染的不断加深，

中国对于清洁环保能源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最近在北京等城市出现严重污

染后，要求汽车使用液化天然气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所以对于传统型能源来说，

中国扮演的角色可能由过去的刚性支撑变得更加缓和一些。剑桥能源研究协会预

测，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到 2015 年将增加 15%，到 2030 年将增加 50%，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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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10
8
 t 上涨到 420×10

8
 t。面对全球越来越严峻的气候问题，清洁能源技术和

旨在提高能源安全性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存储技术，就有了更大的吸引力。 

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气候的变化，解决能源问题的重点已经从现在如何满足

供应的一方而转向需求一方。能源领域为任何可行的新技术创造了非常良好的投

资环境，但是新技术的开发也是在考虑成本的前提下。从短期来看，提高能源的

使用效率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一个低成本的方式。但是从长期来看，降低二

氧化碳的排放量还不能单纯依靠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使用清洁能源才是最根本

的方法。 

随着国际油价居高不下，以页岩气、煤层气等为代表的非常规能源，已引起

世界能源巨头的广泛关注，未来数年将迎来发展新热潮。从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

看，化石能源大约占世界初级能源消费量的 88%，其中石油占 35%、煤占 29%、

天然气占 24%，世界经济和工业体系对化石能源仍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然而，统

计结果显示，常规石油产量已进入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能源消费结构

将会逐渐发生转变，非常规油气（包括重油、致密砂岩气、煤层气、页岩气、天

然气水合物等）的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必要、且逐渐变得可行。国际上包括必和必

拓、埃克森美孚、道达尔壳牌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在内的诸多能源行业巨头

都瞄准了非常规能源开发的巨大潜力，纷纷斥巨资进军油页岩、页岩气、煤层气

的开发领域，以抢得先机，中国包括中石油、中石化在内的行业巨头及各地的能

源企业也在纷纷进军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 

中国非常规油气资源较为丰富。根据机构的初步评价，中国油页岩探明储量

为 300×10
8
 t 以上，位列世界第四；页岩气资源量为（30～100）×10

12 
m

3；油砂

资源地质储量 59.7×10
8
 t，居世界第五；煤层气资源量居世界第三位。当前中国

的传统能源生产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供需矛盾较大。机构预计到 2020

年中国石油需求为 4.5×10
8
 t，石油缺口（2.5～2.7）×10

8
 t，进口量将超过 50%。

因此，从中国国情出发，积极发展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以弥补油气资源

的不足，对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油气工业的持续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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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国家非常规油气政策与法规 

3.1 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其能源消耗占到世界总能耗的 1/4。能源

立法在美国经历了反复循环的过程，能源立法的形势随着国际政治形势、能源价

格和供需情况而变化。1978 年底，当时的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发生“伊

斯兰革命”，伊朗出口石油全部停止，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石油危机重

创了美国经济，美国政府为应对石油危机，实施了一系列鼓励能源储备、发展替

代能源、替代燃料技术商业化等方面的税收激励或补贴政策。 

1975 年出台了《能源政策和节约法》。1978 年 11 月 9 日，小型综合性法案

《1978 年国家能源法案》（National Energy Act of 1978，NEA）出台，该法案以

放松电力产业规制、重视节能和能效、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而著称，由 5 个

单一法案组成：《公用事业管制政策法案》（Public Utility Regulatory Policies Act，

PURPA）、《1978 年能源税收法案》（Energy Tax Act of 1978）、《国家节能政策法

案》（National Energy Conservation Policy Act，NECPA）、《电厂和工业燃料使用

法案》（Power Plant and Industrial Fuel Use Act）和《天然气政策法案》（Natural Gas 

Policy Act）。 

1980 年出台的小型综合性法案《1980 年能源安全法案》（Energy Security Act 

of 1980）则由 7 个重要法案组成：《美国合成燃料公司法案》（U.S.Synthetic Fuels 

Corporation Act）、《生物质能和酒精燃料法案》（Biomass Energy and Alcohol Fuels 

Act）、《可再生能源法案》（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Act）、《太阳能和节能法

案》（Solar Energy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Act）、《太阳能和节能银行法案》（Solar 

Energy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Bank Act）、《地热能法案》（Geothermal Energy 

Act）和《海洋热能转换法案》（Ocean Thermal Energy Conversion Act）。 

美国大型综合性能源法案的典型代表有 3 部：一是 1992 年 10 月 24 日老布

什总统签署的《1992 年能源政策法案》（Energy Policy Act of 1992，EPAct1992），

二是 2005 年 8 月 8 日由小布什总统签署的《2005 年能源政策法案》（Energy Policy 

Act of 2005，EPAct 2005），三是 2007 年 12 月 19 日小布什总统签署的《2007 年

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Energy Independence and Security Act of 2007，E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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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石油天然气（含页岩气）的开发和生产，由联邦法律、州法律和地方法

律共同管理，旨在规范勘探和开发生产的各个方面。传统石油天然气勘探以及其

他生产活动中涉及的法律、法规和许可，同样适用于页岩气开发。除了联邦政府

自有土地的开发主要由内政部下属的土地管理局（BLM）和农业部下属的美国

林务局所管理之外，绝大部分的联邦法律由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执行。

此外，每一个从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州都设有一个或多个监管机构来负责钻井

审批，包括钻井设计、井位、间距、操作、井的废弃处理等，此外还负责审查环

境保护和排污情况，包括水资源管理和处置、垃圾管理和处理、废气排放、地下

灌注、对野生生物的影响、地表扰动以及工人的健康和安全等问题。许多联邦法

律都是在适当的联邦机构批准的协议和计划的指导下，由州立机构实施。这些法

律以及它们的授权机构将在下文讨论。 

3.1.1 美国非常规油气资源概述 

致密气是美国首个进行生产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目前已成为非常规天然气

的最大来源。但是，2006 年至 2010 年间，美国页岩气产量从 200×10
8 

m
3 增至

1000×10
8
m

3，是发展最快的能源行业。 

2010 年，美国的天然气产量约为 5900×10
8
m

3，包括 1860×10
8
m

3 致密气

（31%）、930×10
8
m

3 页岩气（16%）和 510×10
8
m

3 煤层气（9%）。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2011 年能源展望》估计美国的天然气产量从 2009

年的 5900×10
8
m

3 增加至 2035 年的 7400×10
8
m

3。2009 年至 2035 年的天然气产量

增加主要来自对页岩气资源的持续勘探和开发，页岩气将为天然气产量的增长做

出最大贡献。 

2035 年的页岩气产量将可能达到 3500×10
8
m

3（占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 47%，

是 2009 年所占比重（16%）的近 3 倍）。而之前 EIA 的评估表明 2030 年的页岩

气产量“只有”1300×10
8
m

3。 

对致密砂岩气藏和煤层气藏的预测表明它们的年产量较为稳定，分别约为

1700×10
8
m

3 和 500×10
8
m

3（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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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美国非常规天然气的产量和预测 

EIA 估计美国的技术可采天然气超过 47×10
12

m
3，包括 6×10

12
m

3的探明储量。

技术可采非常规天然气（页岩气、致密砂岩气和煤层气）占陆上可采资源的 60%。

以 2010 年美国的生产率计，目前的估算可采资源量应可在未来 75 年里为美国提

供足够量的天然气。 

北美的页岩气探明储量和现有的液化天然气（LNG）基础设施为向欧洲或亚

洲出口液化天然气创造了机会，这有助于增加欧洲天然气供应来源的多样性。 

但是，非常规天然气的产量递减率较高，需要在新井上持续投资以维持产量。

钻进活动对天然气价格是非常敏感的，自 2008 年 6 月，天然气价格的降低抑制

了新井的钻进速度，但在这样的低气价下，非常规天然气似乎仍具竞争力。 

美国页岩气产量 

近年来美国天然气产量逐年上升，2011 年天然气消费中，约 95%产自国内，

大量的页岩气可以供美国消费很多年并且供过于求。美国能源信息署（EIA）

《2013 年年度能源展望早期发布》预测天然气产量将从 2011 年的 23Tcf 增加到

2040 年的 33.1Tcf，增加了 44%（图 3.2）。几乎所有的国内天然气产量的增加

缘于页岩气产量的增长，页岩气产量由 2011 年的 7.8Tcf 增加到 2040 年的

16.7Tcf。 

历史 预测 

致密气 

煤层气 

页岩气 

美
国
天
然
气
产
量
（1

0

亿
立
方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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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美国天然气产量 

美国致密油 

由于天然气价格持续走低，而国际油价持续走高，作业公司削减页岩气业务，

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富含液态烃的致密区带，2012 年初，在美国从事干气

钻探的钻机所占比例由 80%骤降至约 30%，而从事与石油生产有关钻探活动的

钻机数所占比例则由 20%增加到 70%。美国是目前全球致密油勘探开发最成功

的地区，其主要致密油区带为巴肯、鹰福特、奈厄布拉勒、尤蒂卡、沃夫坎等，

不过已投入大规模开发的只有北达科他州的巴肯和南得克萨斯州的鹰福特，它们

也是目前美国致密油的主产区。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统计，截至 2011

年 11 月，美国的致密油产量接近 90 万桶/日，较 2009 年初的 25 万桶/日增长了

近 3 倍，其中约 84%来自巴肯和鹰福特页岩区。 

3.1.2 美国非常规油气资源优惠政策 

    联邦政府非常规油气资源优惠政策 

美国政府为非常规能源的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法律、政策和市场环境。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鼓励能源储备、替代能源发展、替代

燃料技术商业化等方面的税收激励或补贴政策（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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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非常规能源产业政策 

年份 公布法案及相关政策 具体内容 

1978 《能源税收法案》（Energy Tax Act of 1978） 

将致密气、煤层气和页岩气统一划

归为非常规天然气，通过立法保证

非常规天然气的开发税收和补贴政

策 

1980 

《原油意外获利法》中第29条“非常规能源生

产税收减免及财政补贴政策”（Crude Oil 

Windfall Profits Tax Act， Section 29 tax credit 

for production of Non-conventional fuels） 

1980年至1992年钻探的非常规天然

气（包括煤层气和页岩气）可享受

每桶油当量3美元的补贴 

1992 
第 29 条“非常规能源生产税收减免及财政补

贴政策”修正案 

设立了能源生产税收津贴，持续非

常规气补贴政策 

1992 《能源政策法案》（Energy Policy Act of 1992） 扩展了非常规能源的补贴范围 

1997 
《纳税人减负法案》（Taxpayer Relief Act of 

1997） 

延续了对非常规能源的税收补贴政

策 

2004 《美国能源法案》（Energy Act 2004） 
10年内政府每年投资4500万美元用

于支持非常规天然气的研发 

2005 
《能源政策法案》第 1345 条（Energy Policy Act 

of 2005 section 1345） 

2006年投入运营的生产非常规能源

的油气井，可在2006－2010 

年获得每桶油当量3美元的补贴 

2009 推进国家间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 

政府间建立长期的能源技术合作关

系，帮助一些页岩气资源富集的国

家开发页岩气资源 

2011 美国国务院成立能源资源局 
加强国际能源领域合作，使美国的

能源结构向更为清洁的方向转变 

1978 年的《天然气政策法案》规定平均就地渗透率为 0.1 毫达西或更低的含

气层限定为致密气层。法案第 107 条放开泥盆系页岩气、煤层气和高压卤水井气

的井口销售价格。该法案第 102 条使得致密气成为在《天然气政策法案》（NGPA）

监管类别的最高价格上限的资格，为致密气资源提供了适度的经济激励（直到

1989 年《天然气井口价格解除管制法》取消了所有的井口价格控制）。 

为了鼓励国内非常规能源生产以减少进口，缓解能源供给压力，1980 年美

国政府出台了《原油意外获利法》（Crude Oil Windfall Profit Act），该法案规定对

油气生产商由于原油涨价（与 1979 年比较）而获得的额外利润征税，并将税收

用于对非常规能源进行补贴，鼓励和帮助替代能源的开发，以减少对进口能源的

依赖。其中第 29 条“非常规能源生产税收减免及财政补贴政策”明确规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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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起，美国本土钻探的非常规天然气（煤层气和页岩气）可享受每桶油当

量 3 美元的补贴。美国国会后来又将第 29 条法案的执行期续延了两次至 1992 年。

该政策有效地激励了非常规气井的钻探，使美国在 1980－1992 年间非常规气井

数量爆增，达新增矿井总数的 78%。1992 年，美国国会再次对《原油意外获利

法》第 29 条进行修订，对 1979－1999 年期间钻探、2003 年之前生产的页岩气

实行税收减免政策，减免幅度为 0.5 美元/千立方英尺（约 0.02 美元/立方米），而

1989 年美国的天然气价格仅为 1.75 美元/千立方英尺（约 0.07 美元/立方米）。美

国对页岩气的税收减免政策前后共持续了 23 年。税收补贴的目的是使非常规能

源生产可以与常规油气生产具有同等的效益或竞争力。 

1990 年《税收分配的综合协调法案》和 1992 年《能源税收法案》均扩展了

非常规能源的补贴范围。在 1997 年颁布的《纳税人减负法案》中，美国政府依

然延续对非常规能源实行税收减免政策，直到 2006 年美国政府出台新的产业政

策。新的产业政策规定：在 2006 年投入运营、用于生产非常规能源的油气井，

可在 2006－2010 年享受每吨油当量 22.05 美元的补贴。此项政策使得美国非常

规气探井数量大幅上升，天然气储量和产量也随之大幅增加。2004 年《美国能

源法案》规定 10 年内政府每年投资 4500 万美元用于包括页岩气在内的非常规天

然气研发。 

美国煤层气能够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在煤层气产业发展初期的宏观调

控政策，特别是卓有成效的财政支持和政策激励，如 1980 年颁布的《原油意外

获利法》中的第 29 条非常规能源开发税收补贴政策，最初规定，煤层气的税收

优惠政策适用期为 10 年，即 1980 年 1 月 1 日—1989 年底。为保障煤层气产业

的迅速发展，1988 年美国政府把该项优惠政策截止日期延迟到 1990 年底。后来

美国政府又第二次把截止期推迟到 1992 年底，即在 1980 年 1 月 1 日—1992 年

12 月 31 日之间钻探井中生产出的煤层气，在 2003 年 1 月 1 日以前都可以享受

到第 29 条税收政策规定的补贴，使这一政策优惠期长达 23 年。 

另外，税收补贴值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随着通货膨胀系数的变化而调整。

例如，自 1980 年该法规出台以后的 10 年内，美国黑勇士盆地煤层气开采所得到

的税收补贴约 2.7 亿美元，圣胡安盆地的税收补贴为 8.6 亿美元。煤层气成为政

府鼓励和支持开发的非常规气体能源，这极大地增强了煤层气产业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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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了企业投资煤层气开发的积极性，对煤层气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

动作用。 

州级地方政府对非常规天然气资源的优惠政策 

美国的各州除了联邦政府规定的优惠政策外，还各自制定了地方性优惠政

策，以利于当地非常规油气产业的发展。 

州政策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得克萨斯州，其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就对

页岩气的开发免征生产税，实施每立方米 3.5 美分的政府补贴，其优惠政策主要

如下： 

高成本天然气补贴（最初由 1989 年第 71 届立法引入）  

根据现行的激励，符合旧联邦《天然气政策法案》（NGPA）第 107 条下定

义的高成本油气井有降低开采税资格。而降低标准由钻井和完井成本而定。1996

年 9 月 1 日以后钻完井的油气井也可取得减税资格。较早的方案对 1989 年 5 月

24 日和 1996 年 9 月 1 日之间钻井或完井的油气井给予免税。 

两年不活跃气井补贴  

根据新的激励政策，如果在刚过去的两年中油井或气井已处于非活跃状态

（即因成本原因生产工作维持不超过 1 个月），任何新的油气井生产可获得长达

10 年的免开采税资格。认证始于 1997 年 9 月 1 日，结束于 2010 年 2 月 28 日。 

边际气井开采税减免  

这项立法规定当油气价格低于一定水平时，为不只是非常规气边际油气井生

产提供开采税的减免。2005 年 9 月 1 日生效 。该法案规定对任何给定月份的符

合条件的低产天然气井提供 3 种税收抵免的标准，税收抵免标准根据主审计长的

平均应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而定，主要参考过去 3 个月适用的价格指数。 

阿拉巴马州规定常规天然气的开采税为 10%，不同煤层气的纳税比例按下列

时间表：1）在 1~5 年间，纳税比例为 4%；2）5 年时，单井产量低于 1.86×10
4
m

3

的纳税比例为 6%；3）大于 5 年，单井产量高于 1.86×10
4
m

3 的纳税比例为 8%。 

其他扶持政策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美国能源部设立了很多专项基金，支持研

究机构和中小型技术公司开展新技术研究。在专项基金的资助下，美国能源部所

属的 Sandia 国家实验室很快研发出包括微地震成图、页岩及煤层水力压裂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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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1991 年，在美国能源部和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的共同资助下，得克萨

斯州天然气公司 Mitchell Energy 在该州北部的 Barnett 气田成功完钻第 1 口页岩

气水平井，该项目主要技术支持由美国天然气研究院提供。1998 年，同样是在

政府的资助下，Mitchell Energy 公司研发了具有经济效益的滑溜水压裂技术。直

到今天，该技术仍为核心技术，被广泛运用于页岩气开发。2004 年，美国政府

开始新一轮的基金资助，《美国能源法案》规定，政府将在未来 10 年内每年投资

450 万美元用于包括页岩气在内的非常规天然气研发。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美国能源部、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等多个政府部门先后投入了 60 多亿美元

用于非常规气的勘探开发，其中用于培训和研究的费用近 20 亿美元，后来诸多

技术突破都得益于这些研究。  

3.1.3 美国页岩气监管体制 

美国实行联邦、州、地方三级监管、相互协调的监管方式（图 3.3）。对页

岩气实施三级监管是由美国立法结构所决定的，也适应了美国页岩气资源的不同

所有制关系，同时这也是为了适应各地页岩气监管面临的诸多复杂局面，最大限

度地维护相关利益方的利益不受侵害。值得注意的是，联邦政府的监管机构与州

级能源主管部门及监管机构不具有上下级关系，他们都各自行使法律赋予的权

利，其权限的大小和范围在相关法律中有明文规定。当然为了更好地行使监管权

利，既避免漏管也避免重复监管，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也建立了协作关系。 

 

 

 

 

 

 

图 3.3  美国油气三级监管体系 

美国联邦监管机构及联邦法律 

联邦层面上与页岩气监管有关的部门主要是国家环境保护局（EPA）、内政

部土地管理局（BLM）、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RC）（表 3.2）。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作为联邦层面监管页岩气开发最主要的机构，负责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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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页岩气开发相关的环境问题，包括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和野生动物保

护。 

美国土地管理局主要负责管理联邦政府拥有的土地和油气矿权，并对在联邦

土地上进行的页岩气勘探开发活动进行全程监管，包括发放钻井许可证、定期检

查等。 

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作为独立的能源监管机构，其主席由总统提名，国会批

准。收入不是由政府拨款，而来自于自己所管理的业界。 

美国能源部不具有监管职能，主要是支持技术研发，鼓励平等竞争以保持良

好的市场竞争状态，制定税收减免政策，但未对页岩气生产或销售进行价格补贴。 

表 3.2   美国联邦层级与页岩气监管有关的部门及其职责 

 

一系列的联邦法律管理着页岩气开发涉及的大多数环境问题。例如，《清洁

水法案》（CWA），管理着页岩气钻井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以及生产基地

雨水的地表排放。《安全饮用水法案》（SDWA）管理着页岩气生产活动中的液

体地下注入。《清洁空气法案》（CAA）限制发动机、天然气处理设备、以及其

他与钻井和生产相关设备的废气排放。《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则要求对

联邦土地上的页岩气勘探和生产活动的环境影响进行彻底的分析。  

然而，联邦机构不可能管理全国所有油气区的环境问题。同时，一套全国性

法规不一定能最有效地达到预期的环境保护目标。因此，大多数这些联邦法律中

都有明文规定来授予各个州“优先权”（即：各州立机构在联邦监督下执行计

划）。依照法规，各州可以采用自己的标准，然而，这些标准必须具有与被取代

名称 监管职责 

国家环境保护局（EPA） 
根据联邦法律，制定相关法规并依法监管水（可能跨州境）的利

用和处理、气体排放、废水废物 

土地管理局 

（DOI-BLM） 

与美国农业部森林局等合作，监管在公有土地上的钻井活动。现

开始介入化学品披露、回流水、井筒完整性等管理 

能源部（DOE） 
最主要的作用是支持技术研发，信息管理、能源安全及发展战略

研究与批准 LNG 进出口 

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

（FERC） 

审批州际管道建设许可，对建设过程与价格进行监管，发放 LNG

接收站建设许可证及建设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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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邦标准一样甚至更大的保护性，以便更符合当地条件。一旦州计划被相关联

邦机构（通常是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所批准，则州政府具有优先管辖权。 

美国州立监管机构及州立法规   

限于各种条件，联邦层级的监管机构显然无法对全国各地的所有页岩气项目

逐个进行监管；同时，由于美国特有的政治结构，各州法律结构有所不同，再加

上资源条件、经济水平等的差异，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并不一定适用于每个州。

因此，各州机构通常根据本州的特点，在联邦法案的基础上，添加关于各自的环

保条款，形成州一级的环保法规。并对本州土地上的页岩气开采行为进行全过程

的监督管理。 

得克萨斯州主要的的页岩气监管机构主要是得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PRC）

（表 3.3）。1891 年，RRC 由得克萨斯州立法机关成立。它也是得克萨斯州最古

老的监管机构，距今拥有 120 年的监管历史（包括超过 90 年的油气监管历史）。

尽管被称作“铁路委员会”，但多年的职责演变，铁路委员会早已不管理铁路，

其工作已与铁路无关。 

表 3.3  美国州/地方机构及职责 

 
政府机构 职责 

     

州  

得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 
勘探开发生产的过程监管、地下水、大多数废

物管理 

得克萨斯州环境质量委员会 
气体排放、公共水源供应、地表水、运输及生

产过程的废水 

得克萨斯州交通部 制定交通运输规范、道路维护和修复 

宾夕法尼亚州环保部 开发生产过程监管及相关环境问题管理 

宾夕法尼亚州自然资源保护部 州土地租赁、林地保护 

公共事业委员会 
对本州油气交易、 

境内的油气管道、费率进行监管 

地

方 
市、镇 主要对公共道路、噪声污染进行监管 

得克萨斯州环境质量委员会主要负责监管与页岩气开采相关的空气污染、固

体废物处理等问题以及颁布地表水使用许可证。得克萨斯州的交通部负责页岩气

开采有关的道路运输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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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对开采过程的关键节点都有明确的监管规定，涉及地震探测、井场定位

和建设、运输、钻井、套管、水力压裂、水的供应和使用、空气排放、废水废物

处理、井场修复等 12 个主要节点。 

美国政府将能源立法（主要是国会）、执法（法院）和监管（国家环境保护

局、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等）职责进行分离，更有效地保证了政府的能源法律、

能源政策的落实，公开、公正、透明的执法，以及具体的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从而保证了监管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相比联邦级别的“通用型”法规而言，州法规能更有效地适用于本地区和本

州的具体实际情况。这些具体情况包括：地质、水文、气候、地形、行业特点、

发展历程、州法律结构、人口密度以及当地经济等。各州立机构审核上述情况，

监督并强制执行法律法规。这些州立机构可以隶属于各州自然资源部（如在俄亥

俄州）或隶属于环境保护部（如在宾夕法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作为全国最大的

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州，是巴涅特页岩的源区，它的油气开发活动受得克萨斯州铁

路委员会管理。虽然这些州立机构的名称和组织结构不同，但职能非常相似。整

个油气开发过程中，通常会有多个机构参与，它们管辖不同的活动内容和方面。 

这些州立机构不仅贯彻并强制执行联邦法律，同时，也执行本州法律。州法

律经常增加额外的环境保护等级和要求。同时，多个州都有本州版本的《国家环

境政策法》，要求进行环境评估和本州级别的审核，同时，将审核对象扩展到超

出联邦土地的州有土地和私有土地。 

各个州拥有多种废弃物处理手段，以确保页岩气产业不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

响。其中，页岩气钻井和生产法规执行的是由始至终全权监管的方法。各个州对

油气井的钻探和压裂、生产操作、废弃物的管理和排放、以及油气井的废弃和封

堵等所有过程具有广泛的监管、审批和强制执行的权力。 

不同的州对于监管和执法采取不同的方法，通常在切实保障人类健康和环境

利益的大前提下，州法律赋予州立石油天然气主管单位或机构自由裁决权（如《宾

夕法尼亚州法典》第58卷第601节、503节中有一个这样的条款:“部门有权发布

有助于《石油天然气法案》中相关条款实施的必要性决议）。除上述一般性保护

法规外，大多数州都严令禁止石油和天然气钻探和生产过程产生的污染物排放

（如《纽约州法典与法规汇编》第六编第554部分中有条文规定：“任何井的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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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套管和完井方案必须防止污染。禁止在勘探或开采过程中造成土地以及地表

或地下水污染”。另外，得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法令《得克萨斯州行政法典汇编》

要求：“本委员会法令管理下的任何人不允许在得克萨斯州境内从事可能会导致

地表水或地下水污染的生产活动”）。目前，这些要求大多数已经写进州规则或

条例中，另一些要求则会依据环境审查、实地检查、公众评论或委员听证会等各

个案例的结果，逐例分析并添加到许可证审查条件中。 

在气井进行钻探和运营前，所有的州都要求经营者先获得许可证。申请许可

证需要提交目标井的井位、施工、运营和回收的所有相关信息。州立机构将审查

该申请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具有足够的环境保护措施。如有必要，在授予许可证

之前将进行实地考察。同时，大多数州要求运营商在获得钻井许可的同时，缴纳

一笔保证金或其他财政保障，来确保他们遵守州法规，并确保在停止开采后有足

够资金来合理地封堵油气井。另外生产者在进行任何新的重大活动时，一般情况

下都必须通知州立机构，通过“各种通知”或一个新的许可申请来告知州立机

构，使得州立机构能注意到该活动并能对此进行检查（如《路易斯安娜州全州规

则》29-B 第105节及《得克萨斯州行政法典汇编》16.1.3.5）。 

各州开展各类审查，确保州内各项计划得到有效落实。地下水保护委员会

（GWPC）就各州“地下灌注控制”（UIC）计划的执行情况制定了一套审查方

案。除了 GWPC 制定的这套针对 UIC 计划的审查方案外，由州政府、企业和环

境保护人士组成的独立组织——州石油天然气环境法规审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STRONGER 公司）出台了一套指南，以这套指南为根据，对各项州石油天然气

环境计划进行定期审查。实践证明，各州对勘探及生产废料管理计划的执行情况

进行定期评估，不仅促进了各项计划的有效落实，同时加强了联邦和州监管机构

之间的合作。到目前为止，依据州审查指南，已经对18个州进行了审查，有的州

被审查多次。STRONGER 公司的审查结果表明，各项州石油天然气环境计划成

效明显，各项计划本身也得到了不断改进。在 STRONGER 公司成立以前，州际

石油天然气条约委员会（IOGCC）根据早期版本的指南来进行州审查。 

在不同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州，监管机构的构成体系差别很大。一些州可能

有多个机构监督着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环保。这些机构可能隶

属于州政府机关的不同科室和部门。在每个州，这些机构体系随着时间不断发展

和完善，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其下监管的公民和企业。每一个石油天然气生产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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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有一个机构负责审批钻井和监管常规业务。该机构可以和其他机构一起参与

监管工作，更好地为彼此提供具有油气产业管辖权的不同机构的信息。表3.4列

出了已进行或有可能进行页岩气开采的几个州的负责油气产业监管的机构名单。 

表 3.4 页岩气生产州的石油天然气监管机构名单 

州 机构 网址 

阿拉巴马州 
阿拉巴马州地质调查局，州

立石油天然气的董事会 

 

http://www.ogb.state.al.us/ogb/ogb.html 

阿肯色州 阿肯色州石油天然气委员会 http://www.aogc.state.ar.us/ 

科罗拉多州 
科罗拉多州自然资源部，石

油天然气保护委员会 

 

http://cogcc.state.co.us/ 

伊利诺伊州 
伊利诺伊州自然资源部石油

天然气分部 

 

http://dnr.state.il.us/mines/dog/index.htm 

印第安纳州 
印第安纳州自然资源部石油

天然气分部 

 

http://www.in.gov/dnr/dnroil/ 

肯塔基州 
肯塔基州能源开发和独立部

门，石油天然气保护分部 

 

http://www.dogc.ky.gov/ 

路易斯安那州 

路易斯安那州自然资源部，

环境保护办公室 

 

 

http://dnr.louisiana.gov/cons/conserv.ssi 

密歇根州 
密歇根州环境质量部，地质

调查办公室 

http://www.michigan.gov/deq/0,1607,7-135-3306_28

607---,00.html 

 

密西西比州 
密西西比州立石油天然气董

事会 

 

http://www.ogb.state.ms.us/ 

蒙大拿州 
蒙大拿州自然资源和保护

部，石油天然气董事会 

 

http://bogc.dnrc.mt.gov/default.asp 

新墨西哥州 

新墨西哥州能源、矿产和自

然资源部，石油资源保护分

部 

 

 

http://www.emnrd.state.nm.us/OCD/ 

纽约州 
纽约州环境保护部，矿产资

源分部 

 

http://www.dec.ny.gov/energy/205.html 

北达科他州 

北达科他州工业委员会，矿

产资源部之石油和天然气分

部 

 

https://www.dmr.nd.gov/oilgas/ 

俄亥俄州 
俄亥俄州自然资源部，矿产

资源管理分部 

 

http://www.ohiodnr.com/mineral/default/tabid

/10352/Default.aspx 

俄克拉荷马州 
俄克拉荷马州企业委员会，

石油天然气保护分部 

http://www.occ.state.ok.us/Divisions/OG/new

w eb/og.htm 

宾夕法尼亚州 
宾夕法尼亚州环境保护部，

石油天然气管理局 

 

http://www.dep.state.pa.us/dep/DEPUTATE/

MI NRES/OILGAS/oilgas.htm 

田纳西州 
田纳西州环境保护部，州立

石油天然气董事会 

 

http://www.tennessee.gov/environment/boards

http://www.ogb.state.al.us/ogb/ogb.html
http://www.aogc.state.ar.us/
http://cogcc.state.co.us/
http://dnr.state.il.us/mines/dog/index.htm
http://www.in.gov/dnr/dnroil/
http://www.dogc.ky.gov/
http://dnr.louisiana.gov/cons/conserv.ssi
http://www.ogb.state.ms.us/
http://bogc.dnrc.mt.gov/default.asp
http://www.emnrd.state.nm.us/OCD/
http://www.dec.ny.gov/energy/205.html
https://www.dmr.nd.gov/oilgas/
http://www.ohiodnr.com/mineral/default/tabid/10352/Default.aspx
http://www.ohiodnr.com/mineral/default/tabid/10352/Default.aspx
http://www.ohiodnr.com/mineral/default/tabid/10352/Default.aspx
http://www.occ.state.ok.us/Divisions/OG/newweb/og.htm
http://www.occ.state.ok.us/Divisions/OG/newweb/og.htm
http://www.occ.state.ok.us/Divisions/OG/newweb/og.htm
http://www.dep.state.pa.us/dep/DEPUTATE/MINRES/OILGAS/oilgas.htm
http://www.dep.state.pa.us/dep/DEPUTATE/MINRES/OILGAS/oilgas.htm
http://www.dep.state.pa.us/dep/DEPUTATE/MINRES/OILGAS/oilgas.htm
http://www.tennessee.gov/environment/boards/oilandga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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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andgas.shtml 

得克萨斯州 得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 
 

http://www.rrc.state.tx.us/index.html 

西维吉尼亚州 
西维吉尼亚州环境保护部，

石油天然气办公室 

 

http://www.wvdep.org/item.cfm?ssid=23 

 

地方监管机构及规范 

除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要求，在某些特定地区，针对油气产业，其他级别

的政府可能会附加要求。例如市、县、部落和地区水务管理局等，都可能建立各

自的一套要求，影响油气井的位置和生产作业，或者要求运营者在获得联邦或州

级别的许可证和批准的同时，还需要获得该级别的许可和批准。相对于联邦和州

监管机构，地方监管机构的职责相对简单，主要负责对噪声、道路的监管。 

当在或靠近人口密集地区进行施工时，地方政府可以建立一些法令来保护环

境和公民的公共福利。这些地方法令经常要求施工单位在某些问题上获得额外许

可，诸如洪水区井位的确定、噪音水平、居民区或其他受保护地区推迟开发、工

地管理和交通等问题。举例而言，法令对白天和夜间施工产生的噪音水平都有限

制。 

某些情况下，可以建立管辖多个州的地区性水管理局。这些联邦机构的建立

是为了保护整个河流流域的水质并管理用水。在这些河流流域内施工可能会需要

获得额外的批准和许可证。例如，特拉华河流域委员会（DRBC）的管理覆盖了

部分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天然气运营商如果想使用该

流域水作为消耗性使用时，必须首先获得特拉华河流域委员会的许可，该委员会

有合法权力对违反他们规则和条例的人处以罚款。 

页岩气的勘探和生产受各式各样的法律监管，而后者又由众多的联邦机构和

州立机构执行，有时可能会造成混淆。因此，下文将根据受影响的环境介质（即

水、空气和土壤）不同，进行分类讨论。分别列出了影响各类环境介质的主要法

律和法规。另外，阐述了联邦土地和特定州的要求，以及涉及多个环境介质交叉

的规划方案。 

3.1.4 美国环境监管法律体系  

所有与传统油气相关的法律、监管法规和许可制度同样适用于页岩气。美国

政府针对页岩气开发带来的特殊环境问题，如化学品使用、空气保护、水处理等

http://www.tennessee.gov/environment/boards/oilandgas.shtml
http://www.rrc.state.tx.us/index.html
http://www.wvdep.org/item.cfm?ssi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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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专门规定。各州法律以联邦法律为基础，但规定更为严格。当联邦法律与州

法律冲突时，以联邦法律为主。当州法律的强度大于联邦法律时，则必须遵循州

法律的规定（表 3.5，表 3.6）。 

    水污染监管：《清洁水法案》和《安全饮用水法案》。 

空气污染监管：《清洁空气法案》和《新污染源执行标准》。 

土地污染监管：《资源保护和回收法案》和《濒危物种法案》。 

表 3.5   美国环境方面主要法律 

类型 主要环节 监管机构 主要法律 补充说明 

水污染 

取水 签约从水源处获得 
 

国家环境保

护局关于水

力压裂与饮

用水的研究

计划将于

2014 年正式

发布 

河流、进入

公共污水处

理厂的水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

局、区域性水务管

理机构 

《清洁水法案》 

回注水 州立监管 《安全饮用水法案》 

空气污染 甲烷泄漏 
美国国家环境 

保护局 

《清洁空气法案》 

《新污染源执行标准》 

《危险性空气排放标准》 

每 8 年复查 1

次 

土地污染 

各种废物的

地下贮存

库、濒危动、

植物 

土地所有政府 
《资源保护和回收法案》 

《濒危物种法案》  

 

 

表 3.6 州/地方层面环境监管要求 

州或地方层面 环境监管要求 

科罗拉多州 要求在进行排水的区域收集地表水基线数据，以保护供水源 

新墨西哥州的一些郡 
要求对钻井现场附近的水质进行持续的检测，对处置井进行监

控，或者打监控井 

科罗拉多州和怀俄明州 要求采用绿色完井技术，低渗出或无渗出气动装置阀门 

蒙大拿州、怀俄明州、得克萨

斯州、科罗拉多州、宾夕法尼

亚州和阿肯色州 

要求公开披露水力压裂液体的化学成分 

北达科他和宾夕法尼亚州 企业必须通过更换或恢复水源供应来对所破坏的水源进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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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水质管理法规 

水质的潜在影响主要受几个联邦法律和相应的州政府计划监管。其中，与页

岩气开发引起的水质问题相关的主要联邦法律是《清洁水法案》、《安全饮用水

法案》和《石油污染法》。下面将讨论这些法规及它们与页岩气开发之间的关系。 

《清洁水法案》 

《清洁水法案》（CWA）是美国监管地表水污染的主要联邦法律。该法案

的建立是为了保护水质，它包括了对石油天然气开发所排放的废水中污染物限制

的规定。通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消除系统（简称 NPDES，下文同）的相关审批流

程来执行该法案。尽管国家环境保护局建立了联邦级别的国家标准，然而根据国

家环境保护局关于优先权的相关规定，各州政府和部落政府可以优先执行

NPDES 计划。 

《清洁水法案》建立了美国水体污染物排放管理规定的基本结构和地表水质

量控制标准。该法案是在1948年的《联邦水污染控制法》（Federal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ct，简称 FWPCA）的基础上形成的，经过1972年的改编和扩充，更名

为《清洁水法案》并沿用至今。该法案自1977年以来，又进行了多次修正。 

在《清洁水法案》框架下，国家环境保护局实施了多项污染控制计划，如制

定了工业污水排放标准等，他们还建立了地表水中各种污染物的水质标准。 

根据《清洁水法案》的规定，除非获得专门的许可证，任何点源向美国通航

水域排放污染物的行为都是非法的。NPDES 许可证计划对管道或人工沟渠等离

散运输工具为点污染源的排放进行管理。对于页岩气生产基地的工业设施、市政

设施和其他设施，以及处理页岩气生产废水的排放与治理的商业设施，如果打算

直接将污染物排放到地表水中，必须先获得许可证。大型设施通常需要获得单独

的 NPDES 许可证；一些较小设施则可以在一定地理范围内，排放普通许可证列

出的符合《清洁水法案》的排放目录。普通许可证不专门针对个体排放者。通常，

对于一定的地理区域而言，它接受来自区域内众多设施共同排放的污染物，因此，

大多数这些具有相关排放的油气生产设施都被授予普通许可证。 

在满足联邦要求的前提下，各州可以建立本州特有的更严格的环保标准。由

于各州可以优先执行本州自己的标准规范，因此，州与州之间标准不同的情况并

不少见。这种差异将影响跨2个或2个以上州的流域盆地内，油气工业对废水的管

理办法，如位于阿巴拉契亚盆地的马塞勒斯页岩。NPDES 许可证首要规定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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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排污上限，以此来控制污染物排入承受水体。因此，在制定 NPDES 许可证包

含的各项排污上限时，必须考虑该许可在技术上能有效控制污染物（即，基于技

术的排污标准)，同时，在法规上能保护承受水体的水质标准（即，基于水质的

排污标准）。 

NPDES 许可证中基于技术的排污标准，目的在于将某点污染源向特定地表

水体中排放的污染物浓度控制在某上限值之下。这是以可用的处理技术为基础

的，它允许排放者使用任何可用的控制技术来符合这一标准。对于工业设施（和

其他非市政设施)而言，基于技术的排污标准的制定可基于以下两方面：1）使用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制定的各种国家污水排放限制纲领和标准；2）在缺乏上述

国家纲领和标准时，要视情况采取最好的专业判断。 

在授予许可证之前，授权机构必须考虑每一项地表水污染物排放提案对可能

承受水体造成的潜在影响，而不是仅仅考虑个别的污染排放所带来的影响。如果

授权机构确定，基于技术的排污标准并不足以确保承受水体的水质标准，则根据

《清洁水法案》（第303节(b)(1)(c)项）和 NPDES 法规（《美国联邦法规汇编》

第40编第122.44(d)项）的要求，在许可证中规定更严格的排污标准。 

国家环境保护局为各类别的非市政设施（例如工业设施）建立不同的排污限

制政策纲领。这些纲领是以采用现有的排污控制技术，某类工业设施可以减少排

放的污染物总量为基础制定的。 

《清洁水法案》要求国家环境保护局建立下列特种排污纲领： 

（1）最佳常规技术（BCT），用于控制常规污染物排放，它适用于现有排

放者。 

（2）现有的最佳实用技术（BPT），用于控制常规性、毒性和非常规性污

染物排放，它适用于现有的排放者。 

（3）经济可行的最佳可用技术（BAT），用于控制毒性和非常规性污染物

排放，它适用于现有的排放者。 

（4）新污染源执行标准（NSPS），用于控制常规污染物排放，它适用于新

污染源。 

到目前为止，国家环境保护局已制定50余种不同工业类别的纲领和标准。 

1979年出版的《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排污限制政策纲领》已列入《美国联邦法

规汇编》第40编第435部分。其中，“陆上范畴”（第 C 部分）是适用于页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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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生产相关的污染排放标准。 

《清洁水法案》还包括雨水排污控制计划。1987年的《水质法》向《清洁水

法案》中添加了第402（p）节，要求国家环境保护局发展并执行雨水排污许可计

划。国家环境保护局分两个阶段发展该计划（第一阶段：1990年；第二阶段：1999

年）。该计划中的法规条例要求市政、工业和建筑工地的雨水径流需要申请

NPDES 许可。《水质法》还在《清洁水法案》中增加了第402（1）（2）节，其

中指出，在石油天然气的勘探、生产、加工、处理以及设备传输过程中排放未经

污染的雨水，国家环境保护局和州政府不要求申请 NPDES 许可证。这项免许可

权适用于径流接触原材料或废物而没有被污染的情况。国家环境保护局早前曾做

出解释，第402（1）（2）节所提的免许可权不适用于石油天然气开发涉及的各

项施工活动，如修建道路和填地基等（即，必须申请 NPDES 许可证）。 

2005年《能源政策法案》修正了《清洁水法案》第402（1）（2）节关于免

许可权的相关规定，它定义了不享受免许可权的石油天然气产业的具体操作类

型，除此之外，油气田的其他所有活动和开发操作，包括类似于为钻井、钻井设

备移动和布置而准备场地等涉及的必要操作，都享受免许可权。国家环境保护局

公布了实行这项免许可权的“规定”。然而，在2008年5月23日，美国第九巡回

上诉法院发布一项决定，撤销违反《清洁水法案》的石油天然气建设活动中沉积

物排放的免许可权。该法院做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新“规定”中被堆积物污染的

雨水排放享有免许可权，而《清洁水法案》中并没有豁免这类雨水排放的许可申

请。因此，根据法院的这项决定，受堆积物污染而导致水质超标的雨水排放必须

申请 NPDES 雨水排放许可证。 

尽管国家环境保护局雨水排放许可政策中免除了油气行业大量建设活动的

许可申请，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各个州和印地安部落仍可以对这些活动相关的

雨水排放问题进行管制。国家环境保护局明确表示，各州政府和部落可以不按照

《清洁水法案》的规定管制上述雨水排放问题，而是享有自主监管权力。国家环

境保护局指出，“这项最终规定并不打算干涉各州、部落以及地方政府通过非

NPDES 许可计划来管理污染物排放”。除了州政府和部落法规，工业部门对油

气建设工地自愿执行“促进稳定化的合理和谨慎的做法”（下文简称

“RAPPS”）计划。生产商采用 RAPPS 来控制相关区域水流的侵蚀和沉积，这

些地区受到工地准备过程中清理、平整以及挖掘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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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饮用水法案》 

1974年国会通过最初的《安全饮用水法案》（SDWA），该法案通过管理国

家的公共饮用水供应来保护公共健康。该法案在1986年和1996年进行了修订，要

求采取多种行动来保护饮用水及源头，包括河流、湖泊、水库、泉水和地下水井。

《安全饮用水法案》授权国家环境保护局制定饮用水的国家健康标准，以此来保

护饮用水以免受到天然和人为污染。国家环境保护局、各州和市政供水系统机构

相互合作，共同确保饮用水符合这些标准。 

作为保护饮用水供应的一个方面，《安全饮用水法案》构建了“地下灌注控

制计划”（UIC）的框架，来防止液体废料注入地下饮用水水源。该计划制定了

各项废料灌注安全标准，同时禁止某些类型的灌注，得到了国家环境保护局和各

州的实施。地下灌注控制计划为灌注井不危及地下饮用水水源提供了保障。1980

年，发布了联邦第一个“地下灌注控制法规”。 

目前，为了便于监管和控制，国家环境保护局将地下注水井分为5类，并正

在考虑第6类。每个类所包含的井具有相似的功能、建造和操作特征，以便应用

一致的技术要求。 

（1）第一类井，可以向位于地下饮用水水源之下的孤立地层中注入各种危

险及非危险的液体（工业和市政废液）。因为可能注入危险废物，第一类井受到

最严格的监管，并受到《资源保护和回收法案》（RCRA）的进一步规范。 

（2）第二类井，可以注入卤水和其他与石油天然气生产相关的液体。 

（3）第三类井，可以注入与矿物溶解开采相关的液体。 

（4）第四类井，可以在地下饮用水水源层或以上地层中注入危险性或放射

性废弃物，除非得到对地下水整治其他法规的明确授权，第四类井是被禁止的。 

（5）第五类井，包含所有不包括在第一类至第四类的地下注入井。一般来

说，大多数第五类井可以在地下饮用水水源层位或以上地层中注入无危害液体，

属于就地排放系统，例如，通过地漏和下水道直接排放到枯井、污水处理系统、

沥滤场和排水井中。地下灌注控制计划监管的对象不包括单个家庭排水系统和化

粪池，以及仅注入生活污水且少于20人用的非居住区排水系统和化粪池。 

（6）第六类井，专门用于封存二氧化碳，这类井目前还没有建立。 

大多数与石油天然气生产相关的注水井都是第二类井。这些井可用于向含油

气层注入水和其他液体（例如，液体二氧化碳）来增加采收率，或用于处理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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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为了防止废液排入地下饮用水水源，法规特别指出仅能向非“地下饮用水水

源”的地层注入废液。为了防止水源的污染，国家环境保护局的地下灌注控制计

划制定了州地下灌注控制计划的最低要求。地下灌注控制计划的基本前提是注入

的废液保持在目的灌注区，以此来防止地下饮用水水源的污染。注入的液体不得

危及或有可能危及目前或将来的公共用水供应。影响注水井的选址、建设、运行、

维护、监控、测试以及最后封闭等各个过程的地下灌注控制计划所制定的各项要

求都体现了上述理念。所有注入井都要求有普通规则和特种许可下的授权。 

法律条文的制定考虑了各州政府是地下灌注控制计划最适合的主要执法机

构。在《安全饮用水法案》中，国会提醒国家环境保护局要反对“一刀切”的监

管方案，必须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实践。第1421(b)(3)(A)节要求地下灌注控制

法规要考虑不同州和各州不同地区的地质、水文或历史条件差异。第1425节允许

州政府从国家环境保护局获得石油天然气相关注水井的主管权，而不需要照搬整

套联邦法规。各个州必须能够证明本州使用的监管法规相比联邦法规能同样有效

地保护地下饮用水水源。 

到目前为止，有40个州获得了石油天然气注水井（第二类井）的主管权，其

中，并非所有这些州都有油气产出。国家环境保护局管理着10个州的地下灌注控

制计划，其中7个州生产石油和天然气，并管理其他所有的联邦管辖区和印度安

土地（图3.4）。 

1990年的《石油污染法案》和石油泄漏预防、控制和对策计划 

《清洁水法案》和《石油污染法案》（OPA）包括各项为减少石油泄漏对自

然资源的危害而制定的监管和责任条款。国会增加的《清洁水法案》第311节授

予总统发布各项预防船舶设施排放石油的规程、方法、设备和其他要求的权力（第

311节（j）（1）（c））。为了应对阿拉斯加州埃克森瓦尔迪兹石油泄漏事件，

国会在1990年颁布了《石油污染法案》。《石油污染法案》修订了《清洁水法案》

第331节而且包含的条款适用于陆上设施和操作。 

被《石油污染法案》修订的《清洁水法案》第311节条款是为了预防石油泄

溢、报告泄漏，并为泄漏响应计划做准备。它预防并应对石油和有害物质意外泄

露进入海岸线附近或者影响属于美国管辖的通航水域。这个权力主要是通过设施

和反应计划的创建及应用来执行的。这些计划目的是采取措施以防止石油排到美

国可航水域或邻近岸线，而不是石油泄露事件发生后才进行响应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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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美国地下灌注控制计划第二类井主管权分布图 

（state progaram:州计划；EPA program:国家环保局计划；Non oil & Gas state:没有石油和天

然气的州），图片来源：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2008 

 

石油泄漏预防、控制和对策计划（下文简称 SPCC 计划）是防止发生石油泄

露事故的策略基石。它是1990年《石油污染法案》的一部分，国家环境保护局颁

布了相关法规来执行 SPCC 计划。这些规定特别指出： 

（1）存储、处理、转让、分发、使用、开采、生产、或精炼石油的相关设

施必须制定、认证（由专业工程师）和实施 SPCC 计划； 

（2）这些设施必须建立起使用规则和方法并安装适当的设备来防止石油泄

露； 

（3）这些设施必须培训人员，通过进行演习和训练来妥善应对原油泄漏; 

（4）这些设施也必须有一个计划，列出各个步骤，包含清理和减轻任何原

油泄漏对水道的可能影响。 

在一个设施遵循 SPCC 规则之前，它必须满足3个条件： 

（1）它必须是与运输不相关的； 

（2）它必须有总容量大于1320加仑（31.4 bbls）的地上储存能力或一个容

量大于42000加仑（1000 bbls）的地下存储库； 

（3）排放到美国上游通航水域或相邻的海岸线的污染物量必须有一个合理

的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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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CC 计划是关于特定地点的文件，它描述了各设施的所有者已经采取的预

防漏油事故的各项措施，以及事故发生后，就地容纳和清理溢油的各种方法。它

包括设施、石油存储、安全检测和石油存储库（地上和地下）的位置分布图等信

息以及排水和其他相关细节。预防措施包括在油罐和一些储油设备周围的二级安

全壳。 

SPCC 计划并不像适用于石油生产基地一样适用于页岩气开发作业。页岩气

开发者必须事先考虑到需要就地储存大量燃料（超过上述的容量）的情况，以及

存在充油设备时，石油危害到美国水域的风险性，并做好各种计划方案。 

2007年10月，国家环境保护局提议修改 SPCC 规则。目的是通过增加法规透

明度并调节某些要求来确保它能被更有效地遵守。在其他方面，这些修正案将简

化一些要求，如允许规模较小的设施使用计划模板、延长计划前期准备的相关截

止日期、免除部分容器和流水线的安装二级安全壳的要求。他们还将对一些石油

和天然气设施增加预防石油泄漏的要求。这些规则提案尚在讨论中。 

州法规和区域合作 

除了执行 NPDES、UIC，以及各项雨水排污计划相关的联邦法规外，各州

和部落可能加强他们自己的要求来保护他们的水源，包括地表和地下水资源。例

如，他们建立了部分或所有地表水水质标准。这些标准被国家环境保护局认可，

并成为申请《清洁水法案》许可证的基准。 

此外，一些地区已经建立了区域水管理局来监管本流域内水的使用和污水排

放问题。例如，萨斯奎哈纳河流域委员会（Susquehanna River Basin Commission，

SRBC）以及负责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特拉华流域委员会（Delaware River 

Basin Commission，DRBC）要求在使用本流域水前首先要获得许可。这些委员

会的权利独立于州政府。目前，他们将工作重心转到马塞勒斯页岩气井钻井和水

力压裂过程中水的使用要求，对取水和使用后污水排放要求都做了调整。其他河

流域委员会其实更是咨询机构，提供水流以及水质信息，并协调州立机构和其他

机构对河流进行保护。 

州立机构是强制执行水质管理的主要组织。他们设有检查员，通常在整个州

的各个区域办公室都有分布，负责监测各石油和天然气井所在地点以确保遵守规

定。当有违法事件发生时，州执法机构和法律人员将立案并命令他们服从法律法

规，在多数案例中，对违法者进行处罚。处罚的程度可在罚款到撤销许可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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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严重情况下，甚至会处以刑事处分。通常，上述惩罚只有在委员会或其他

国家团体听证会之后执行。除了罚款和处罚，企业还必须清理或修复他们造成的

地面水或地下水污染。 

Ⅱ 空气质量管理相关法规 

《清洁空气法案》（CAA）管理着各类空气质量影响。如下所述，该法案制

定了特定污染物的国家排放标准，并对某些工业操作提出了许可证要求。由于温

室气体采用不同的监管方案，在这一节中不予讨论。 

《清洁空气法案》 

《清洁空气法案》是国家环境保护局调控可能影响空气质量的污染物排放的

主要手段。196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迄今已经多次修订，最

近一次修订是在1990年。《清洁空气法案》要求国家环境保护局制定国家标准来

限制某些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国家环境保护局基于人类健康、环境友好和科学管

理的目的，制定了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各种空气法规通常不会根据公司规模、

开采年代或运营类型而设置免责条款。典型的是，《清洁空气法案》在常规靶区

与非常规靶区的对比、老油气田和新油气田的对比，以及井深等问题上保持沉默。

在大多数情况下，页岩气开发过程中废气排放、适用法规以及相关排放控制与其

他天然气开发没有区别。然而，由于地理位置（国内某些地区的空气质量比其他

地区好）、设备需求（某些页岩气靶区产生的气体可能比其他靶区的气体潮湿），

以及页岩气硫含量等差异，可能导致某些方面存在区别。 

不符合国家环境保护局制定的某种污染物标准的地理区域，被称为“未达标

地区”。以巴内特页岩靶区为例，巴内特页岩靶区大部分区域位于或靠近达拉斯

沃斯堡（Dallas-Fort Worth）臭氧未达标地区。因此，与位于未达标地区之外的页

岩气开发相比，巴内特页岩同样的生产活动通常必须遵循更严格的法规。由于《清

洁空气法案》的实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空气质量得到很大的提高，并且

在接下来的20年或更久，现有法规将继续减少空气污染排放。 

相关空气质量法规 

与任何其他美国工业一样，页岩气生产商必须遵守各项现有的和新的空气质

量法规，包括基于1990年《清洁空气法案》的修正案制定的各种法规条例。这些

法律条文不断挑战公司各项资源，使得生产者必须努力理解和遵守新标准下对执

法、罚款、公众反应、甚至有可能取消项目的各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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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已制定各项“国家危险性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NESHAPs），这是控制特定空气污染物排放的全国统一标准。2007年，国家

环境保护局新制定并执行《最高可实现控制技术》标准（简称 MACT 标准），

它主要针对小区域内危险性空气污染物的排放问题，如高密度人口居住区附近的

页岩气开发区。这些标准限制了来自乙二醇脱水设备通风口、可以快速排放的存

储容器、设备泄漏等的危险性空气污染物的排放（主要是苯）。 

新制定及修订的联邦法规中，直接影响页岩气排放的其他例子是“固定火花

点火式内燃发动机”新性能标准和关于“往复式内燃发动机国家危险性空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的相关规定，它们对新的和翻修的发动机提出了规范性要求。这

些法规于2007年通过，面向所有内燃发动机，涉及维护、测试、监控、记录和报

告等各方面的要求，但是不考虑额定功率、位置以及燃料类型（电力发动机除外）。 

由于国家环境保护局不可能对全国范围内每个空气排放源进行管理，更不用

说考虑地方及地区差异。因此，他们通常将该职权授给各地方、州和部落机构。

授予的职权可以包括执行法规、许可审批、报告和监视法规遵守情况等。任何被

授予该职权的州政府都可以另行制定本州法规，但是，新制定的法规必须比对应

的联邦法规更严格，否则，是被禁止的。 

空气质量许可证 

空气质量许可证是设施所有者和经营者必须遵守的法律文件。该许可证具体

规定了允许的施工类型、必须满足的排放标准、排放源的处理方式，以及确保持

续的合规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特别是关于监视、记录和报告的要求）。页岩气生

产商可能需要获得气体压缩机引擎、乙二醇脱水装置、燃烧装置等排放源的空气

质量许可证。 

一个公司的许可责任不只限于该公司最初获得的空气质量许可证。他们必须

时刻警惕，新法规的出台、修订、更换，或生产过程的变更不会影响现有的许可

证，但是会要求对许可证作修正或重新申请一个更严格的许可证。虽然全国各地

的许可证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们都考虑了各种特殊情况，以确保符合州和联邦标

准，防止所提议的活动使得空气质量显著降低。 

Ⅲ 土地监管相关法规 

页岩气开发过程中对土地的影响包括固体废弃物处置和地表干扰，地表干扰

可能会影响视觉景观或影响野生动物栖息地。联邦土地上的开发有独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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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将在下面讨论。 

《资源保护和回收法案》（RCRA） 

为了解决日益增加的城市垃圾和工业废弃物问题，美国1976年通过了《资源

保护和回收法案》（RCRA）。《资源保护和回收法案》既定的目标是保护人类

健康和环境、节约资源、减少废弃物数量。《资源保护和回收法案》的第 C 部

分，建立了一个联邦计划自始至终对危险废弃物进行管理，确保能以保护人类健

康和环境的方式来处理危险废弃物。《资源保护和回收法案》第 D 部分针对无

害固体废弃物，并且包括第 C 部分法规中未涉及的某些危险废弃物。 

在1978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提出有害废弃物管理标准，降低了

对产生大量废弃物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行业的要求。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确定，这

些大量的“特殊废弃物”的毒性比《资源保护和回收法案》监管下的其他危险废

弃物的毒性要低。 

在1980年，《固体废弃物处置法》（SWDA）修订了《资源保护和回收法案》，

给予与原油、天然气和地热能源勘探、开发和生产相关的钻井液、产出水和其他

废弃物以豁免权。《固体废物处置法》修正案还要求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向国会

提供一份关于这些废弃物的报告，并决定是否应在《资源保护和回收法案》第 C

部分法规下对这些废弃物进行监管。  

1987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概述了石油、天然气

和地热行业中的废弃物管理、总量以及毒性的研究结果。1988年，美国国家环境

保护局发布了最终的监管决定，指出没有必要在《资源保护和回收法案》第 C

部分法规下监控石油和天然气在勘探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美国国家环境

保护局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们发现其他的州和联邦计划可以更有效地保护

人的健康和环境。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实施了一个“三管齐下”策略，作为《资

源保护和回收法案》第 C 部分法规的替代，以确保解决环境和有关计划的问题: 

（1）在已有的官方机构下改善其他联邦计划； 

（2）协同州政府机构来完善一些计划； 

（3）与国会合作建立任何可能需要的额外的法定机构。 

石油和天然气在勘探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不受《资源保护和回收法

案》第 C 部分法规管理，但并不排除其受州立法规或其他联邦法规的控制。这

种豁免只适用于联邦《资源保护和回收法案》第 C 部分法规的要求。一种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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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保护和回收法案》第 C 部分法规管理之外的废弃物可能会受到更严格

的或更广泛的州危险废弃物和非危险废弃物法规、其他州及联邦程序法规的监

管。例如，石油和天然气勘探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可能受到《资源保护

和回收法案》第 D 部分法规、《清洁空气法案》、《清洁水法案》、《安全饮

用水法案》以及1990年颁布的《石油污染法案》的监管。 

1989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与州际石油和天然气条约委员会（IOGCC）、

州政府监管官员、行业代表、全国认可的环保组织一起建立了一个监管委员会。

监管委员会的目的是审查现有的各州石油和天然气勘探与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

管理计划，制定描述一个有效的政府计划所需要素的指南。这个工作最初由美国

国家环境保护局开展，是该机构第二波措施的一部分。随后这些团体在自愿的基

础上与州立监管机构一起根据指南对州计划进行审查，并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在

非盈利组织 STRONGER 的指导下，这种州审查计划一直持续到今天。迄今为止，

审查过的州计划占国内陆上生产的90%以上。 

STRONGER 与 IOGCC 一起合作，继续对指南进行更新，使其与环境和油

田技术和实践的发展一致。在州审查的过程中，州计划得到持续改善，后续的审

查明显地显示出了这种改进，表明各州成功实施了委员会的审查建议。 

《濒危物种法案》 

1973年颁布的《濒危物种法案》（ESA），用于保护由联邦政府列出的“濒

危的”或“受威胁的”植物和动物。其中第7节和第9节主要规范石油和天然气的

开采活动。第9节规定，任何人“获得”列表中的动物及显著地改变其栖息环境

都是非法的，这一规定适用于私人团体和私人土地，不允许土地所有者伤害濒危

动物、破坏濒危动物的栖息地。 

《濒危物种法案》第7节不适用于私人团体，但适用于联邦机构。本节不仅

涉及联邦活动还包括向私人团体签发联邦许可，如第404条工程师联合会为在水

域或湿地做建筑工作的人颁发许可证。第7节明确规定联邦机构有责任确保其行

动（包括许可）不会危及到濒危物种（植物或者是动物）的持续存在或导致关键

栖息地的破坏或改变。第7节和第9节都允许“偶然获取”受威胁的或濒危的物

种，但是只在拥有许可证的条件下才能如此。 

“获取（Take）”指的是骚扰、伤害、追捕、猎捕、射杀、打伤、杀死、陷

阱、捕获、或者收集任何一种受威胁的或濒危物种的植物或动物。当杀死或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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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物种采取的方式是伤害濒危物种的基本行为（如筑巢或繁殖）时，这种伤害

会显著改变栖息环境。 

对于任何非联邦工业活动，所有者和/或运营商都有责任来确定是否需要偶

然获取许可证。这通常是通过与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FWS））联系，以确定工程地点是否存在濒危物种或者是否可

能成为其潜在的栖息地来完成的。为了确定在施工地点是否存在受保护的物种，

或者是否需要第9节所规定的许可，可能需要进行生物调查。美国鱼类及野生动

物管理局以及许多州鱼类和狩猎机构会提供一些服务来帮助运营商确定所给的

施工计划是否会导致“获取”濒危生物，以及是否需要领取许可证。美国鱼类及

野生动物管理局还可以提供技术援助，帮助设计计划，以避免产生不良影响。例

如，可以对计划进行设计，使其在濒危动物筑巢或交配季节尽量减少对它们的干

扰。 

第9节的许可证必须包括栖息地保护计划（HCP），其组成为：对影响的评

估，为了监控、减小及缓解影响采取的措施，考虑过的替代措施及为什么没选择

它们的解释，以及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可能要求的额外措施。必须针对所

涉及的物种的特定需求，来设计减小及解决拟议活动对濒危物种的潜在不利影响

的缓解措施，并且该缓解措施是可管理的、强制执行的。缓解措施可以采取多种

形式，如保护现有的栖息地（通过收购或保护地役权）、增强或恢复退化的或之

前的栖息地、创造新的栖息地、在现有栖息地周边地区建立缓冲区、修改土地利

用方式及限制土地使用。  

州濒危物种的保护 

所有50个州都有鱼类和狩猎/野生动物机构，这些机构与美国鱼类及野生动

物管理局区域办公室合作对偶然获取许可申请进行管理。许多州也有自己的濒危

和受威胁物种列表，其中有些物种可能没列入联邦列表中，并且各州有自己的保

护濒危物种的要求。 

在公共土地上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联邦土地 

美国内政部的土地管理局（BLM）负责审批和管理联邦土地上大部分的陆

上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活动。土地管理局履行其职责来保护公共土地上石油天然气

资源勘探和开发整个过程中的环境。当编制资源管理计划（RMPs）及申请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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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时，即在整个土地利用规划过程中，都要考虑资源保护。土地管理局的检查、

执法和监测计划的目的是确保经营者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及在许可过程中提出具

体条款。 

由于大多数页岩气活动预计发生在美国东部盆地，联邦土地如国家公园、国

家森林和军事设施，在西部分布范围较东部更广泛，因而在联邦土地上发生大规

模开发活动不太可能。对发生页岩气开采业务的联邦土地，土地管理局建立了一

个完善的计划来管理这些活动，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州所拥有的土地 

各州所拥有的土地面积相差很大，且各州管理这些土地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在大多数州，州属矿产的租赁是通过租赁拍卖来进行的。因为各州已经在其境内

对石油和天然气业务的管理做出了规定，因而无需特殊的许可或执法系统。有些

州确实有《环境政策法案》，要求对州拥有的土地上的租赁或运营活动造成的环

境影响或任何可能影响环境的行动进行审查。 

保护环境的其他联邦法律和要求 

《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  

《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CERCLA），通常被称为超级基金，

于1980年12月11日由国会颁布。该法律对化学和石油行业征税，并提供了广泛的

联邦授权对可能危及公众健康和环境的危险物质的释放直接处理。《综合环境反

应、赔偿和责任法案》为污染场地危险物质释放责任人就封闭和废弃的危险物场

地设置了禁令和要求，并建立了一个信托基金在不能确定责任方时进行清理行

动。在超过5年的时间里，《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募集了16亿美元，

投入信托基金里用于清理废弃或失控的危险污染场地。 

在1986年，《超级基金修正和再授权法案》（SARA）修正了《综合环境反

应、赔偿和责任法案》。《超级基金修正和再授权法案》对超级基金计划进行了

多次修改，增强其有效性，提供了新的执行机关，提高了国家和公民的参与程度，

扩大了信托基金的规模。 

除了清理危险物质污染场地的规定，《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要

求，当危险物质的释放量大于或等于可报告的数量（RQ）时，船舶或设施负责

人要立即通知国家响应中心，（《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第103（a）

节）。可报告的数量取决于释放的危险物质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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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第101（14）节将某些物质排除到危险

物质之外，从而使其免受《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的监管。这些物质

包括石油，即原油或其任何没被专门列为危险物质的馏分、天然气、液化天然气、

可用作燃料的合成天然气。如果这些物质之一产生释放，不需要《综合环境反应、

赔偿和责任法案》通告。因此，《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报告将只适

用于页岩气生产和加工场地，且原油或天然气以外的其他危险物质的溢出在可报

告的数量范围内，但是这些场地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 

然而，仅《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第103（a）节规定上述排除在

外的特殊物质可免除报告；按《应急计划和社区知情权法案》（EPCRA）第304

节的规定，这些物质并不予以免除报告。《应急计划和社区知情权法案》第304

条款规定，包含某种特定物质的石油产品的释放超过该物质的可报告数量时可能

要予以报告。 

关于危险物质很多州都有单独的要求。《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

规定不需报告的危险物质释放在州法律要求下可能要予以报告。 

《应急计划和社区知情权法案》 

1986年国会通过了《应急计划和社区知情权法案》（EPCRA），为联邦、

州和地方政府、部落和行业关于应急计划和“社区知情权”制定了要求，即要求

汇报危险和有毒化学物质。在 EPCRA 中，社区知情权的条款是法律中与页岩气

生产商最相关的部分，可以帮助提高公众的认知、获取各个设施中化学物质的用

途及其潜在的向环境释放等方面的信息。 

EPCRA 第311和312条款规定，设备制造、加工或指定危险化学品的存储必

须使用材料安全数据表（MSDSs），描述这些化学物质的属性及其对健康的影响

并提供给州、地方官员及当地消防部门。必须向国家、地方官员和当地消防部门

提供各种设施中列于 MSDSs 中的所有化学品的现场库存。设备中的化学物质库

存和 MSDSs 信息必须向公众开放。储存超过10000磅化学危险品的设施都要遵守

此要求。任何储存在页岩气生产和处理地区的化学危险品高于临界值时，都必须

以这种方式予以报道。 

《应急计划和社区知情权法案》第313条批准了环境保护局的有毒物质排放

清单（TRI），这是一个公开的数据库，包含某些行业及联邦机构每年报告的有

毒化学物质排放的信息和废物管理活动。环境保护局发布了必须向数据库报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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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行为的行业机构名单，迄今为止，环境保护局还未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行业

列入必须向 TRI 数据库报告排放行为的行业机构名单中，但这不是法律豁免，而

是环境保护局的一个决定，即此行业不是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RI）中优先报告

的行业。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之一是生产商已经向州政府机构公开报道了有毒物

质排放清单（TRI）要求的大多数信息。另外，如果成千上万的石油和天然气网

站向 TRI 报告，将压垮环境保护局的报告系统，使人们难以从所提交的大量信息

中提取有意义的数据。 

《应急计划和社区知情权法案》第304条规定要求该法律指定的某些物质排

放到环境中要做报告。正如上面部分所提到的那样，这个要求适用于任何排放量

超过报告临界值的石油产品，即使这些产品免除了《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

法案》报告。而页岩气生产设施通常不会存储符合《应急计划和社区知情权法案》

报告的物质，即称为《应急计划和社区知情权法案》里的“极端有害物质”和《综

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里的危险物质，在水力压裂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品

有限，如盐酸，被列为《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的危险物质。最多在

压裂或修井作业过程中，这些化学物质可能在原地保留几天。不被允许向大气、

地表水或地下水排放的化学物质的排放量超过临界值，即“可报告的数量”时，

企业必须向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提交报告。因此，当在有预防措施以防止化学物

质泄漏的情况下，如果化学品意外泄漏量超过可报告数量时，操作员要向上述部

门提交报告。 

《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 

1970年颁布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要求，雇主有责任为他们的员工提供

一个安全、健康的工作场所。职业安全及健康管理局（OSHA）通过制定并执行

标准、提供培训、推广和教育，建立伙伴关系，鼓励工作场所安全与健康的持续

改进等这些方式，来促进美国男性和女性工作者的安全与健康。 

OSHA 制定了特定的标准以减少石油和天然气钻井、服务和存储行业中的潜

在的安全与健康危害。各州也要求为工人和公共安全提供进一步的保护措施。 

总结 

美国在积极调控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包括页岩气产业）方面有悠久的历史。

一套综合的联邦和州法律及计划管理着页岩气勘探和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在这

些计划中，联邦、州和地方机构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旨在保护在钻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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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操作过程中的人类健康和环境。总的来说，这些要求降低了环境风险及对美

国全国范围内的水、空气、土地的不良影响。 

3.1.5 美国矿权管理体制 

美国的陆上土地中，个人拥有的土地分布最广：76%为私人土地，8%为州

政府土地，16%为联邦政府土地。同时，绝大多数土地的地表所有权与地下矿产

资源所有权是一致的，私人土地中只有 14%土地的地表所有权属私人，而地下矿

产资源所有权属联邦/州政府。  

独特的矿权管理体制-矿权租赁 

根据法律规定，联邦政府公有土地的矿权租赁分为两种形式：竞争性竞标及

非竞争性竞标。也就是首先所有油气资源的矿权租赁，都必须通过竞争性竞标进

行；只有流标的土地才可以使用非竞争性竞标（图 3.5）。  

图 3.5  矿权租赁流程 

在竞争性竞标中，矿权会转让给出价最高的承租人，从而体现公平的市场价

值。具体说来，当页岩气权益为联邦、州或者地方政府持有时，石油或天然气公

司需要按照相关法律，向政府竞标或者非竞标购买取得相关页岩气权益的租赁协

议，并根据协议相关条件申请勘探、开发、生产等许可，并承担复原地表的义务。 

而当页岩气权益为私人持有时，矿权租赁则更为简单高效，并不需要政府部门的

过多介入。页岩气开采公司只需要直接与矿权所有人接触，协商具体条款，并签

署租赁协议即可，租赁协议中的经济性条款可见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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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部分土地，地表所有权属私人，地下矿产资源所有权属联邦/州政府。

针对这种类型的土地，土地管理局及各州相关机构出台了对应政策。针对上述情

况，对于这类矿权分割的土地，租赁协议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地表租赁

协议：地表土地所有者书面同意地下资源所有者开采地表以下的矿产资源；（2）

开采公司与地表所有者协商对于损失的偿付。 

表 3.7   租赁协议中的经济性条款（以宾州公有土地为例） 

对于联邦政府公有土地，主要负责机构是土地管理局（有时需联合美国农业

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下属的森林管理局（Forest Service））。对于个

人私有土地，主要负责机构为各州相关的管理机构。 

开采公司在进行钻井作业前，需要按照规定向土地管理局提交一份完整的钻

井许可申请。联邦相关法案规定，土地管理局在企业提交钻井许可申请后，必须

在 30 天以内批准其申请，批准结果通常有效期为 2 年，到期后企业可要求再延

长 2 年。承租人可在许可有效期内根据市场条件或者其他相关因素来自行决定是

否钻井。在发放钻井许可后，土地管理局会进行定期检查（至少每 3 年 1 次），

确保钻井许可申请所提供的各项条件均已得到落实（图 3.6）。 

 

特权使用费 ≥12.5%；50%归土地所处州政府，40%归复原基金，10%归联邦政府财政 

年租金 前 5 年为每英亩 1.5 美元，之后为每英亩 2 美元 

红利 ≥2 美元/英亩 

保险 
一般综合责任保险（≥100 万美元），环境污染责任保险（≥100 万美元，总

额≥200 万美元） 

金融担保 
红利支付担保：红利支付总额 10%；履约保证 ：25000 美元的金融担保；

井场复原担保：根据实际条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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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在美国开采一口井的流程（每口井：钻井许可证） 

3.2 加拿大 

加拿大油气工业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世界上主要的油气生产国和出口

国。加拿大油气主要赋存于艾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曼尼托巴省及育空等地区。

加拿大与能源消费大国美国邻近，一直以来是美国进口能源商品的重要来源，但

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成功，加拿大开始寻求亚洲市场。 

加拿大石油探明储量中大约 1700 亿桶（97%）是来自非传统的沥青矿。这

些非传统的矿藏使加拿大成为非欧佩克石油生产在未来几十年的主要增长来源

之一。加拿大的油砂将会成为带动全球石油供应增长的最大单一油源。天然气是

加拿大第二大能源，加拿大天然气资源丰富，输送系统发达，有 20 多万千米长

的油气管道网络，遍布全国各地，并一直延伸到美国境内。天然气开采地集中在

艾伯塔省的艾德蒙顿以南地区，其次是萨斯喀彻温省的西南部。 

加拿大联邦和省区政府分两级管理能源资源。联邦政府负责协调国家的能源

政策、监督省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并对能源开发提供帮助，为能源部门提出总

体发展框架，其重点在常规能源供应、对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的影响以及核能资

源 3 个领域；省区政府负责其省区内的资源管理、各种能源的开发及具体政策制

定。  

加拿大能源政策目的是有效地利用能源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并以科学技

术手段保护好环境，使加拿大和世界的经济、环境、公共利益得到协调发展。其

4 个发展目标为：一是依靠市场分配资源。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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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能源市场确定价格并做出投资决策；二是尊重地方管辖权。能源和其他资源

由其所在地的省区拥有；三是通过管制保证市场的有效性；四是对有针对性的投

资提供相关服务。 

加拿大油气行业主管部门是自然资源部，其职责是制定国家总体能源战略和

政策目标、确保资源的有效合理开发利用和国内能源供应。加拿大的能源监管机

构是国家能源监管委员会，负责依法独立行使监管职能，落实国家的相关能源政

策。拥有油气资源的省政府有权就自己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生产等事宜立法，各

省都有分管能源事务的主管部门和部长，并设有独立的监管机构，以保障省内能

源开发利用和市场发展公平合理并符合公众利益。各省政府对于石油天然气资源

的勘探开发实行审批许可制。国内外具备相应资质的油气公司均可根据法律规定

的申请程序，随时向有关地区的监管机构呈交参与石油天然气上游勘探开发生产

的申请，经审查合格并获得许可权后，即可开始作业。 

加拿大政府拥有完整的监管法律体系，加拿大国家能源委员会就是根据《国

家能源委员会法》于 1959 年成立的，能源立法主要有：《自然资源部门法》、《能

源效率法》、《国家能源委员会法》、《合作能源法》、《能源管理法》、《能

源监测法案》、《能源应急供应法》和《紧急情况法》等。 

加拿大的能源政策指导原则由一系列原则、协议和协定组成。能源政策的主

要原则有：坚持市场导向；尊重各省的司法管辖权和作用（省级政府是大多数资

源的直接管理者，在其边界内有资源管理的责任）；通过规章或其他手段在必要

的时候有针对性地干预市场进程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这些政策目标包括健康

和安全（例如，管道规定）及环境可持续性的问题。 

加拿大的联邦能源政策由一系列协定和协议构成，包括： 

西部协议：加拿大政府与艾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之间

签署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与税收协议。 

关于天然气市场和价格的协议：与相同的西部省份达成的协议。 

大西洋协议：与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与新斯科舍省的协议，包括建立联合管

理海外董事会。 

自由贸易协议：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之后与美国达成的协议。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加拿大贸易方面能源政策的基石。它强调市场竞争行为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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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并鼓励加拿大能源市场中的投资。 

根据加拿大宪法，各省拥有其省级边界内的陆上油气资源并负责管理资源的

开发。省级监管机构不断更新其监管框架，以反映包括致密油开发的烃类提取技

术的变化。在加拿大，有众多的规则和条例帮助确保安全操作、保护环境和节约

资源。 

3.2.1 加拿大非常规油气资源概述 

加拿大油气资源十分丰富，包括常规石油、天然气资源和油砂资源。加拿大

是世界上油砂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包括油砂沥青储量在内的探明石油储量居世

界第二。据加拿大能源保护局统计，截至 2010 年底，油砂沥青的原始地质储量

约为 2866×10
8 

m
3，其中探明储量为 280.9×10

8
m

3。加拿大油砂资源主要分布在西

加拿大沉积盆地的阿萨巴斯卡、皮斯河和冷湖，面积为 14×10
4 

km
2。其中阿萨巴

斯卡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砂矿，沥青资源量高达 2359×10
8 

m
3。冷湖和皮斯河地区

的沥青资源量分别为 291×10
8 

m
3 和 216×10

8 
m

3。油砂资源主要分布在白垩系，深

度在 0～600 m。加拿大 2010 年油砂工业沥青产量 25.63×10
4 

m
3
/d，其中阿萨巴

斯卡地区为 19.53×10
4 

m
3
/d，占总产量的 76.2%。按照开采方式划分，矿采产量

为 13.62×10
4 

m
3
/d（占总产量的 53%），来自辛克鲁德、森科能源、壳牌和加拿

大自然资源公司运营的矿采项目。原地开采产量为 12.01×10
4 

m
3
/d，主要集中在

冷湖和阿萨巴斯卡地区，其中阿萨巴斯卡地区增长势头较为迅猛。 

加拿大的致密油区主要分布在西加拿大盆地和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

但致密油生产开始较晚。2005 年，受高油价以及水平井和水力压裂技术成功进

行商业化应用推动，在加拿大作业的公司开始涉足致密油生产。2011 年，加拿

大的致密油产量约为 14×10
4
bbl/d，预计到 2020 年有望增至 45×10

4
bbl/d。目前加

拿大的致密油勘探开发处于初级阶段。巴肯/埃克肖致密油区主要分布在加拿大

的萨斯喀彻温省、马尼托巴省和艾伯塔省，也是加拿大最早开始致密油生产的地

区。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评价称，加拿大巴肯组的致密油可采储量可能高

达数十亿桶。卡尔蒂姆致密油区带主要分布在艾伯塔省，该区的致密油资源量为

10×10
8～30×10

8
bbl。截至 2011 年，已累计探明致密油储量 1.3×10

8
bbl，致密油

产量约为 4×10
4
 bbl/d，是仅次于巴肯/埃克肖的加拿大第二大致密油产区。维京

致密油区带在艾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都有分布，截至 2011 年，该区公布的致



44 

 

密油资源量为 5800 万桶，产量约 2×10
4
 bbl/d。 

致密轻质油生产扭转了西加拿大沉积盆地（WCSB）长达 10 年之久常规原

油生产的下降。由于致密油产量的显著增加，2010 年年底 WCSB 轻质原油产量

较 2009 年年底提高了约 9%。 

2011 年初，WCSB 致密油总产量超过 160 kbbl/d。与此相比较，2010 年，

纽芬兰的近海原油产量为 276 kbbl/d。在萨斯喀彻温省，2011 年第一季度致密油

生产为 90 kbbl/d，而马尼托巴（Manitoba）轻致密油产量达到 25 kbbl/d。其他致

密油产量来自艾伯塔省（图 3.7），艾伯塔省的能源资源保护委员会估计到 2014

年，艾伯塔省的致密油藏可以使轻质油产量增加 170 kbbl/d。 

 

 

 

 

 

 

 

 

图 3.7  加拿大各省致密油产量（Source: National Energy Board， December 2011） 

西加拿大沉积盆地到目前为止已确定超过 5×10
8
bbl 的探明和可能的致密油

资源量，随着进一步的勘探，这一估计数预计还会上涨，公开报道的南萨斯喀彻

温省和马尼托巴西南部的 Bakkenf 地层探明及可能资源量为 2.25×10
8
bbl。此外，

在西加拿大沉积盆地的其他地区的探明及可能资源量为 2.81×10
8
bbl，这些致密

油资源位于 Cardium 地层（艾伯塔省资源量 1.3×10
8
bbl），Viking 地层（艾伯塔

省和萨斯喀彻温省资源量 5800×10
4
bbl）和下 Shaunavon 地层（艾伯塔省资源量

9300×10
4
bbl）。 

加拿大的煤层气资源量为（6~76）×10
12

m
3，包含了 17 个盆地和含煤区，其

中以煤层气资源基地艾伯塔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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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加拿大非常规油气资源政策 

煤层气 

加拿大与美国、澳大利亚一样都是联邦制国家，根据加拿大宪法，矿产资源

管理权由联邦政府与省政府分享。联邦政府负责沿海大陆架的矿产资源的管理、

全国铀矿资源的统一管理以及印第安保留地、国家公园的公有土地内的矿产资源

的管理，省内的矿产资源归当地省政府管理。 

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和哥伦比亚省分别在《石油资源法》和《煤层气法案》中

界定煤层气是一种气体资源，而不是煤炭的附属物，煤矿主无权从地面开采煤层

气。加拿大矿业权的管理权主要属于省政府。目前，政府对矿业权的管理简单而

透明。 

在加拿大，首先获取矿权的往往是个人或小矿业公司。小公司由于资金有限，

只做一些初步的勘探工作，一旦发现矿体，便将矿权转让给大的矿业公司。现在，

大矿业公司越来越依赖于从小矿业公司收购矿权。政府不干预矿权转让。 

页岩气 

在加拿大，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页岩气商业化生产，但是自 2007 年以来，

页岩气收益一直在急剧增长。在加拿大的艾伯塔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斯喀

彻温省、安大略省、魁北克省、新不伦瑞克省和新斯科舍省，现在有许多公司采

用新技术进行页岩气勘探。 

其中，魁北克省虽然有各种法律影响页岩气勘探和开发，但还没有一部专门

的法律规范页岩气开发活动。2010 年 8 月 31 日，魁北克省可持续发展、环境

和公园部部长，委托魁北克省环境公共听证局提交一份页岩气勘探开发构架。魁

北克省政府当时打算在 2011 年春天正式提交讨论油气立法。目前该省页岩气的

勘探和开发主要由《矿业法》规范。根据《矿业法》规定，勘查许可证的颁发以

“免费开采”为原则。“免费开采”原则主要内容为：每个人都有权获得资源；

第一个申请人被许可探矿权；一旦发现矿床，保证申请人开发资源的权利；矿床

的发现和开发留给具备行业专门技术知识的主体。 

探矿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可以续展。为了取得探矿权，许可证持有人必须

缴纳年租金，实施地质或地球物理的工作或钻探。如果探矿权人发现了具有经济

价值量的气体，可以获得为期 20 年的、可延续的天然气开发租约。2006 年，魁



46 

 

北克省政府发布了 2006—2015 年能源战略，涉及与能源相关的各个领域，包括

油气资源。魁北克省政府自此宣称将采取各种不同行动，保证页岩气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 

油砂 

油砂法案、法规及开采管理 

艾伯塔省与油砂相关的法令和法规见下表（表 3.8）。 

表 3.8  艾伯塔省与油砂相关的法令及法规 

名称 编号 说明 

《矿山和矿产法案》（Mines and Minerals 

Act） 
Chapter M-17 

该法案有统管皇家所有矿产的管理

和处置的权利，包括附加费、租金、

特许权使用费的增收（该法案的部分

管理职能由环境与资源可持续发展

部共同承担） 

《2010 年油砂开采权法规》（Oil Sands 

Tenure Regulation， 2010） 

A.R. 

196/2010 
  

《矿山和矿产管理法规》（Mines and 

Minerals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 

A.R. 

262/1997 
  

《1984 年油砂矿区使用费制度》（Oil 

Sands Royalty Regulation， 1984） 
A.R.166/1984   

《1997 年油砂矿区使用费制度》（Oil 

Sands Royalty Regulation， 1997） 

A.R. 

185/1997 
  

《2009 年油砂矿区使用费制度》（Oil 

Sands Royalty Regulation， 2009） 

A.R. 

223/2008 
  

《油砂允许成本（部级）规定》（Oil Sands 

Allowed Costs （Ministerial） Regulation） 

A.R. 

231/2008 
  

《沥青的估值方法（部级）规定》

（ Bitumen Valuation Methodology 

（Ministerial） Regulation） 

A.R. 

232/2008 
  

《油砂争端解决法规》（ Oil Sands 

Dispute Resolution Regulation） 

A.R. 

247/2007 
  

《油砂试验使用费制度》（Experimental 

Oil Sands Royalty Regulation） 

A.R. 

347/1992 
  

《 1990 年 石 油 开采 使用 费 制 度 》

（Petroleum Royalty Regulation） 

A.R. 

248/1990 
  

《 2009 年 石 油 开采 使用 费 制 度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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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oleum Royalty Regulation， 2009） 222/2008 

《 油 砂 保 护 法 案 》（ Oil Sands 

Conservation Act） 
Chapter O-7 

本法建立了一个经能源保护委员会

批准的、开发艾伯塔省油砂资源和相

关设施的监管制度和方案。 

《 油 砂 保 护 法 规 》（ Oil Sands 

Conservation Regulation） 
A.R. 76/88   

《 政 府 组 织 法 案 》（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Act） 
A.R. 44/2001 

在该法案下，某些法律责任被转移给

能源部长 

《勘探法规》（Exploration Regulation） 
A.R. 

284/2006 
  

《 信 息 自 由 和 隐 私 保 护 法 案 》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Protection 

of Privacy Act） 

Chapter F-25   

《信息自由和隐私保护法规》（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Protection of Privacy 

Regulation） 

A.R. 

186/2008 
  

《 2009 年天然气开采使用费制度》

（Natural Gas Royalty Regulation 2009） 

Section 1（1）

（ zz ）  and 

Section 13 

本法规的部分适用于油砂溶解气，由

能源保护委员会管理 

投资决策程序 

按艾伯塔省法律规定，油砂资源开采分为 4 种投资形式。购买已进入生产状

况下的油砂项目：直接购买其他公司已有的项目，进行油砂的勘探、开发和生产

活动。投资已获得批准的油砂项目：投资期 1～3 年，合作开发已获得批准的油

砂项目。申请短期内勘探的油砂项目：投资期 3～10 年，申请新的油砂项目进行

油砂开发活动。申请长期勘探的油砂项目：投资期 10 年以上的，可购买油砂地，

进行油砂矿藏的勘探、开发和生产活动。 

油砂项目许可证的取得形式 

油砂地的取得主要有 2 种方式：一是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获得，从政府手中

购买；另一种是从现有油砂土地业主手上购买。目前，投资者主要还是通过第一

种方式取得油砂地。许可证有许可和租赁两种形式。许可：期限 5 年，完成要求

的工作量，若想继续，则需另行申请。租赁：期限 15 年，首先，油砂地必须得

到业主同意，取得租约。完成要求的工作量，资料在 1 年以后公开。到期后可以

申请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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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塔省油气资源监管体系 

加拿大资源属地化特点明显。在艾伯塔省，省政府以皇室的名义拥有 81%

的石油和其他矿产主权，其余 19%属于私人和公司。艾伯塔省油气资源主要由省

能源部、可持续资源发展部和能源与公共事业管理委员会管理。在省政府的组成

部门中，可持续资源发展部主要管理地面资源，省能源部主要管理地下资源，能

源与公共事业管理委员会的管理则相对独立。省能源部的主要职责是通过法律法

规，鼓励开发商进行资源开发，并确保其进行有序的勘探开发，维持一个活跃的

投资环境。制定政策的主要出发点是实现居民的利益最大化。减少不必要的行政

程序，并根据环境保护的要求，尽可能避免打一些不必要的井，对没有成绩的开

发公司，责令其退出资源勘探开发领域。在制定政策时充分吸收公众和其他相关

部委的意见，通过能源局和能源与公共事业管理委员会对所管辖的石油、天然气、

油砂、煤层气等能源的运输、勘探开发经营程度进行管理，履行管理职责。 

产业扶持政策 

加拿大政府在制定产业扶持政策时，主要参考了美国的产业政策，例如对生

产商提供一定税收优惠，对技术研发项目给予一定扶持，以及在水处理和环境保

护方面出台指导意见。在加拿大从事油气勘探和开采，可享受联邦和省区两级政

府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对于页岩气开发等高风险投入的矿产行业，加拿大财政

部将给予税收补贴鼓励，投入当年减免税率为 100%，相当于生产前全额减免税

率；在生产期，政府还会对高风险、低收益的项目进行一定的税额减免，最高减

免额度为项目当年缴纳税额的 30％。 

1997年9月24日，艾伯塔省政府完成了通用的油砂矿区使用费制度的制定，

这将最终取代量身定制的王权协议。受该制度影响的地区包括阿萨巴斯卡、和平

河和冷湖油砂区域。  

新制度的主要目的是提供适用于所有油砂开发商的共同规则。在通用油砂矿

区使用费制度之前，每个项目的特许条款要在逐个项目的基础上进行协商。由于

在艾伯塔省商业上活跃的项目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这个过程是可能的。在油砂工

业中，这些具体项目的安排导致了整个使用费制度的不和谐。开发人员认为艾伯

塔省的油砂使用费制度系统导致适用于他们未来投资条款的不确定性。投资者认

为油砂开发在评估投资计划上没有一个透明的使用费结构。同时，现有的油砂公

司对于未来针对新投资或者扩张项目的使用费制度也不确定。因此，有必要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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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行业构建一个正式的使用费制度结构，将所有项目都放在一个公平的展示平台

上。 

在1995年春天，新油砂矿区使用费制度的改进开始进行，此时对油砂开发战

略的国家项目组发布了一份全面的报告，概述了关于油砂行业提议的一个详细列

表。该项目组是在1993年由艾伯塔资源室所组成。这个委员会主要由油砂产业和

油砂配套产业的代表组成，同时包括来自省政府和联邦政府的代表。项目组提出

了一个基于在所有成本回收后项目净收入的一个指定百分比的通用油砂矿区使

用费制度。这个提议反映了通过各种单独的油砂王权协议，使用费制度已经到位 

(如：合成原油、森科尔和帝国石油的冷湖项目)。这些协议为国家项目组的建议

和艾伯塔省政府新的通用油砂矿区使用费制度提供了一个基础。 

项目组建议目的在于： 

（1）加快油砂的发展，同时保证公平回到资源所有者艾伯塔人手里； 

（2）促进私营成分公司的油砂开发，这些私营公司可以在投资中创造一份

合理的利润。政府不会通过赠款、贷款或贷款担保等形式直接参与； 

（3）确保油砂开发能与其他世界各地的石油开发机会竞争； 

（4）为新项目创建一套矿区使用费和税收条款的标准，以此创建一个清晰

的、一致的、稳定的系统。 

新的油砂矿区使用费制度和税收措施 

 艾伯塔省在制定标准化的油砂矿区使用费制度上采用了许多国家项目组的

建议。新制度的基本要素有: 

（1）在所有生产项目上支付最低1%的矿区使用费； 

（2）在开发者回收所有的项目开发成本后，在净项目收入上支付25%的矿

区使用费，包括研究和开发成本与一项返还津贴； 

（3）在加拿大政府长期债券利率基础上设置返还津贴； 

（4）包括资本、运营、研究与开发等所有项目花费，在发生年是可以100%

扣除的。 

新的通用油砂矿区使用费制度是由艾伯塔省资源开发管理局在《矿山和矿产

法案》下管理执行的。它的目的是用来支持需要开发油砂资源的主要投资者。这

个制度将适用于艾伯塔省油砂开发项目和扩张现有项目的新的投资。这个使用费

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艾伯塔省与开发者共同承担风险。只有当开发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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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项目收入超过累积项目成本，投资回报率等于加拿大长期债券利率时，艾伯

塔省才会收取较高的使用费。 

在生产型使用费基础上选择矿区使用费制度是由于油砂开发成本高、交货

时间长及油砂投资相关的高风险性。生产型的使用费，比如用于传统的石油和天

然气的使用费，对于项目盈利能力没有那么敏感。因为油砂开发比起其他类型石

油的开发有更高的壁垒（需要更高的资本和运营成本，有价值的产品更少，更高

的技术风险等），对于一个以生产为基础的油砂矿区使用费制度制度来说，增加

额外负担是不恰当的。 

作为国家项目组成员的联邦政府成员，同意修改关于油砂生产的税收规则。

1996年的联邦预算提供了对于所有的油砂项目通用的税务处理方法。先前仅适用

于油砂矿业项目的税收征收方式得到扩展，并包含现场项目。此外，以前只能对

新项目和主要的扩张项目的税收激励政策扩展到包括其他投资，比如环境和效率

改进项目。 

新的使用费制度和财政制度被认为具有积极和建设性的特点，因为新制度能

保证投资者与开发商对于所有的油砂项目，能拥有平等的和可预见的使用费及税

务处理方法。 

新的矿区使用费制度，通过将矿区使用费的支付和收入（而不是产量水平）

联系起来，给予新的投资项目以优惠。根据该制度，在所有项目成本收回以前，

矿区使用费为总收入的1%；在所有项目成本收回以后，矿区使用费取总收入的

1%或净收入的25%中的较大值。在计算项目净收入时，所有现金成本（包括操

作成本、资本和研发费用）在发生的当年都可全额抵扣。付出款项还包括以长期

债券票面利率确定的税收优惠。 

加拿大联邦和省都征收公司所得税。在油砂项目收回成本以后，开发商可获

得项目边际收益的42%，其余的58%以矿区使用费和公司所得税的形式上交联邦

和省政府。为了吸引资金进入，油砂矿的资本成本补贴比常规油气的更为优惠，

采矿设备除了每年以25%的折旧率进行折旧以外，还享受加速折旧的优惠条款。

艾伯塔省矿区使用费税务优惠条款规定，每个季度都要向纳税人退还最初上缴的

200万加元矿区使用费的一部分。同时，签订油砂租约的费用可进入开发成本，

每年以余额的30%递减进行折旧等。 

油砂开发监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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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塔省的油砂开发由艾伯塔省能源和公用事业委员会（EUB）和艾伯塔省

环境局（AENV）两者管理。EUB在《能源资源保护法案》（Energy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ct）和《油砂保护法案》（Oil Sands Conservation Act，OSCA）的

立法授权下运作。艾伯塔省环境局（AENV） 的权力由《环境保护和促进法案》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Act，EPEA）、《水法案》（Water Act）

和《公共土地法案》（Public Lands Act）所确定。法案要求EUB和AENV这两个

部门在对申请者提出的新项目或现有油砂开发项目的续作项目进行审批时考虑

其环境影响。此外，EUB和AENV都有责任对油砂开采实行持续监管。为了协调

这两个监管机构的职责，1996年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MOU）。该谅解备忘

录阐述了AENV和EUB在油砂开发申请和持续管理中各自的角色和职责。该备忘

录包含一个协调监管审批程序，当根据《油砂保护法案》（OSCA）以及《环境

保护和促进法案》（EPEA） 要求，需要对申请进行审批时使用。尽管EUB和

AENV是分开进行审批的，但申请系列活动是完整的以确保它们以一个互补、高

效及一致的方式来进行。 

《环境保护和促进法案》的环境评估条款规定，要求油砂矿申请者或任何扩

展产能，原油沥青日产量大于2000m
3的申请者进行环境影响评估（EIA）。在环

境影响评估中，对拟建项目的潜在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如果环境影响可以接受，

将采用缓解措施来使影响最小化。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提交给艾伯塔省环境局

（AENV），由其复核报告的完整性以及是否达到《环境保护和促进法案》（EPEA）

要求的审批目标。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也可能作为油砂审批流程的一部分来提交给

EUB。 

为了确定申请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及是否应该继续，EUB对项目的经济、社会

及环境影响等其他方面进行审核。对那些公众担忧或持反对意见的不能轻易审批

的项目申请，EUB在审核过程中可能要求召开一个关于该申请的公开听证会。如

果EUB认为申请符合公共利益，就会发布决议批准该申请。AENV同样对油砂开

发项目的立项、运作及油砂回收进行审批。EUB和AENV都会强制要求采取一些

措施，来减轻、避免或弥补可能的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并对油砂开发活动所需的

要求和条件进行规定。联邦机构作为一个负责的当局或利益相关人同样参与了省

级环境评估过程。  

通常当申请触及《渔业法案》（Fisberies Act）或《通航水域法案》（Navig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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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s Act）以及《加拿大环境评估法案》（CEAA），该申请可能还需要联邦

政府机构审批。在联邦环境评估过程中，对申请进行复核可能要进行筛查或全面

研究，方式可能是正式公开审查，也可能是个调解过程。例如，壳牌的Muskeg

河煤矿项目由于触及《渔业法案》受到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的CEAA的筛查。 

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举措 

行业监管公众组织是油砂开发和环境管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些区域性组

织已经建立起来，他们对社会和环境影响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予以解决，这些

组织包括: 

伍德布法罗环保协会（WBEA） 

伍德布法罗环保协会（WBEA）是在伍德布法罗地区建立的，以社区为基础

的一个多方参与的协会，该协会的建立是为了监测空气质量，包括环境浓度和受

体影响。成员包括行业部门、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区域及省级政府以及环境

利益团体。  

麦凯堡（Fort McKay）的第一民族在建立伍德布法罗环保协会（WBEA）的

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麦凯堡公众对社区的环境影响问题非常关注。政府和行

业与社区一起合作并作为空气质量工作组的一员，对麦凯堡公众关注问题做出响

应。1987年，工作组建议进行对话，并就空气质量问题及解决办法达成共识。这

些建议促使区域空气质量协调委员会成立。在1997年的春天， 区域空气质量协调委员会

更名为伍德布法罗环保协会（WBEA），并成为该地区空气质量监测网络的所有

者和经营者。同时，WBEA将其职权扩展至包括生态和健康效果监测。伍德布法

罗环保协会（WBEA）也是清洁空气战略联盟（CASA）的积极参与者，该联盟

成立于1994年，是艾伯塔省管理空气质量问题的一家具有法人地位的实体单位。

由伍德布法罗环保协会（WBEA）开发的区域空气质量监测计划，是清洁空气战

略联盟（CASA）省级生态效应监测计划的一部分。  

陆地环境影响监测计划由伍德布法罗环保协会（WBEA）的小组委员会执行。

制定这个计划是为了检测某些环境指标、土壤化学性质及酸性沉积导致的树木生

长情况的可能性改变。  

累积效应管理协会（CEMA） 

CEMA是1997年成立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团体，旨在开发管理系统来解决艾伯

塔省北部区域发展的累积效应。CEMA对于与累积效应相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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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接触平台。区域上的利益相关者能够与CEMA进行接触，提出新的问题，对

地区问题进展表示关注、提出质疑及展开评论。 

作为CEMA的一部分，行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加拿大环境部和艾伯塔

省环境局，于1999年建立了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管理工作组。建立这个组是为了

解决与氮氧化物（NOx）、二氧化硫（SO2）、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的累

积效应相关的问题，建立适当的空气环境浓度和区域承载能力的指南，制定包括

时间表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等方面的管理目标。 

用于解决与油砂开发相关的环境问题的区域性举措还包括: 

（1）区域水上项目监控计划，这是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计划，有权监控

油砂地区的水生环境。 

（2）艾伯塔油砂社区暴露和健康影响评估计划，该计划收集伍德布法罗地

区居民暴露于空气污染物的现场信息，包括影响健康的信息。 

（3）建立重金属工作组来研究油砂地区重金属沉积问题，包括食物链中重

金属的转移。受到特别研究的5种重金属是镍、钒、汞、铅和镉。 

（4）成立可持续生态系统工作组，指导该地区的开发及资源利用，使累积

影响不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3个分组已经开始帮助为野生动物、生物多样性和

景观部分建立起各自的目标。 

（5）成立地表水和鱼类工作组，该工作组将研究MusKeg河和其他河流以

及该地区小溪的流量需求和完整性。活动内容可能包括对褐水河系统的流量需求

进行科学的审查。 

回收咨询委员会（RAC） 

RAC是成立于1999年年初的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团体，接受油砂开采结束土

地使用委员会的指导并听取其建议。RAC对土地结束使用的合理时间及土地回收

提出完整的区域性建议。该委员会指导其他工作组解决与油砂开采相关的各种操

作性问题，包括指南的制定。 

用于研究和开发的加拿大油砂网络（CONRAD） 

CONRAD是于1994年1月成立的一个合作研究和开发网络，是由行业，政府

和学术界的代表所组成，并由油砂行业所资助。虽然CONRAD最初的关注点是

针对矿业项目，但后来关注点扩展到包括现场回收。CONRAD现在包括5个技术

策划组（TPGs），即为采矿、萃取、升级、环境和现场回收都建立了策划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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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技术策划组（TPGs）开发了一个项目组合，可能包括基础研究、探索性

研究、技术开发和研究应用。在运作的最初4年，CONRAD成员投入了约5200万

美元用于研究和开发工作。 

政策和指南 

油砂开发受政策及监管机构或多方利益相关者工作组建立的指南的指导。

《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1999）创建了一个资源管理框架，来平衡开发与环境

保护两者的关系。其他的政策包括《麦克马瑞堡-亚大巴斯卡油砂亚区域综合资

源规划》（1996年）和《艾伯塔地区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政策》（1982）。指南

包括《艾伯塔周边环境空气质量指南》（1997），《加拿大环境质量指南》（1999）， 

《油砂废水释放方法》（1996），《油砂地区回收土地用于森林植被的指南》 

（1998），《油砂地区对于森林生态系统土地生产能力的分类》（1998）和《油

砂租赁回收地上建立湿地的指南》（2000）。 

环境保护 

加拿大政府要求在加拿大进行页岩气开发的石油公司，必须向政府提供更多

的信息，以便更好地利用和保护当地水资源。受政府委托，加拿大石油生产商协

会（CAPP）2011 年发布了《页岩气开发水力压裂技术指导条例》，明确要求加

强水资源管理，加强水和液体使用信息的披露。该条例具体内容包括：通过合理

的钻井施工管理，对地表和地下水资源的质量和数量进行保护；对施工用水进行

循环回收利用，尽量使用清洁水的替代物；测量和公布水资源利用情况，减少对

环境影响；支持环保型压裂液添加剂的开发，向公众公布压裂液添加剂的成分等。

在加拿大，前期页岩气在开采过程中对大气和水源造成了一定污染，这使加拿大

各省对页岩气开发持谨慎态度。2011 年，出于环境保护的考虑，魁北克省已暂

停大部分新的天然气开发项目；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虽然没有出台严厉政策，但也

对新勘探的页岩气区块采取审慎开发的态度。加拿大政府除维持原有的能源开发

激励政策外，并没有针对页岩气再出台新的产业政策。 

在加拿大每年所钻的约 11000 口油气井中的大部分都安全地采用了水力压

裂技术，这种技术对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的有效运作是必不可少的，目前没有消极

安全后果或环境的重大不利影响。 

据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石油和天然气委员会（BCOGC）、萨斯喀彻温省的能

源资源部和艾伯塔省能源资源保护委员会称，在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钻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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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活跃的 3 个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斯喀彻温省或艾伯塔省，从未有水力压

裂造成地下水污染的确切案例。 

3.3 澳大利亚 

能源供应的安全、充足、清洁、可靠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和繁荣至关重要。

澳大利亚资源丰富，拥有丰富的化石燃料和可再生燃料。据估计，澳大利亚的铀

资源占世界总量的 46%，煤炭资源占世界煤炭总量的 6%，天然气占世界天然气

总量的 2%，石油仅占世界石油储量的 0.3%。澳大利亚的一次能源消费以煤（约

占 40%）、石油（34%）和天然气（22%）为主。澳大利亚的丰富优质的能源资

源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 

根据澳大利亚法律和国际法，能源资源由政府拥有，分配给私人资本从事开

发。澳大利亚矿业开放度很高，政府一般不参与矿产资源的商业勘探和开发，私

人公司则需为开采和销售矿产资源缴纳特许开发使用费。但政府在能源资源开发

中发挥着重要的宏观政策制定和微观管理作用。 

澳大利亚政府体系分为联邦政府、州或领地政府、地方（市、镇和郡）政府

3 个层次。与此相对应，澳大利亚能源资源的政府管理体制也分为 3 层，联邦政

府、州或领地政府、地方政府在其中分别拥有不同的职责和分工。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管理油气资源的部门主要是澳大利亚工业、旅游和资源

部。各州一般都有自己的能源资源管理部门，负责本州能源资源的开发与管理。

在澳大利亚各州，由州矿山能源部( 或矿业能源部、能源矿业部等) 管理能源资

源，联邦政府部门主要负责制定能源法律法规和监督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

不负责具体的能源勘探和开发事宜。另外，澳大利亚还有很多与能源资源开发和

利用有关的政府间、民间机构和科研服务单位，如澳大利亚工业、旅游和资源部

的地质科学局、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局等等。 

澳大利亚采取的是政监分离的能源监管机制，该机制有效地协调了能源管理

部门、能源监管部门、能源市场之间的关系。澳大利亚工业、旅游和资源部负责

国家的能源资源管理，能源部长理事会负责能源市场政策的制定，能源监管机构

负责能源市场政策执行的监管，能源市场委员会负责能源市场发展。这一制度设

计对中国的能源市场发展和监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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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澳大利亚非常规油气资源概述 

澳大利亚的整体能源资源足以供应国内消费和出口市场。在 2009-2010 年，

澳大利亚的一次能源生产为 17282 拍焦（petajoules）。净能源出口占国内能源生

产的 68%，而国内消费占剩下的 32%。澳大利亚是世界第九大能源生产国，占

世界约 2.5%的能源生产和 5%的世界能源出口。鉴于其大型能源基地，澳大利亚

足以继续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全球能源需求的供应商，同时保证国内能源供应。澳

大利亚原油产量占世界比重很少，但其常规气约占世界的 2%。 

大多数澳大利亚的石油资源都位于西澳大利亚、北领地和维多利亚。西澳大

利亚有澳大利亚 62％的原油，76％的凝析油和 58％的液化石油气资源（表 3.9）。 

表 3.9  澳大利亚各州油气资源（资料来源：Geoscience Australia 2012，SKM-MMA2011，

2011Gas Market Review） 

州名 
原油

（GL） 

凝析油 

（GL） 

液化石油气

（GL） 

常规气 

（Tcf） 

煤层气

（Tcf） 

维多利亚州（VIC） 34 23 24 8 0 

昆士兰州（QLD） 1 0 0 1 29 

南澳大利亚州（SA） 9 4 5 1 0 

西澳大利亚州（WA） 95 254 89 84 0 

北领地（NT） 15 53 34 9 0 

塔斯马尼亚州（TAS） 0 2 1 0 0 

新南威尔士州

（NSW） 
0 0 0 0 3 

总计 154 335 153 103 32 

总计（PJ） 5685 12413 4063 113373 35055 

在过去的 20 年里，澳大利亚确定的常规天然气资源增加 3 倍以上，其中约

82％的常规天然气可采储量估计在澳大利亚西部和西北部海岸。 

煤层气 

除了常规天然气资源，澳大利亚的煤层气资源的商业利用进一步增长。现在

经济煤层气探明资源量为常规天然气的三分之一左右（图 3.8）。大多数这些资源

分布在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黑煤沉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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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澳大利亚天然气资源（资料来源：Geoscience Australia 2011， Oil and Gas Resources 

of Australia 2009； SKM-MMA 2011， 2011 Gas Market Review. ） 

澳大利亚第一个独立的煤层气（CSG）商业化生产始于 1996 年末的昆士兰

州，自那以后就迅速发展，这种扩张一直受到东部天然气市场需求的强劲增长及

最近大型煤层气资源的发现所支撑。在过去的五年，生产的煤层气（CSG）已明

显增加， 2010-2011 年 CSG 产量占东部市场总气体产量的 38%。2010-2011 年生

产的煤层气中的 98%来自昆士兰州，其余生产来自于新南威尔士州（表 3.10）。

预计 CSG 的生产将继续增长，一些项目正在建设和规划。 

表 3.10  澳大利亚各州产气量（数据来源：BREE） 

州 
2006-07 

（PJ） 

2007-08 

（PJ） 

2008-09 

（PJ） 

2009-10 

（PJ） 

2010-11 

（PJ） 

昆士兰

州（Qld） 

常规气 28 28 27 21 10 

煤层气 88 129 150 195 233 

总计 116 157 177 216 243 

新南威尔士州

（NSW） 

（煤层气） 

11 5 5 6 6 

维多利亚州（VIC） 300 313 274 270 342 

南澳大利亚州（SA） 50 78 134 107 41 

西澳大利亚州（WA） 1130 1143 1235 1371 1439 

北领地（NT） 22 22 22 27 20 

澳大利亚（Australia） 1629 1717 1846 1997 2091 

致密气存在于低渗透储层岩石，目前澳大利亚已知的最大的致密气资源位于

珀斯盆地（Perth）、库珀盆地（Cooper）和吉普斯兰盆地（Gippsland）。虽然有

一些致密气项目计划，但目前在澳大利亚还没有生产。 

在澳大利亚页岩气勘探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在一些陆上盆地的富有机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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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进行了页岩气潜力评估。虽然在美国页岩气生产近年来已显著扩大，但目前

在澳大利亚还没有生产出页岩气。 

在澳大利亚水域没有明确的天然气水合物。 

页岩油 

澳大利亚拥有大量的目前尚未投产但已经确认的页岩油资源，资源量达

22390 百万桶。如果能克服经济和环境方面的挑战，这些资源可能有助于未来的

石油供应。澳大利亚最具商业意义的页岩油资源大部分位于昆士兰州的

Gladstone 和 Mackay 附近。厚的新生代湖相油页岩矿床主要分布在 Gladstone 和

Mackay 附近的一系列窄且深的伸展盆地中。不同品质的油母页岩矿床也出现在

新南威尔士州、塔斯马尼亚州和西澳大利亚的二叠系、白垩系和新生代的沉积序

列中。 

3.3.2 澳大利亚非常规油气资源政策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煤层气产量已占澳大利亚中东部各州油气产量的 35%。

2010-2011 年度澳大利亚所生产的煤层气中，97%来自东北部的昆士兰，这为澳

大利亚财政带来巨大收益并推动了就业。 

澳大利亚的煤层气勘探工作始于 1976 年。澳国法律特别规定：在吨煤含气

量大于 3m
3 时，煤矿开采必须进行煤层气抽采；必须先采气，再采煤；采煤时必

须回收甲烷，在甲烷含量降至 1%以下时，才能通过通风渠道予以排放。这就迫

使煤矿在开采过程中必须千方百计地降低煤层中瓦斯的含量，采取包括地面抽排

在内的各种技术措施，从根本上杜绝煤矿瓦斯安全事故的发生。 

澳大利亚涉及能源方面的现行法律法规主要有：《石油（水底陆地）立法修

正法案和说明》（1999 年）、《石油资源租赁税法》（1987 年）、《石油资源

租赁税评估法令》（1987 年）、《联合作业标准协议》（1987 年）、《海洋和

水下陆地法令》（1973 年）、《石油法》（1970 年）、《石油（水下陆地）法

令》（1967 年）。 

澳大利亚的《石油法》由国家与各州共同协商制定，于 1970 年颁布。该法

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天然气不征收销售税，但征收井口价值 10%的矿区使用费，

国家与各州对矿区使用费按 40:60 分成，在 3 英里领海以外海上区域的矿区使用

费归属国家，领海及沿海地区的矿区使用费由州政府控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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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澳大利亚政府对《石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修改，涉及范围包括地面设施许

可证、管线许可证、勘探权授予和交接、勘探许可证更新、管道规范、钻井范围

界定、数据公开和地震数据。 

澳大利亚是继美国之后利用煤层气较为成功的国家。2008 年澳大利亚煤层

气产量增长了 39% ，目前煤层气占本国天然气供应量的 13%以上。澳大利亚修

改后的《石油法》将煤层气定义为一种碳氢化合物，作为一种独立的矿产资源。

煤层气勘探开发许可证的发放享受与石油天然气相同的待遇。这一规定使外国公

司在煤层气开采和销售方面享有更大的合法权利，它成功地解决了煤炭开采公司

和煤层气开发公司之间的纠纷。 

昆士兰政府在煤层气（CSG）和液化天然气（LNG）产业里的角色 

在昆士兰的煤层气（CSG）开采都受到严格的法律管理以便减少对自然系统

的不良影响，并保护地下水和维持良好的环境。昆士兰政府有着严格的监管和规

章制度，以确保油气公司履行他们的义务。昆士兰政府正集中力量力图在发展世

界级的天然气工业基地、保护环境以及给昆士兰的发展提供机遇之间达到一个完

美的平衡点。 

为煤层气和液化天然气产业设置基本法规的关键一步就是要鼓励地方产业

参与，建立安全、环境、社会责任的高标准。昆士兰政府在监管法律的执行、管

理该产业以及对于社会所关心的问题站在一个平衡的政策立场方面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包括： 

（1）支持能鼓励行业增长的各种条件； 

（2）实施、监管和强制执行煤层气（CSG）和液化天然气（LNG）项目批准的

各项条件； 

（3）强制煤层气和液化天然气运营商来支持本土企业，给当地居民提供工作机

会，礼貌地对待社区群众； 

（4）引入新的法律、修改相关行业的法律； 

（5）引入开发实践的准则； 

（6）对于环境事件以及违反规定的行为予以惩罚。 

煤层气产业的执法和管理 

昆士兰政府有很多团体和机构，他们负责监督、开发、管理和执行整个州的

煤层气（CSG）和液化天然气（LNG）产业的发展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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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合规部门 

煤层气合规部门（原名液化天然气（LNG）执法单位）监督煤层气（CSG）

运营商在一个可持续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并确保他们遵守现有法律和政策，还提

供一个集成的一体化政府管理方法来处理一些投诉。 

该部门的工作人员包括来自政府的人员、环境和地下水专家、石油和天然气

的安全专家，还包含专门处理土地使用权问题的人员。 

该部门受到自然资源和矿产部（DNRM）管辖，并与一些政府关键部门一起

紧密合作，这些部门有：环境和遗产保护部（DEHP）和昆士兰州天然气田委员

会，天然气田委员会管理着煤层气（CSG）产业，并在该行业的管理上建立起公

众的信心。该部门负责一系列的活动，包括： 

（1）应对安全问题、土地使用权和环境问题； 

（2）通知、教育以及倾听土地所有者和社区所关心的问题； 

（3）监控与煤层气（CSG）有关的活动的规范性； 

（4）管理和调查各种投诉； 

（5）检查开展煤层气（CSG）活动的地点； 

（6）每年抽取 300 个地下钻孔的样品来监控煤层气开采活动对地下水水质的影

响，并核实由煤层气公司提供的监控数据。 

煤层气和天然气法律 

在昆士兰州，煤层气（CSG）和液化天然气（LNG）运营商受到严格的法律

约束，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系统的影响、保护地下水和维持环境。 

为了保证公司能履行其义务及遵守已实施的法律，昆士兰政府对以下几方面

实行严格的监管和承诺制度： 

（1）保护地下水和大自流盆地 

土地所有者和农村社区依靠地下水和大自流盆地来维持生计。独立的昆士兰

州水委员会负责评估煤层气开采对地下水未来的潜在的累积影响并制定管理对

策，以帮助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影响。 

（2）采取预防措施 

昆士兰州政府已经引进了一种自适应的环境管理制度。这个制度确保当附加

信息和科学研究可用时，政府可以修改环境审批标准来保护地下水质量和生态系

统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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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水质 

除了那些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的地方，昆士兰州政府已经禁止使用蒸发坝， 

并且加强了对煤层中提取的盐水的处理和处置的管理。这些措施进一步保护大自

流盆地、小溪和河流，也保护了农业土地。 

（4）禁止有害化学物质 

煤层气（CSG）运营商不得使用石油化合物如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也

称为苯系物（BTEX），作为压裂液中的特定组成部分。 

（5）保护土地所有者的水质 

煤层气（CSG）运营商必须测量煤层气（CSG）开发活动开始之前土地所有

者的水井中水的总容量以及水质，为监控开发活动随时间对水质的影响提供基准

信息，并且如果钻井真的影响水质，应该给予补偿。 

有一系列的执法工具和处罚措施用来处理环境事件和违反规定的行为。例

如，如果发生严重的环境危害，所处罚的罚金将达到 208 万美元（对于一个公司），

对个人罚金可能达到 416500 美元，并可对个人采取监禁手段。 

煤层气土地使用权法律 

昆士兰的土地使用权法律在涉及资源勘探和开发活动（包括煤层气开发活

动）时提供给土地所有者以更大的安全和保护。 

这些法律确保： 

（1）在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上进行开发活动时，他们将得到一定的补偿。 

（2）资源开发公司要将对现有土地和企业经营的影响最小化。 

资源行业必须遵守土地使用权法。该法概述了昆士兰政府的要求，如资源公

司如何与土地所有者进行沟通和协商，在土地所有者的资产上如何开展开发活

动。 

煤层气-液化天然气产业的监管框架 

昆士兰已经建立了一个综合管理框架来监督国家煤层气（CSG）和液化天然

气（LNG）行业的发展。 

昆士兰议会已经实施了一些法律来保护土地所有者、社区和环境，同时促进

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煤层气-液化天然气产业。这些法律要求： 

（1）对拟议的项目进行彻底的评估。 

（2）保护大自流盆地、当地水供应以及战略性的种植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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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土地所有者提供一定的的条件和补偿。 

（4）确保煤层气-液化天然气产业是安全的和可持续发展的。 

（5）建立一个严格的强制遵守制度。 

煤层气-液化天然气产业也需要支持本土企业、对工人进行培训，并在社会

基础设施（如公路住房和社区服务）方面进行投资。 

天然气监管和许可 

能源部、供水管理部门和监管法律影响着昆士兰州天然气行业，所采用的法

令和规定如下： 

《2003 年天然气供应法案》（Gas Supply Act 2003） 

《2003 年天然气供应法案》和《2007 年天然气供应监管法案》管理着天然

气供应和天然气销售网络。该法案包含以下内容： 

（1）建立一个商业许可制度来管理天然气供应网络里的分销商和零售商。 

（2）拥有为基础服务及在天然气短缺时为优先级客户提供充足天然气的权力。  

（3）经销商在公共管理地区（如道路）中进行天然气基础设施工作的权力和责

任。 

（4）建立一个零售商竞争的框架， 通过行业规范的发展和批准来确保客户的利

益受到保护，如天然气行业准则，这是由昆士兰竞争管理局来管理的。 

（5）拥有天然气零售价格的调控储备权力。 

《2004 年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和安全）法案》（Petroleum and Gas（Production and 

Safety）Act 2004） 

《2004 年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和安全）法案》管理天然气生产、运输、

分配、利用方面的技术和安全，并管理天然气传输管道的许可。 

《2008 年国家天然气法案（昆士兰州）》（National Gas（Queensland）Act 2008） 

《2008 年国家天然气法案（昆士兰州）》适用昆士兰国家天然气（天然气

凝析液）法和国家天然气规则。 天然气法律和规则规范第三方进入天然气管道，

建立短期的交易市场，并设立一个关于天然气服务信息的布告栏。天然气法律和

规则可以在澳大利亚能源市场委员会网站上查到。 

    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运营机构管理着零售市场规程（昆士兰），处理关于昆士

兰天然气零售市场运作的技术规则。 

《2006 年能源和水质调查专员法案》（Energy and Water Ombudsman Act 2006） 



63 

 

《2006 年能源和水质调查专员法案》对于整个零售竞争的引入是不可或缺

的。该法案的主要目的是在涉及能源实体纠纷以及在调查和解决纠纷时为能源消

费者提供及时、有效、独立和公正的解决方式。 

昆士兰涉及煤层气的法律包括《1989 年矿产资源法案》（Mineral Resources 

Act1989）、《2003 年矿产资源法规》（Mineral Resources Regulation 2003）、《1923

年石油法案》（Petroleum Act 1923）、《1994 年环境保护法案》（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 1994）、《2008年环境保护法规》（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gulation 

2008）、《1999 年煤矿安全及健康法案》（Coal Mining Safety and Health Act 1999）、

《2001 年煤矿安全及健康法规》（Coal Mining Safety and Health Regulation 2001）、

《2000 年水法案》（Water Act 2000）、《2002 年水法规》（Water Regulation 2002）、

《2003 年天然气供应法案》（Gas Supply Act 2003）、《2004 年石油与天然气（生

产及安全）法案》（Petroleum and Gas（Production and Safety）Act 2004）、《2004

年石油与天然气（生产及安全）法规》（Petroleum and Gas（Production and Safety）

Regulation 2004）、《2008 年水供应（安全及可靠性）法案》（Water Supply （Safety 

and Reliability）Act 2008）、《2004 年石油法规》（Petroleum Regulation 2004）

等。 

《1994 年环境保护法案》第五章环保部门和环境相关的活动中要求，申请

煤层气开发活动需要声明：(a)申请人合理地预计进行中的每一个煤层气开发活动

产生的水的用量；(b)申请人合理预计将要产出水的流量；(c)水质情况，包括水

质情况的变化，在进行每个与煤层气相关的开发活动时，申请人合理预计将会发

生的水质情况变化；(d)水管理的建议，包括，水的使用、处理、存储或水的废

置方面的建议；(e)针对申请人监测和评估水管理的有效性的可衡量的标准(管理

标准)，包括，(i)所使用的水、处理过的水、储存水或者废置水的数量和质量；(ii)

受与煤层气相关的开发活动影响的环境的保护；(iii)废物（如水管理中产生的盐）

的处理；(f)如果有管理标准没有得到遵守，将建议采取行动，以确保将来标准能

够被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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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欧盟等其他国家 

3.4.1 欧盟非常规油气资源概述 

EIA 的一份报告认为目前全球可被开采的页岩气储量已达 7299×10
12 

ft
3，较

之 2011 年的勘探结果上升了 10%。欧洲国家的已知页岩气的储量加上预测量共

约占全球总量的 10%。 

奥地利、德国、匈牙利、爱尔兰、波兰、瑞典和英国等多个国家正在进行页

岩气勘探。包括乌克兰在内的至少 16 个欧洲国家被认为存在页岩气储量，即使

这样，页岩气开发在欧洲并未实现投产。欧洲的过半页岩气预估储量只集中在两

个国家。欧洲最大的预估储量是在波兰，大约 5.2×10
12 

m
3，这相当于欧洲总储量

的 29%，却不到全球页岩气储量的 3%。预估储量排在波兰后面的是法国，大约

有 5×10
12 

m
3，占欧洲总储量 28%。这些资源底数只有一小部分被证明有商业价

值和可开采。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法国和波兰是欧洲页岩气储量最大的国家。但是，

出于安全考虑，法国通过一项法律，禁止使用水力压裂技术开采页岩气，成为世

界上唯一一个立法禁止开采页岩气的国家。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一年一度的环境会

议上宣布，在他的 5 年任期内，法国仍将禁止开采页岩气。 

德国政府目前正在试图制定一项严格管理水力压裂使用的规定。按照规定，

对页岩气开采有强制性的环境影响研究，并禁止在水保护区内进行勘探。 

除了政策限制之外，技术支持方面的难题也使得部分国家页岩气开采举步维

艰，其中波兰和乌克兰困难尤为突出。  

波兰的地质结构是欧洲最优的，有望在十年后成为欧洲主要页岩气生产国。

但自 2011 年政府大力推进页岩气开采以来纷争和麻烦不断，除了波兰政府内部

贿赂丑闻层出不穷，最重要的是开采成本过于高昂。据油田服务供应商

Schlumberger 公司称，波兰页岩气开发的成本会是美国成本的 3 倍之多。对于页

岩气开采，虽然波兰政府方面相当积极，但开发进程却不尽如人意，已经有不少

公司陆续退出了波兰页岩气开发项目。目前波兰有 40 口实验井处于运营状态，

但是 2015 年之前没有一个可以产气，而在波兰开发页岩气的难度和成本都很高，

对于大部分公司来说这是“赔本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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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情况似乎好过波兰，但前景依然不够明朗。2012 年 1 月，乌克兰政

府正式宣布，已经与荷兰皇家壳牌公司正式签订价值约 100 亿美元的页岩气开发

协议，壳牌公司将使用水力压裂技术开采乌克兰东部地区的页岩气，这项协议也

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的一笔页岩气开发协议。罗马尼亚和立陶宛也面临着类似的情

况。虽然国内反对页岩气开采的呼声很高，但是当权者依然对勘探开采项目表示

支持。目前，在政府宣布大力支持页岩气开采的欧洲国家中，塞浦路斯的前景并

不被看好。而今年的银行危机事件使得该国页岩气开采的进程愈加缓慢。唯一比

较看好的英国，虽然近几个月该国页岩气储量屡次被刷新，但丰富的储量背后，

开采可行性有多少仍值得商榷。但英国天然气市场不同于美国，后者拥有数量可

观的基础设施，而且对天然气需求量大、高耗能行业多靠近资源富集地。这意味

着，LNG 厂、输送管道、进口接收站等基础设施很容易建立。而英国的页岩气

行业仍处于起步阶段，英国很难完全照搬美国模式。另外，美国页岩气大部分埋

深只有 300ft，而英国的埋深达 6000ft，地质环境不同、开采难度大是英国面临

的更大挑战。 

3.4.2 欧盟非常规油气资源政策 

欧盟页岩气开发政策以及监管现状 

欧盟成员国在页岩气开发问题上的立场是有差异的，导致这种差异是因为各

个成员国有不同的内政、能源政策和能源安全政策。但是，从整个欧盟层面到欧

盟各成员国来看，他们对页岩气开发问题的关注度是加强了。 

欧盟欲加强水力压裂法开采页岩气监管力度  

目前只有波兰和英国两个国家支持使用水力压裂技术。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报

告称，水力压裂法不但会严重危及地下和地表水、排放有毒气体、破坏生物多样

性，还会产生噪音污染。 

欧洲议会已经投票支持欧盟委员会对页岩气的管理法规进行探索。虽然尚不

清楚欧盟将会在已有法律中融入相关法规还是将创立新的“水力压裂法律”，但

分析表明，水力压裂存在的一些问题无法被现有法律所解决，法律应该要求企业

完全公布水力压裂过程中所使用的化学品。由于可能引发地震，水源地或城市附

近不应使用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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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波兰在市场上获得的天然气来自于一个来源，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波兰的战略之一就是增加国内天然气和石油资源。波兰的页岩气是一个可行

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页岩气监管草案已经就绪，波兰政府已经制定出一个关于

页岩气管理框架的妥协办法。 

英国 

英国政府取消了对页岩气开采中水力压裂法的禁令，但是，政府对水力压裂

法提出了更严格的监管要求。 

英国土地、矿产法与美国的不同——根据英国法律，石油和天然气矿权属于

王室，也就是说，属于英国政府。 

英国政府已经表示将就给予页岩气开发工业税收减免问题举行讨论、磋商；

还宣布将建造 30 座以天然气为能源的发电厂，这些发电厂将以天然气来取代煤

炭和核能。 

法国 

出于安全考虑，法国议会 2011 年通过法律禁止使用水力压裂技术开采页岩

气。2012 年 9 月 14 日，奥朗德在一年一度的环境会议上宣布，在他的 5 年任期

内，法国仍将禁止开采页岩气。 

南非 

2012 年 9 月 7 日，南非政府宣布解除西部 Karoo 沙漠的页岩气开采禁令。

专家评估称，该地区页岩气储量非常巨大。2011 年，南非为了调查页岩气开采

技术水力压裂法对环境的影响，而下令暂时停止了页岩气相关的一切勘探开发活

动。南非政府在公告中指出，根据调查结果，撤除页岩气开采禁令，但同时承诺

还将继续公开征求意见。这一决定不但重新给予能源企业开采 Karoo 地区页岩气

资源的权力，还肯定了水力压裂这一充满争议的技术。 

2012 年 1 月份，欧盟委员会就成员国内页岩气开发的法律框架发表了一份

调查报告（Final Report on Unconventional Gas in Europe）。该报告研究了波兰、

法国、瑞典和德国 4 国的情况。选取这 4 国作为调查对象，原因是法、德、波兰

3 国是欧盟内政府发放页岩气开采许可证数量最多的 3 个国家，而瑞典则是欧盟

内第一个开发页岩气的国家。同时，这 4 个国家开发页岩气的法律框架都相互各

http://info.china.alibaba.com/subject/56609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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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所以提供了不错的研究样本。报告的撰写者们为此调查了涉及 4 个国家页岩

气开发的不同能源公司，包括埃克森美孚德国分公司、道达尔集团的欧洲页岩气

公司、波兰的塔里斯曼能源公司、瑞典的 Gripen Gas AB 公司。 

该报告的结论是，目前欧盟层面对页岩气开发的监管制度是充足、有效的。

在欧盟的法律层面，大致在以下几个层面对页岩气开发起到监管作用： 

①在页岩气勘探和审批上，依据的是《欧盟碳氢化合物指令》； 

②在对水的保护问题上，依据《欧盟水框架指令》以及《矿产废物指令》； 

③在化学制剂的使用问题上，依据《REACH 》； 

④在页岩气开发的环保影响评估以及环保信息查询上，依据欧盟《环境影响

评估指令》以及欧盟为实施《奥胡斯公约》所通过的法案（《奥胡斯公约》是联

合国经济委员会成员国 1998 年所通过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环境协定，专门

用于解决信息使用权、公众参与和司法途径问题。欧盟参与了该公约）。 

该调查报告指出，虽然目前对页岩气开发的欧盟监管法规和实施机制是充足

的，但是如果页岩气未来在欧盟境内的开采规模加大，则目前的法规有可能需要

再检验，做出某些调整，比如加强在页岩气开采初期的公众咨询，以及环保“门

槛”的再设立问题。 

该报告同时指出了可能对页岩气开发形成阻力的一个因素——页岩气开发

监管上的“政出多头”。这种“政出多头”的状况给生产企业和政府部门都增添

了压力。所以该报告建议对监管机制实施一定的整合。 

上述的欧盟现存的有关页岩气的法律法规，都是在欧盟立法机构通过后才实

施的。目前业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欧盟要等到页岩气开始进入大规模商业开发

阶段，才可能通过新的相关法案。而这种大规模商业开发，大致要在 2015 年以

后。 

下面对该调查报告（Final Report on Unconventional Gas in Europe）相关内容

进行摘译。 

 

 

 

 

 



68 

 

 

1．一般的监管环境 

15．在这一节中，我们概述了审查成员国关于页岩气的一般法律和监管情况。 

16．在本节中，我们明确了政府、其他部门和公众对页岩气活动的立场，本

节还将确定任何现有的特别是由页岩气开发活动引发的或者针对页岩气生产和/

或开发（如果有的话）的立法措施。 

17．该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相关的适用的欧洲法律框架是如何应用于4个选

定的成员国的页岩气的勘察、勘探和生产的许可和操作的。因此，本节确定了监

管上述活动的不同类型的国家法律法规。 

1.1现有的和/或未来页岩气项目 

18．4个审查成员国对页岩气勘探都颁发了一些许可。到目前为止，4个成员

国都还未进行页岩气的开发活动。 

在波兰，页岩气气藏在会员国区域内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延伸。勘探/开发许

可证覆盖了大多数具有潜在收益的地区。截至2011年9月1日，已经批准了101个

页岩气勘探/开发许可，其中许多许可除了页岩气也包括其他碳氢化合物。波兰

塔里斯曼能源公司（Talisman）报告说其在波罗地海盆地北部有3个授权。到2011

年9月1日正在进行的勘探许可申请有26个。大多数的项目目前处在地震勘探阶

段。只有一些项目已经进入了钻井阶段。 

19．在德国，页岩气勘探项目位于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下萨克森州、萨

克森-安哈尔特州、图林根州和巴登符腾堡州。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埃克森

美孚德国分公司（“埃克森美孚”或“EPMG”）的一个勘探页岩气的商业项目

获得了授权。另外有9个勘探许可的请求还未被批准。在下萨克森州，埃克森美

孚德国分公司（EMPG）获得了9个勘探许可。2个勘探许可证被分别授予了巴登

符腾堡州（“三柱”资源公司）和图林根州（BNK勘探石油公司）。萨克森-安

哈尔特州颁发给BNK勘探石油公司一个勘探授权。在下萨克森州，埃克森美孚石

油公司钻了5口页岩气勘探井，另外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钻了1口额外的井，这

些井的结果目前受到埃克森美孚专家的检查。埃克森美孚国际公司已承诺，预计

到2012年，直到它受到独立设置的专家小组“授权”之前，不进行任何进一步的

页岩气压裂活动。目前其他国家的探测钻井还处在规划阶段。 

20．2010年3月，法国授予了3个“勘探许可”（或者在这个报告中叫作“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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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授权”）。Schuepbach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与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一起合作，先

后被授予Villeneuve-de-Berg勘探许可和Nant勘探许可。道达尔集团的欧洲页岩气

公司（“TGSE”）和道达尔勘探生产法国公司（“TEPF”）共同得到了授权，

获得了蒙特利马勘探许可。德文科特布斯蒙特利马的SAS公司考虑在同一个地区

获得这样的一个授权，但是最终还是退出了。在法国，从2011年3月以来，所有

这些项目的钻井都暂停了。决定由工业总理事会、能源与技术（“CGIET”）以

及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总理事会（“CGEDD”）调查页岩气活动对经济、社会和

环境的影响。与此同时，还颁布了《n°2011-835法案》，禁止通过水力压裂来进

行液态烃矿藏的勘探和开采，并取消使用此技术的已经授予勘探许可证的项目

（《禁止法案》）。最近，页岩气领域所有的3个勘探授权已经被废除，这是执

行《禁止法案》的结果。 

21．在瑞典，只有少量的页岩气项目正在进行。它们都于最近启动。在2010

年和2011年，瑞典的Gripen Gas AB公司已经获得在东约特兰和卡马尔县覆盖420

平方千米地区进行勘探的12个勘探授权。Energigas东约特兰公司获得了在东约特

兰的4个勘探许可证。Tekniska verken I Linköping AB公司获得了1个东约特兰县

的勘探授权。壳牌勘探和生产AB公司（“壳牌AB”）有一个斯科纳县的勘探授

权。其他2个给壳牌AB的勘探授权已过期失效。所有的项目都处在调查阶段。2008

年批准了在Tornby K n°1地区的一个小规模经营的开发许可。然而，根据矿业检

查员所提供的信息，之后并没有任何活动紧随其后。 

1.2公众、政府和/或其他当局的立场 

22．波兰政府对页岩气活动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政府以及当政的环境部长

一般都欢迎页岩气勘探的发展和页岩气在未来的生产。这种积极态度的一个重要

原因在于页岩气的成功开发对于成员国在地缘政治和政治环境上的重要性，可以

减少波兰对其他国家能源供应的依赖。这种积极的态度反映在为管理部门的工作

人员安排特殊的培训，这是为了让他们理解页岩气勘探/开发的特殊性。此外，

波兰地质研究所不断地对波兰页岩气潜力进行分析。波兰塔里斯曼能源公司证

实，有关的市政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对所有的3个授权领域持有积极的态度。 

23．在瑞典，法国和德国，页岩气开发似乎更具争议性。 

24．在德国和法国，页岩气勘探/开发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已经或正在进行。

此外，在这2个国家，针对页岩气勘探和生产已经或者正采取特殊的立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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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适用的立法审查正在审议。 

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政府最近向德国联邦参议院提出了一项条例草案。根据

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经济和能源部所提供的信息，这项草案的特别目的在于扩大

环境影响评估（“E.I.A”）的应用范围，使其在框架内的每个操作计划中都强

制执行，其中包括水力压裂。该草案尚未得到采用，然而该草案未来是否得到采

用取决于能否得到联邦参议院和议会的大多数支持。该草案的目的是在更严格的

勘探授权下提出环保要求。目前，对1990年7月13日采矿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进

行监管的法规只适用于开发项目。此外，这项草案将会给市政当局更多的权力来

更积极的参与授权程序。目前，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联邦研究所正在审查页岩气

资源的研究潜力。这项调查的结果预计最早在2013年公布。 

根据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经济和能源部所提供的信息，该部门将进一步考虑

环境处理问题以及提高授权程序的公众参与程度。 

此外，同样根据该部门所提供的信息，该部门将研究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

页岩气开发活动的影响，该研究由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地区所资助。本研究只关

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如关注页岩气活动对水质的影响。这项研究将为发放许

可，以及为所涉及的有关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提供更多的可预见性标准。迄今为

止，埃克森美孚成为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唯一的授权公司，该公司已经注意到

这一事实，即需要先进行研究。在那之前，在德国暂停开发项目是可以适用的方

法，这意味着在开发活动决定之前，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的页岩气开发活动将

处于待定状态。 

25．法国能源气候总局（“DGEC”）——代表环境、能源和可持续发展部

负责进行指导和准备工作，并处理上述3项勘探许可的申请（n°20），和传统天

然气勘探授权的申请一样，这也是应用了《法国矿业法典》的结果。 

然而，事情可能会随着争论的出现而改变，在法国，围绕着页岩气的活动，

更确切地说，围绕上述提到的3个授权出现了一些争论。这场争论促使了《n° 

2011-835法令》的采用，该法令禁止通过水力压裂来进行液态碳氢化合物的勘探

和开采并取消已经接受的使用这种技术进行勘探的许可（《禁止法案》）。 

《禁止法案》规定： 

（1）禁止所有的需要进行岩石水力压裂的碳氢化合物勘探开发（第1条）； 

（2）创建一个国家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评估与水力压裂相关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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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替代技术的环境风险，并将发布公众建议（第2条）； 

（3）要求所有勘探许可的拥有者向授予当局进行详细的说明，例如，向法

国能源气候总局（“DGEC”），说明在开发碳氢化合物已经使用的或考虑要使

用的技术，如果这种技术需要水力压裂，授予的许可证将被废止（第3条）。 

反对上述所提到的3个授权的主要申诉的原因之一，即在批准这个授权的过

程中没有征求公众的意见。勘探授权阶段公共咨询的缺乏归因于现在使用的《法

国矿业法典》中缺失这种要求。另一个针对3个授权的主要申诉是这3个勘探授权

可能是由于“勘探特权”的批准而自然而然的得到授权（或者在这个报告中所提

的“开发授权”）。然而这并不完全正确。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一样，勘探

授权类似得到一种专营权，这是因为勘探的候选人只有一次（即在招标程序中）

与其他潜在候选人竞争（即只在勘探授权阶段竞争过）。然后，如果勘探带来积

极的结果，公司将进一步受益于这种专营权。然而，开发活动要受到地方行政长

官在相关领域进行工程业务的授权（或者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到的“开发许可证”

或“AOTM”）。因此，勘探授权不会自然而然的导致相关开发活动的进行，这

与某些人的看法正好相反。在法国，从法律角度来看，有关烃类资源的勘探活动

的情况将有望改变，法国政府最主要的关注点之一是，在勘探授权阶段让更多的

公众参与进来。《法国矿业法典》框架重建中正在考虑纳入公众参与的内容，这

个从起草报告当天就开始进行准备。考虑到上文所述，这可能与页岩气勘探授权

有着特别的相关性。 

26．在瑞典，壳牌AB公司勘探授权的批准，引起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让市

政当局否决其管辖下颁发的勘探授权。根据“鹰狮”天然气公司所提供的信息，

由于化石燃料对环境的影响，该公司有一个普遍的倾向来摆脱化石燃料。“鹰狮”

天然气公司经验丰富，所以在东特约兰省公众对于它们的勘探授权也都普遍接受

了。然而，在厄兰岛已经有更多较大的抗议。为了回应这个公众压力，政府反对

派表示，将支持这样一个政府，即市政当局应该有权否决勘探授权，在授权过程

中有更大的话语权。政府最近决定评估《矿产法》。这个法案管辖着碳氢化合物

（包括页岩气）的勘探、开发和生产。瑞典政府将很快决定面向有关市政机构和

土地所有者调查《矿产法》的沟通和透明机制。然而，这与页岩气开发没有直接

的联系。上述提到的机制问题是由一般的化石燃料和铀矿讨论中引起的。 

1.3法律法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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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在所有审查的成员国中，目前页岩气的授权和许可都受碳氢化合物的勘

察、勘探和生产领域的普通法律所管理。 

例如，在德国，以勘探为目的的地理区域的开发、碳氢化合物（石油和天然

气）的开发和生产都是由1982修正后的《联邦矿业法》所管辖。它与联邦州当地

法规一起建立了石油开发的法律框架。事实上，各个州负责监督石油和天然气的

许可和操作。 

28．一般地，并没有单独的法律、法规或条文专门为页岩气开发活动进行授

权或许可，但这一情况正慢慢在改变。在波兰，在2011年6月9日新颁布的《地质

和采矿法》（“NGML”）之下的法规中，关于与页岩气相关的议题正在起草。

在法国，《禁止法案》可能被视为一个专门的管理页岩气的法律，尽管该法律禁

止从事页岩气活动（并且不只限于页岩气）。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政府

出台的联邦参议院的法案显示，从事页岩气活动引发了新条款的形成和/或立法

的修改。 

29．无一例外，在碳氢化合物（包括页岩气）勘探、开发和生产的授权和许

可过程中，矿业立法充当了核心角色。在进行页岩气开发活动时要求有授权和/

或许可，这一原则需要在4个审查成员国矿业立法中找到法律基础。然后这一基

本法案由条例和法规实施。在德国，《联邦矿业法》是在联邦/国家层面上的。

然而，它的实施和监督属于各州的管辖范围。 

30．在为碳氢化合物勘探/生产给予授权/许可证方面，专门管理矿业活动的

法律之外的其他法律在一些审查成员国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在波兰，《经济

活动自由法案》对授权申请也提出了要求。在瑞典，在《矿业法》要求下的授权

仅限于页岩气勘探/生产的授权。进行“危害环境活动”的每个实体都需要而且

坚持遵循《环境法典》中所描述的程序。因此，任何勘探许可持有人在其开始进

行勘探工作（如钻井活动）之前，在《环境法典》要求下需要进行通告。在瑞典，

根据《环境法典》，任何特许权持有人在其开始进行生产工作之前需要获得许可。 

31．在某种程度上，管理土地产权、工人的安全与责任、压力设备和化学品

使用的法律对页岩气的活动也是适用的。此外，由于其对环境影响的重要性，环

境立法在管理页岩气开发的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瑞典和法国，很大程度上受

《环境法典》的监管，而在德国和波兰，若干个法律都适用。大多数的环境立法

是欧盟指令换位的结果。 



73 

 

5环境方面 

5.1.1 一般环境立法 

142．针对环境保护的一般的法律中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中都包括有必要进行

环境影响评估（E.I.A.），如《环境法典》、环境责任法律或环境影响评估的法

律，以及一些行业的特定规则，例如，天然气领域的特定规则。还可能另外包含

一些与环境相关的要求，如瑞典的《矿物法》、德国的《采矿活动环境评估条例》、

或者法国的关于矿业工作和地下储存工作的法令和政策。一般公共信息披露法令

强制要求向公众披露包括关于环境的信息，例如瑞典的《公众信息获取和保密法

案》。 

143．在瑞典，任何“对环境有害的活动”，都受到《瑞典环境法典》的管

理。根据活动的类型（类型A，B和C），为了获得许可，C类活动必须要发通知，

A类和B类活动必须要申请。勘探和勘察活动属C类型的活动，原则上，生产活动

属B类型活动，而在山区的生产活动是A类型的活动。 

144．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与“危害环境活动”有关的程序是一个

整体程序：与环境有关的各个方面在一个整体的过程中得到检查。如（i）水的

利用；（ii）排放；（iii）野生动物的保护；（ⅳ）噪声；（v）废物处置；（vi）

土壤的使用；（vii）化学物质的使用。在其他大多数的审查成员国里，上述方面

的大多数都分别进行评估。此外，这个程序以《瑞典环境法典》及《环境有害活

动和保护公共卫生条例》为基础，是碳氢化合物勘探/开发和生产中主要允许程

序不可或缺的部分。土地和环境法院管辖着这一整体程序，促使环境许可证的授

予。在这个过程中，它总是听取市民建议机构（CAB）和相关社区的意见，有时

也听取瑞典环境保护局的意见（如果事件对于成员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机

构的干预似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页岩气勘探项目规模比较小。 

145．在德国，对于目标提取量超过500 km
3
/d的任何项目，环境影响评估

（ “E.I.A.”）是规划许可（运行计划框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鉴于目前的法

律，勘探授权程序中没有环境影响评估的要求。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北莱

茵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已经向联邦参议院提出一项修改环境影响评估的议案，强制

任何操作计划框架中涉及水力压裂的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据北莱茵威斯特伐

利亚能源和经济事务部门的矿业部门来看，当前的门槛被认为是太高了。 

146．在波兰，环境影响评估（E.I.A）的要求属于《获取环境信息及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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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的范围，这个法律与《欧盟（EC）85/337 /指令》非常近似。据波兰主管

部门，勘探项目通常被视为“附件Ⅱ项目”，如果它们对环境产生显著影响，需

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E.I.A）。为了确定这一点，要强制对项目进行筛选。开

发项目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被认为是“附件Ⅰ项目”，这类项目总是对环境产生

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在主要授权程序开始之前必须执行环境影响评估要求。

其他活动，特别是开展钻探活动，将被视为附件Ⅱ项目，对于这样的项目要进行

强制性筛查。此外，环境影响评估要在环境条件决议下来进行。DGGC在获得部

长批准的任何授权之前需要获得这个决议。这个决议需要附到授权申请中。环境

保护的区域指挥部或环境保护的区域指挥部批准的公社主管负责人、市长或城市

主席负责做出这样的决议。 

147．在法国，环境影响评估（E.I.A）的要求属于《获取环境信息及环境保

护法》的范围，这个法律与《欧盟（EC）85/337 /指令》非常近似。在勘探授权

阶段，必须向政府提交“环境影响声明”。环境影响声明包含地理数据、当地野

生动物数据、区域污染状态的数据、不同污染源的评价、避免开发活动造成不利

影响采取的措施等等。声明没有常规的环境影响评估范围广泛。其目的是为了证

明候选人意识到围绕开发活动的法律（环境上的）制约以及利害攸关的环境问题。

如果声明不够充分，政府可能会要求进一步的分析或提供信息，并且政府可以在

此声明的基础上，拒绝给那些与环保观点不相符的开发活动授权，例如要在一个

环境高度保护地区进行广泛的钻井的活动。在程序的这个阶段进行声明管理的作

用是要事先预期到环境问题。事实上，环境要求的履行（包括环境影响评估）在

随后阶段在地方一级上得到实现，例如，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时。至于生产，要获

得特许经营权或者获得AOTM就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150．瑞典的市民/市民建议机构（CAB）决定在勘探活动开始的程序框架内

是否进行环境影响评估（E.I.A）。当申请人在基线调查中提供的环境信息不足

以进行环境“筛选”时，市民/市民建议机构（CAB）将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E.I.A）。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估需要动机，根据国家相关人员提供的信息，

对于钻井活动，通常有必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E.I.A）。 

2009年壳牌公司在Skane县进行了勘探钻井，钻井受到社会各界的评估，在

这个过程中，有关的市政当局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5.9总结我们关于保护环境和公共健康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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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在瑞典，确保符合环境要求的程序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属于《环

境法典》里定义的任何“有害环境的活动”需要一个事先批准的总体程序，覆盖

与环境保护和公共健康相关的所有方面（包括相关的化学品），为了获得开采权，

申请人需要提供环境影响评估。此外，为了获得对环境有危害的开发活动的许可，

也要求进行一个环境影响评估，在勘探活动开始时也要求这样。为了开始进行勘

探活动，这个环境影响评估不是强制性的。然而，如果市民/市民建议机构（CAB）

认为有必要，可以要求进行一个环境影响评估（例如，如果基线调查的信息不允

许“筛选”勘探活动的环境影响时）。 

在德国，环境影响评估要求是规划批准的一部分；在法国和波兰，是主要授

权或许可程序的一部分。在德国，国家矿业监管机构与其他许可机构一起合作，

在审批特殊项目申请时，不仅处理与勘探和生产相关的技术问题，而且要处理许

可证授予时需要管理的各种安全和环境问题。申请人必须满足预防性需求，关于

事故预防，各种环境问题，如排放控制、废物管理、水的利用和排放以及自然保

护的限制条件等方面，这在联邦和州规定中都进行了具体的描述。所以，环境影

响评估和核心程序之间的联系主要是在许可层面上被发现的。 

在法国和波兰，各种环境因素往往是在单独法律基础上分别进行评估的。在

法国，具体来说，各种环境许可证和其他一些许可证（如建筑许可）的获取是从

各种授权中得到的，授权之间是互相独立的（污水排放监督、废气排放监督、各

类设施监督等等）。虽然在这些授权之间有一些联系，但是它们往往单独执行。

根据道达尔欧洲页岩气公司（“TGSE”）所提供的信息，以分开方式进行并不

是一个问题。每一项监督是高度专业化的，这在获得必要授权的期间还有一个积

极的影响。 

213．一般地，“附件Ⅰ中的项目”（根据《欧盟85/337 / 号指令》所定义

的）在主要授权和/或许可程序（取决于成员国）开始之前需要一个积极的环境

影响评估。在德国和波兰，“任何预期目标为一天提取500 km
3气的项目”都要

符合环境影响评估的要求。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向联邦参议院提出了动议，

将这一义务拓展到任何包含水力压裂的运营计划的框架中。在波兰，页岩气项目

在任何情况下都至少被认为是附件Ⅱ项目，这可能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主管

部门在《欧盟85/337/EC指令》的附件Ⅲ项目标准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要在进行环

境影响评估之后，再进行环境筛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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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在波兰，环境影响评估导致一个所谓环境条件的决议。这个决议需要

附加到一个勘探或开发授权的应用文件中，制约着所有与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项目有关的行政决策。 

215．事实上，有些公司并没有义务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但这并没有阻止他

们在自愿的基础上开展一些环境影响评估。 

216．关于向公众的信息披露，我们注意到，在某些成员国（特别是波兰），

主管机关可以拒绝披露项目信息。在瑞典，向公众披露信息的义务是最广泛的， 

“任何人”可以在《公共获取信息》和《保密法案》的基础上，在经独立的机构

保密检查后，要求得到“任何额外的信息”。 

水保护 

217．在波兰，与水相关的许可根据计划开发活动的位置及其性质由不同的

部门进行发放。在其他成员国中，由一个单独的机构来主管关于水保护的事务，

如瑞典的土地和环境法院，在德国当审批与矿业相关时由矿业部门主管，在这种

情况下，矿业部门必须与水务管理局进行协商。 

218．我们发现只有一个成员国要求进行公开调查，即波兰。在瑞典，水保

护是对环境有害活动的普通评估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就像这一般程序中所定义

的一样，有公众参与进来。根据矿业审查团提供的信息，公众也可以通过环境影

响评估的方式参与进来，在勘探阶段的水处理中可以进行这样的尝试（如果市民

/市民建议机构（CAB）认为一个环境影响评估是必要的）。同样地，在波兰，

在环境影响评估框架下评估开发活动对水资源的影响的事务中，公众也可能参与

进来。 

219．在德国和瑞典，关于水资源保护的要求是在主要授权/许可程序或源于

环境影响评估要求的框架下完成的。在瑞典，这是整个环境许可程序的一部分。

在德国，获得水质管理公务员有积极意义的建议之前，矿业部门不能给予授权。

在波兰，环境部门表示许可授予要单独进行，但对水资源的影响及因之采取的措

施的评估可能要在环境影响评估的框架下进行。国家矿业管理当局在审批采矿厂

经营计划过程中会进一步考虑授予不同的许可/批准。 

矿业废弃物的提取和处置 

220．从一个成员国到另一成员国，有关矿业废弃物提取和处置的法规差异

很大。例如，在波兰，采矿废弃物管理需要得到事先许可和批准，在法国要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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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申请，而在德国，要事先进行一个通知。 

221．根据有关活动的类型（例如，矿业废物管理），以及进程的阶段（如

在波兰）或经营的地方，会有不同的部门来管理。在德国，不同规则的应用取决

于废物处置是在矿业设备内部还是外部。 

222．一般地，我们没有发现采矿废物管理的许可和主授权/许可程序和环境

影响评估（除了在瑞典）之间有任何特定的相互作用。有关矿业废物的要求必须

在任何开发活动开始之前完成。在波兰，波兰管理当局特别指出，矿业废物处理

需要一个单独的许可，但可能是环境影响评估下整体评估的一部分。国家矿业局

也考虑到在审批采矿厂经营计划过程中单独授予许可。 

223．请注意，大多数审查成员国尚未执行《欧盟2008/98 / EC号指令》。然

而，他们都有立法来有效管理水的保护。 

向空气中排放废气 

224．德国是审查成员国中唯一的将包括温室气体在内的所有气体归于同一

立法《废气排放保护法》下进行管理。而其他成员国，有关气体排放的义务和限

制被划分到几个不同的法律基础之下。 

225．在某些成员国里，需要许可（如在波兰），而在其他成员国里，则需

要一个事先的声明（如在法国）。在波兰，授予的许可证有10年有效期，而在法

国，声明必须每年都要更新。在波兰，根据地点和活动类型的不同，由不同的主

管当局来授予许可证。此外，在批准采矿厂操作计划过程中由国家矿业机关处理

甲烷和其他气体的排放。环境保护省级督察（the Voivodship Inspectorat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IEP）可以通过抽样来检验任何操作是否符合所适用

的法规。没有单独的环境允许程序用于管理甲烷的排放。在波兰，在有些情况下

许可证可以被撤回，在环境影响评估过程中，废气排放也被考虑在内。 

226．在瑞典，向空气中进行废气排放是在《环境法典》下通用许可的一部

分。一个关于所有废气的单独许可证需要在一部单独的法律（除《环境法典》）

之下，如《排放交易法案》和《排放贸易条例》。勘探活动所造成的气体排放可

以尝试在市民/市民建议机构（CAB）所要求的环境影响评估下来进行。同样，

在波兰，向空气中进行废气排放可以在环境影响评估以及采矿厂操作计划批准框

架和在施工过程中进行审查的基础下来进行。 

227．至于酸化和富营养污染物或臭氧化前体，即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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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二氧化硫，在瑞典都要在《环境法典》下的环境影响评估（勘探）及通用

许可（开发）、E.T.S的管理中加以考虑，在波兰也是如此，上面提到的许可申

请中也要考虑这些污染物。 

土壤保护 

228．在审查成员国中没有要求与土壤保护有关的特别许可证。但有些一般

的义务，如在德国就是要避免对土壤的损害，在波兰这个义务就是观察土壤质量

标准。 

229．在法国，适用于“分类设施”的一般义务是适用的。有些分类设施（污

染多的设施）要求有环境影响的研究，除此之外要具体说明土壤污染。有些分类

设施（污染少的设施）要求一个允许鉴别开发活动与土壤相容性的文档。 

230．在瑞典，土壤保护是《环境法典》下通用许可证要求的一部分。根据

瑞典矿业审查团，在勘探过程中的土壤保护可以尝试在市民 /市民建议机构

（CAB）所要求的环境影响评估下进行。在波兰，土壤保护也是环境影响评估的

一部分。 

6关于化学品的立法 

6.1危险货物的运输 

236．在所有审查成员国中，除了波兰，《2008/68 / EC号指令》关于危险物

品内陆运输已经实施。在波兰，这项规定的实施被认为是波兰政府的优先事项之

一。 

237．在所有审查成员国中，一般运输法是适用的，没有独立的法规专门对

钻井和水力压裂过程中使用的化学物质的运输进行监管（更不用说页岩气勘探或

开采活动框架内的钻井和水力压裂使用的化学物质的运输）。 

238．瑞典似乎是唯一的要求有钻井和水力压裂的危险化学物质运输许可的

成员国。该提案来自瑞典公民应急机构（Myndigheten för samhällsskydd och 

berdskap – “MSB”）。瑞典公民应急机构负责监督铁路或铁轨上危险货物的运

输。这样一个许可证的申请大约需要6个星期。 

一般来说，申请程序需要包含申请人和运输的细节信息以及解释为何必须需

要许可，并建议许可证有效期。CAB可以决定是否限制甚至禁止危险货物在他们

的县运输。 

239．在德国，一些化学物质的运输需要经过事先的批准。然而，这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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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钻井和/或水力压裂过程中的物质的运输。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采矿公务

员负责直接关系到钻井的物质运输。当运输地点是位于勘探/开发区域之外时，

适用运输管理的一般规则。 

240．在波兰和法国，不需要特别许可证。然而，（可能是外部的）实体运

输危险物质需要遵守一定的行政义务。这些义务由关于国际公路危险货物运输的

欧洲协议（“ADR”）、国际铁路危险货物运输的法规（“RID”）和国际水路

危险货物运输法规所规定（“ADN”）。它们与国际公路危险货物运输证相联

系，这个运输证是对运输方式、司机以及其他员工的批准，同时要有主管运输安

全的顾问和专家存在。在波兰，环境保护的负责人和省审查团负责核实是否符合

国际公路危险货物运输的规定。 

241．上面提到的程序没有与核心的授权和审批流程联系起来。然而，很明

显， 在这样的运输能进行之前，化学物质的运输需要符合适用的法规。 

6.3《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法规（REACH） 

249．欧盟2006/1907 / EC号法规《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

（“REACH”），建立了一个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只要满足注册的门槛值，这

项法规就能适用于在水力压裂过程中化学物质的使用，在水力压裂过程中需要使

用压裂液，而压裂液是由一些化学物质混合而成。通过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

这些规定就避免使得不需要的化学物质进入流通循环中。责任落在了制造商、进

口商和下游用户身上。鉴于页岩气运营商在水力压裂过程中使用了化学物质的混

合物，他们在“REACH”中是下游用户类型中的一部分。“REACH”对下游用

户的定义是，在欧盟共同体下的除制造商、进口商、经销商或客户的任何自然人

或法人，他们在工业或者专业活动中使用了化学物质本身或者其混合物

（“REACH”第三条（13）条款）。 

250．下游用户需要对由供应商所确定的及从安全数据表中得出的化学物质

采用风险管理措施。他们也有权利使用制造商所知的物质，从而使这些化学物质

在供应商的化学品安全评估中可注册为可识别用途的物质出现。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必须提供足够的信息，使供应商能披露使用化学物质的情况。然而，出于商

业原因，他们宁愿保守化学物质使用的秘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进行自己

的化学安全评估，并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报告这种化学物质的使用。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运营商确定他们打算使用的化学物质未被登记在案，作为一



80 

 

个特殊使用并采取合理措施时，必须通知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他们还

必须遵守应用在某些化学物质上的使用限制。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可能

审查用于水力压裂化学物质的由本行业部门提交的注册卷宗，并验证注册者为一

些特定用途所提的风险管理建议。 

6.4结论 

257．在所有的审查成员国中，关于化学品使用的一般法律也适用于页岩气

的开发活动，就如其他活动一样落入其应用范围内。此外，上面描述的过程似乎

并不与核心授权/审批流程交织在一起，除了瑞典，在勘探中化学物质使用和储

存的评估可以在环境通告程序下进行。化学品的使用和储存需要承担更高的责

任，要求有一个危害环境的活动许可。 

258．瑞典是唯一的一个要求有用于运输钻井或水力压裂所需化学物质许可

证的成员国。德国也需要有用于运输危险物质的某种许可。然而，在运输钻井/

水力压裂的化学物质时是不需要的。波兰和法国要求运输危险物质的实体履行一

定的管理责任。 

259．所有成员国有责任按照Seveso II号指令要求进行通告和作一个安全报

告。在德国和瑞典，这种责任分别取决于化学物质的数量门限值和特性以及更高

或更低水平责任的分类。在波兰，由Seveso II号指令转置的规定不适用于矿床中

矿物质的勘察/勘探、开采和生产，这一背离也涵盖了页岩气的生产活动，除非

页岩气本身或页岩气开发中产生的危险废弃物得到存储或处理。  

260．因为使用化学物质的水力压裂运营商将被视为《化学品注册、评估、

许可和限制》法规（“REACH”）所定义的下游用户，所以他们需要遵守“REACH”

的规定。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未确定用于水力压裂的化学物质是否满足相关的

门限值。作为下游用户，他们需要对由供应商确认的和通过安全数据表得到的危

险物质采用风险管理措施。他们也有责任让制造商知晓所使用的物质，从而使这

些化学物质在供应商的化学品安全评估中可注册为可识别用途的物质出现。 

261．专门用于披露水力压裂液组成的披露措施还不存在。然而，可能使用

其他机制来要求披露，如深钻条例和获取操作计划的许可程序（在德国），环境

影响评估及Seveso II号指令（在波兰）。 

262．所有会员国预见了在不同种类处罚形式（行为措施/罚款/监禁/行政处

罚）下遵约机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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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中国 

3.5.1 中国非常规油气资源概述 

页岩气 

2011 年，中国完成了首次页岩气资源潜力评价，2012 年 3 月，国土资源部

发布了《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及有利区优选》成果。通过对 41 个盆地

和地区、87 个评价单元、57 个含气页岩层段资源潜力评价结果的逐级汇总，得

到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评价结果显示，页岩气地质资源为 134.42×10
12 

m
3，可采

资源量为 25.08×10
12 

m
3。主要分布在 3 大海相页岩气分布区域（南方古生界海相

页岩、华北地区下古生界海相页岩、塔里木盆地寒武−奥陶系海相页岩）及 5 大

陆相页岩盆地（松辽盆地白垩系页岩，准噶尔盆地上二叠统、侏罗系页岩，鄂尔

多斯盆地上三叠统页岩、吐哈盆地中−下侏罗统页岩、渤海湾盆地新生界页岩）

（图 3.9）。海相古生界页岩分布面积广、厚度大、有机质含量高、成熟度适中，

有利于页岩气成藏。国土资源部将页岩气藏的目标区域划分为南方（即扬子沿线：

川渝、湘鄂、滇黔桂一带等）、华北、东北（松辽平原）、西北（包括吐哈盆地和

鄂尔多斯盆地等）和青藏 5 大区域，而据估算，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是页岩气成

藏条件最有利的区域，其可采资源量分别占 46.8%和 43%，而北方和青藏地区仅

占 10%。 

 

图 3.9  中国页岩气资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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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 

新一轮全国煤层气资源评价显示，中国埋深小于 2000m 的煤层气地质资源

量约为 36.81×10
12

m
3，与中国陆上常规天然气资源量 38×10

12
m

3 基本相当，仅次

于俄罗斯（113×10
12

m
3）和加拿大（76×10

12
m

3）居世界第三位，约占世界煤层

气总资源量的 13%。 

中国 95%的煤层气资源分布在晋陕蒙、新疆、冀豫皖和云贵川渝 4 个含气区，

其中晋陕蒙含气区煤层气资源量最大，占全国煤层气总资源量的 50%左右。而晋

陕蒙含气区的煤层气又主要集中在山西沁水盆地南部、铁法与阳泉矿区和内蒙古

鄂尔多斯盆地。中国近、中期进行煤层气勘探和前期开发的主战场是：晋陕蒙地

区的沁水盆地南部、北部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预计沁水盆地南部的煤层气产量

约占全国煤层气总产量的 37%。 

油砂 

据贾承造（2007）对中国 24 个含油砂盆地 106 个矿带的评价结果，全国油

砂油地质资源量 59.7×10
8
t，可采资源量 22.58×10

8
t。主要分布在准噶尔盆地、塔

里木盆地、羌塘盆地、柴达木盆地、松辽盆地、四川盆地、鄂尔多斯盆地等 7 个

盆地中（图 3.10），这 7 个盆地的油砂油地质资源量为 52.92×10
8
t，占全国总资

源量的 88.6%；可采资源量为 20.54×10
8
t，占全国可采资源量的 91%。 

 

图 3.10 全国主要盆地油砂矿点示意图（据薛成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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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页岩 

    中国油页岩资源较丰富，石炭系—新近系都有产出，但主要产于新近系。

2004～2006 年中国首次开展了全国性油页岩资源评价工作，为了更好地揭示中

国油页岩的分布规律及特征，按不同地区、不同层系、不同含油率、不同埋深和

不同地理环境进行了归类汇总。评价结果表明，中国油页岩资源丰富，分布范围

广，在 20 个省和自治区、47 个盆地，共有 80 个含矿区，全国油页岩资源为

7199.37×10
8
t，探明储量 300×10

8
t 左右，位列世界第四。若按抚顺石油一厂、二

厂的经验数据，每 30～35t 油页岩生产 1t 页岩油折算，预测的油页岩储量，折合

成页岩油大约为 476.44×10
8
t。 

中国油页岩的含油率一般大于 5%，多在 6%左右，多属贫矿，分布不均匀，

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山东、山西、吉林、黑龙江、陕西、辽宁、广东、新疆等 9

省。由于勘探程度较低，目前仅在 14 个省（区）计算了探明储量，其中吉林、

辽宁和广东的储量较多。有 21 个省（区）做了储量预测，内蒙古、山东、山西、

吉林和黑龙江等省的预测储量大。中国油页岩探明资源量，约 85%以上分布在吉

林、辽宁和广东省，其中吉林省已探明可采储量为 174.5×10
8
t，约占中国油页岩

探明总量的 55.3%；广东已探明可采储量超过 55.15×10
8
t，居全国第 2 位；辽宁

省截至 2004 年累计探明储量为 41.3×10
8
t。 

天然气水合物 

中国是“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储量最多的国家之一。2004 年，中德联合科

考队的“太阳号”考察船在南海海底发现了当今全球最大的碳酸盐结壳，面积达

430km
2。据专家预测，中国南海西沙海槽、台湾西南陆坡、南沙海槽、冲绳海槽

海底可能存在大量的甲烷水合物资源，可以满足中国今后数百年的需求。中国

“可燃冰”的资源储量为 803.44×10
8
t 油当量，接近于中国常规石油资源量，约

是中国常规天然气资源量的 2 倍。据国土资源部专家估计，中国陆域“可燃冰”

远景资源量至少有 350×10
8
t 油当量，可供中国使用近 90 年。 

致密气 

截至 2011 年年底，中国已累计探明致密气地质储量 3.3×10
12

m
3 左右，约占

全国天然气总探明储量的 39 %，2011 年致密气产量大致在 256×10
8
m

3，约占中

国天然气总产量的 1/4。资源调查表明，中国致密气重点分布在鄂尔多斯和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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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其次是塔里木、准噶尔和松辽盆地，约占资源总量的 90%。目前累计探明

率仅 18%，加快勘探开发进度，仍具有很大潜力，在天然气工业发展中占有非常

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天然气增储上产的重要领域。 

3.5.2 中国非常规油气资源政策 

2012 年 1 月 7 日，徐绍史部长在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努力实现页

岩气勘查重大突破；完善开源节流布局，加快促进页岩气、地热、浅层地温能等

非常规能源资源的调查评价和勘查开采，探索开展油砂资源调查评价和利用技术

攻关，大力推动实施“走出去”战略。 

2012 年 2 月 11 日，全国地质调查工作会议召开，会上提出 2012 年全国地

质调查将大力加强页岩气、煤层气、油页岩、致密砂岩气、油砂等非常规能源资

源调查评价和开发技术攻关。尤其要加大页岩气调查评价力度，推动页岩气调查

评价专项申报，把页岩气作为独立矿种加大调查评价力度，将加快页岩气产业的

快速发展。 

页岩气 

国土资源部公布页岩气已正式成为中国第 172 种矿产，不再归属于常规天然

气范畴。这意味着国土资源部将按独立矿种制定投资政策，制定相关支持政策。 

《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 年）》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能源局共同研究制定的《页

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 年）》于 2012 年发布。规划期限为 2011 年至 2015 年，

展望到 2020 年。 

《规划》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以全球的视角，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描绘了中

国“十二五”期间页岩气发展的蓝图，明确了中国今后 5 年页岩气发展的指导思

想和目标、重点任务、规划措施，充分体现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稳

定、经济、清洁、安全能源体系的理念；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转变思路、创新

机制的理念；充分体现了技术进步、克难攻关、对外合作的理念。该《规划》是

推进页岩气勘探开发、增加气体能源供应、缓解中国气体能源供需矛盾、调整能

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的重要文件。 

《规划》第四部分提出的 3 项重点任务，主要包括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

科技攻关、页岩气勘探开发布局。这既体现了页岩气勘探开发工作的先行性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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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性，又突出强调了关键技术攻关和未来中国前期形成页岩气储量、产量的整体

布局要求，符合中国现阶段页岩气发展的实际。 

《规划》十分重视实施中的社会效益问题，从推动中国科技进步、带动经济

发展、改善能源结构和保障能源安全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规划》的实施，可以推动油气勘探理论创新和技术进步，有利于开拓页岩

气（油）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的思路，与之相对应的开发技术，也可应用到其

他非常规油气的勘探开发中；可以促进改善能源结构，有利于增加气体能源供给，

缓解中国天然气供需矛盾，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可以带动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

改善页岩气产地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管网、液化天然气（LNG）、压缩天然气

（CNG）的发展；可以拉动国民经济发展，形成页岩气产业，有利于拉动钢铁、

水泥、化工、装备制造、工程建设等相关行业和领域的发展，增加就业和税收，

促进地方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规划》还注重页岩气勘探开发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对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

从两方面进行了评估分析：一方面，通过与煤炭相比，用具体数字说明开发利用

页岩气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另一方面，针对页岩气开发中

可能出现的对地表植被有破坏、压裂用水量较大、钻完井不当可能污染地下水以

及压裂液排放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估，提出了在页岩气开发各个环节采取的

有针对性的措施，以便尽可能地有效减少或杜绝可能产生的各种环境问题。 

《关于加强页岩气资源勘查开采和监督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2012 年 11 月，国土部出台了《关于加强页岩气资源勘查开采和监督管理有

关工作的通知》。《通知》对统筹协调页岩气与其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页岩气

勘查开采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促进资源地经济社会发展、矿业权使用费和矿

产资源补偿费减免、保障用地需求、加强监督管理等事项作出了规定。 

与石油天然气资源管理相同的是，页岩气勘查、开采登记由国土资源部一级

管理。不同的是，《通知》规定，页岩气勘查开采实行“开放市场”的原则，鼓

励社会各类投资主体依法进入页岩气勘查开采领域，而石油天然气勘查开采须国

务院批准的有资质的企业才可进行。《通知》明确，独立企业法人，具有相应资

金能力、石油天然气或气体矿产勘查资质都可以申请页岩气探矿权；申请人不具

有石油天然气或气体矿产勘查资质的，可以与具有相应地质勘查资质的勘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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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开展页岩气勘查、开采。这样，各类投资主体就均可进入页岩气勘查开采领

域。 

页岩气勘探开发成本高、风险大，短期内缺乏经济效益，《通知》中提出了

支持措施，包括：全面开展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加强页岩气勘查开采科技攻关、

开展页岩气勘查开采示范、依法减免页岩气矿业权使用费和矿产资源补偿费、保

障页岩气勘查开采用地需求、建立部省协调联动机制等。通过调查评价，以降低

商业勘查风险；通过科技攻关，来快速提高中国页岩气勘查开采技术水平；通过

勘查开采示范，促进页岩气产能增长；通过部省协调联动，为页岩气勘查开采创

造良好的环境。 

中国页岩气可采资源潜力为 25×10
12 

m
3，初步优选出页岩气有利区块 180 个，

面积 111 万平方公里，其中 77%的有利区块面积、80%的资源潜力处于现有油气

区块内。针对这种情况，《通知》提出“鼓励开展石油天然气区块内的页岩气勘

查开采”。所谓鼓励，即首先鼓励石油公司优先勘查开采其区块内的页岩气。第

二，石油公司不勘查开采的，在不影响石油、天然气勘查的前提下，另行向其他

投资主体出让页岩气探矿权。第三，石油、天然气勘查投入不足，前景不明朗但

具备页岩气资源潜力的区块，依法要求石油公司退出区块，设置页岩气探矿权。 

针对页岩气勘查开采市场可能出现的圈而不探、矿业权炒作等问题，将通过

加强监管来解决。《通知》规定，页岩气勘查实行承诺制。探矿权申请人在申请

页岩气探矿权时，应向国土资源部承诺勘查责任和义务，包括资金投入、实物工

作量、勘查进度、综合勘查、区块退出、违约和失信责任追究等。具体在监管上，

实行部省两级监督，强化监管，确保企业的勘查承诺履行到位。《通知》还规定，

省级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和矿业权人的勘查实施方案、开发利用

方案、承诺书等，对页岩气区块的勘查、开采活动进行监管。其中，国土资源部

负责页岩气勘查开采年度检查和督察工作，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承担本行政区

域内页岩气勘查开采年度检查和督察实施具体工作。 

在页岩气勘查开发中仍要高度重视环境问题，对此，《通知》规定：页岩气

矿业权人在勘查开采过程中，应当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保护地下

水、地表和大气环境；在勘查开采工作结束后，必须按规定进行土地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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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还要求，页岩气转入开采阶段时，矿业权人应当采取在区块所在省

（区、市）注册公司等方式，以达到支持资源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 

《关于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提高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水平的通知》 

2012 年 10 月，国土资源部出台了《关于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提高矿产资源节

约与综合利用水平的通知》。其主要内容有四方面： 

一是确立了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的重点领域。在能源矿产领域，重点推广高含

水、低渗透、稠油等主要类型油田和页岩气、致密砂岩气等非常规能源的高效开

发技术。 

二是建立了先进适用技术推广目录发布制度。与《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鼓励、限制和淘汰技术目录》相衔接，国土资源部明确了分批发布《矿产资源节

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广目录》，并适时对目录进行修订；地方各级国土

资源主管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发布区域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

推广目录。 

三是深化了矿产资源监管的内容。中国矿产资源监管主要为 2 个方面，一是

监管矿业权人义务的履行，二是监管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这次《通知》就拓

展、深化了矿产资源监管的内容，它要求，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将先进适用

技术推广工作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监管、“三率”考核、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等工

作紧密结合，新建矿山的设计或开发利用方案要鼓励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对已采

用限制或淘汰类技术的要督促矿山企业加大改造力度，逐步淘汰落后技术和产

能；“三率”达不到规定标准的矿山企业要责令限期整改达标。 

四是明确了政策支持措施。《通知》明确，对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取得显

著成效的矿山，国土资源部将授予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示范矿山荣誉称号并在

示范基地建设和矿产资源保护项目中优先安排；各省（区、市）矿产资源补偿费

保护项目补助经费及有关专项对使用先进适用技术的要优先安排；对采用先进适

用技术从废石（矸石）、尾矿中回收矿产品依法减免矿产资源补偿费；国土资源

节约集约模范县（市）创建考核中将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和取得成效列为考核

内容等。 

《关于出台页岩气开发利用补贴政策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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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出台页岩气开发利用补贴政

策的通知》，其中提出，为大力推动页岩气勘探开发和增加天然气供应，未来三

年内对页岩气开采企业给予补贴，补贴标准将达每立方米 0.4 元。 

 《通知》表示，2012 年―2015 年中央财政对页岩气开采企业给予补贴，补

贴资金将按企业页岩气开发利用量以及补贴标准决定，2012 年至 2015 年的补贴

标准为 0.4 元/立方米，具体标准今后将根据页岩气产业发展情况予以调整。 

 其中，符合补贴要求的页岩气标准界定为赋存于烃源岩内，具有较高的有

机质含量（TOC>1.0％），吸附气含量大于 20％，夹层粒度为粉砂岩以下（包括

粉砂岩）或碳酸盐岩，单层厚度不超过 1 米，且气井目的层夹层总厚度不超过气

井目的层的 20％。而符合条件的企业页岩气应已开发利用，且已安装可以准确

计量页岩气开发利用的计量设备，并能准确提供页岩气开发利用量等。根据《通

知》规定，除了中央财政资金外，地方财政也可根据当地页岩气开发利用情况对

页岩气开发利用给予适当补贴，具体标准和补贴办法由地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研

究确定。 

 目前国内除几家先行探索页岩气开发的大型央企外，许多民营企业也已获

得参与页岩气探矿权招标的资格。对此，两部门表示，每年 1 月底前页岩气开发

利用企业要向项目所在地相关部门提出资金申请报告，并提供上年页岩气开发利

用数量，以及录井、岩心分析数据、测井、压裂施工数据、压后监测数据和试采

数据等勘探投资。当地部门核实上述报告汇总后将上报省部门，两部门将组织专

家对地方上报的资金申请报告和审核情况进行复审，对符合补贴条件的项目在财

政部和国家能源局网站上予以公示，对无异议的下达补贴资金。 

《页岩气产业政策》 

2013 年 10 月发布的《页岩气产业政策》明确将页岩气开发纳入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国家将加大对页岩气勘探开发等的财政扶持力度，同时鼓励各种投资

主体进入页岩气销售市场，对页岩气出厂价格实行市场定价。 

新出台的《政策》重申了《页岩气开发利用补贴政策》中的条款，表示国家

将按页岩气开发利用量，对页岩气生产企业直接进行补贴。对申请国家财政补贴

的页岩气生产企业，将实行年度报告审核制度和公示制度。对于存在弄虚作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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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企业，国家将收回补贴并依法予以处置。国家还鼓励地方财政根据情况对页

岩气生产企业进行补贴，补贴额度由地方财政自行确定。 

除财政补贴支持外，页岩气开采企业还可享有减免相关税费的激励政策。页

岩气勘探开发等鼓励类项目项下进口的国内不能生产的自用设备（包括随设备进

口的技术），可按现行有关规定免征关税。 

《政策》鼓励各种投资主体进入页岩气销售市场，以期逐步形成以页岩气开

采企业、销售企业及城镇燃气经营企业等多种主体并存的市场格局。《政策》将

页岩气出厂价格实行市场定价扩大到全国范围。国家将制定公平交易规则，鼓励

供、运、需三方建立合作关系，引导合理生产、运输和消费。 

《政策》还鼓励页岩气就近利用和接入管网，以促进页岩开发利用。国家将

鼓励企业在基础设施缺乏地区投资建设天然气输送管道、压缩天然气（CNG）与

小型液化天然气（LNG）等基础设施。《政策》明确指出，天然气基础设施对页

岩气生产销售企业实行非歧视性准入。 

《政策》高度重视页岩气的环保开发和节约利用，制定了七条专门规定。在

页岩气技术引进方面，《政策》提出加强节能和能效管理，明确规定引进技术、

设备等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政策》坚持页岩气勘探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的原

则，规定钻井液、压裂液等应做到循环利用，开采过程逸散气体禁止直接排放；

钻井、压裂、气体集输处理等作业过程必须采取各项对地下水和土壤的保护措施，

防止页岩气开发对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钻井、井下作业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必

须得到有效处置，防止二次污染。 

煤层气 

中国政府在 2006 年将煤层气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提升到国家层面，以国务院

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的若干意见》为标志，

相关部委随即针对煤层气产业的快速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扶植和鼓励政策。这些

政策在过去的几年中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煤层气产业的快速发展（表 3.11）。 

目前开发煤层气在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体现在增值税、关税及资源税方面。

增值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快煤层气抽采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

税〔2007〕16 号）规定，对煤层气抽采企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抽采销售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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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先征后退税款由企业专项用于煤层气技术的研究和

扩大再生产，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煤层气抽采企业应将享受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

的业务和其他业务分别核算，不能分别准确核算的，不得享受增值税先征后退政

策。 

表 3.11  煤层气产业优惠政策 

文件编号 文件名称 

财税字[1996]62 号 《关于外国石油公司参与煤层气开采所适用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国办通[1997]8 号 《国务院批复通知》 

国发［1997］37 号 《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 

国务院令第 240 号（1998） 《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 

财关税[2006]13 号 《关于煤层气勘探开发项目进口物资免征进口税收的规定》 

国办发〔2006〕47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的若干意见》 

财建[2007]114 号 《关于煤层气（瓦斯）开发利用补贴的实施意见》 

财税[2007]16 号 《关于加快煤层气抽采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07）826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煤层气价格管理的通知》 

发改能源〔2007〕721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利用煤层气（煤矿瓦斯）发电工作实施意

见的通知》 

国务院令第 506 号令

（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 

商资函[2007]第 94 号 《关于进一步扩大煤层气开采对外合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油气田企业开发煤层气、页岩气增值税有关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27 号）规定，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油气田

企业从事煤层气、页岩气生产，以及为生产煤层气、页岩气提供生产性劳务，按

照《油气田企业增值税管理办法》（财税〔2009〕8 号）缴纳增值税。 

关税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十二五”期间煤层气勘探开发项

目进口物资免征进口税收的通知》（财关税〔2011〕30 号）规定，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国内外合作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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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中联煤层气公司），在中国境内进行煤层气勘探开发项目，进口国内不能

生产或国内产品性能不能满足要求，并直接用于勘探开发作业的设备、仪器、零

附件、专用工具，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国内其他从事煤层气勘探开

发的单位，应在实际进口发生前按有关规定程序向财政部提出申请，经财政部商

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认定后，比照中联煤层气公司享受上述进口

税收优惠政策。 

资源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快煤层气抽采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

税〔2007〕16 号）规定，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对地面抽采煤层气暂不征收资

源税。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的若干意见》 

2006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的若干

意见》（国办发〔2006〕47 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出台。《若干意见》明确

了坚持先抽后采、治理与利用并举的指导方针，并提出了 16 条意见。归纳起来，

主要有两个方面。 

  从约束性措施方面，提出了以下要求：一是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依法加强对

煤层气勘查开采活动的监督管理，严格执行国家关于最低勘探投入量和施工期的

基本要求。二是煤层中吨煤瓦斯含量必须降低到规定标准以下，方可实施煤炭开

采。三是坚持采气采煤一体化，依法清理并妥善解决煤层气和煤炭资源的矿业权

重叠问题。凡新设探矿权，必须对煤层气、煤炭资源进行综合勘查、评价和储量

认定。四是制订煤层气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具体标准，限制企业直接向大气中排放

煤层气。 

  从鼓励扶持政策方面，提出了以下措施：一是煤层气抽采利用项目建设用地，

按照国家《划拨用地目录》等规定予以优先安排。二是煤矿企业提取的生产安全

费用可用于煤层气井上井下抽采系统建设。三是煤层气经处理后，质量达到规定

标准的，可优先并入天然气管网及城市公共供气管网。四是煤矿企业利用瓦斯发

电，可自发自用；多余电量优先上网，不参与市场竞争。五是煤层气售价由供需

双方协商确定。煤层气发电价格由国家价格主管部门确定或执行当地火电脱硫机

组标杆电价。六是对地面直接从事煤层气勘查开采的企业，2020 年前可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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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申请减免探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使用费。煤层气抽采利用设备在基准年

限基础上实行加速折旧，折旧资金在企业成本中列支。财政部正在会同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的具体办法。七是各级政府要积极筹措

资金，为煤层气抽采利用项目提供资金补助或贷款贴息。 

《若干意见》的出台是贯彻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加快煤层

气抽采利用工作，对于保护生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改善煤矿安全状况。瓦斯是煤矿安全生产的最大危害，煤矿瓦斯防治

是今后一个时期煤矿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先抽后采，是防范瓦斯事故、提高煤

矿生产安全保障程度的治本之策。通过开展煤矿瓦斯抽采利用工作，可使高瓦斯

矿井处于低瓦斯状态下开采，减少瓦斯涌出量，消除瓦斯突出危险。据晋城矿区

实测，地面一个钻孔每天抽采瓦斯 2500m
3，每年可使 0.1km

2 范围内的吨煤瓦斯

含量降低约 1m
3。经过 7 到 8 年的预抽，吨煤瓦斯含量可降低到 10m

3以下，达

到相对安全的程度。 

第二，增加清洁能源供应。中国煤层气资源丰富，居世界第三位。根据新一

轮资源评价，中国埋深 2000m 以浅煤层气地质资源量约 36×10
12

m
3，可采资源量

约 10×10
12

m
3。这是一笔宝贵的能源资源。随着抽采利用技术不断成熟和扶持政

策逐步到位，煤层气开发利用将成为前景广阔的新兴能源产业。煤层气作为汽车

燃料，每立方米煤层气发热量相当于 1 公升高标号汽油。煤层气作为居民燃气、

锅炉和工业燃料，每立方米煤层气发热量相当于 1.3kg 标准煤。 

第三，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据测算，中国煤炭开采、加工、运输过程中每

年释放瓦斯约 150×10
8
m

3。如果把煤矿瓦斯利用起来，将会大大减少温室气体的

排放。利用 1000m
3 瓦斯，相当于减排约 15t 二氧化碳。按年排空 150×10

8
m

3 瓦

斯全部利用估算，每年可减少排放二氧化硫 76×10
4
t、烟尘 186×10

4
t，避免了煤

炭加工、运输时产生的扬尘等大气污染。 

第四，可以解放煤矿生产力。在高瓦斯矿区，能否把煤矿瓦斯治理好，对高

产高效矿井建设至关重要。通过提前预抽、边采边抽和采空区抽采，驯服住瓦斯

这只“老虎”，可以从根本上解放煤矿生产力。如淮南矿区，10 年前年煤炭产

量只能维持在 1000×10
4
t 左右，大力开展瓦斯抽采利用后，年产量提高到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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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10
4
t。 

第五，增加就业渠道。煤矿企业和地面煤层气开发企业通过建立健全抽采系

统，开展管网输送，充分利用抽采的瓦斯作为能源和原料，实现产业化运营，可

以带动道路、管道、钢铁、水泥、化工、电力、生活服务等相关产业发展，特别

是钻机、瓦斯抽采、瓦斯发电机组、监测监控等设备制造业，能够有效拓宽就业

渠道，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的意见》 

2013 年 9 月 22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快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的意见》（国办发〔2013〕93 号，以下简称《93

号文》）。 

上中下游均获鼓励  

    《93 号文》在很多方面突破了 2006 年出台的《47 号文》，突破了 2013 年

3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煤层气产业政策》，系统思想得到充分体现，从煤层气

资源、勘探开发、开发生产、管道利用，都明确了相应的鼓励政策内容，相关行

业也从中受益。  

    鼓励上游开发生产。《93 号文》共 18 条内容中，涉及鼓励煤层气上游勘探

开发生产的内容占了 10 条。除直接财政扶持政策、间接税收支持政策外，还在

增加煤层气勘查面积和资源储备、加大煤层气科技开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鼓励和扶持重点。  

    扶持中游管道输送。《93 号文》有 4 条内容涉及煤层气管道输送，其中第 3

条提出将“输配管网及利用设施”“纳入煤炭产业升级改造投资支持范围”，不

仅属于重大政策性突破，而且扶持力度很大，煤层气管道项目有望从每年国家瓦

斯治理专项资金中直接获益。《93 号文》突破了《煤层气产业政策》的“就近

利用、余气外输”，直截了当地支持煤层气管道建设项目，是 1996 年以来煤层

气管道输送观念与认识的一次飞跃。  

    支持下游利用转化。一是提出激发煤层气利用积极性的关键政策。《93 号

文》提出“有关部门要研究将煤层气开发利用量不计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指标，

提高煤层气利用率，促进节能减排”。在节能减排和排放考核的发展环境下，将

煤层气列入综合利用能源，成为煤层气利用政策的重大突破。二是鼓励城市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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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业用气，对进入城市管网和未进入城市管网的煤层气均做出了有力的政策规

定。三是协调解决煤层气发电上网问题。四是煤层气发电有望减免增值税。《93

号文》提出“研究制定煤层气（煤矿瓦斯）发电的增值税优惠政策”，有可能迎

来煤层气发电环节增值税“先征后退”或“即征即退”，至少可以部分实现。  

    关联行业从政策中受益。《93 号文》规定电网企业“因此增加的购电成本，

通过调整销售电价统筹解决”，电网公司有望通过“顺价”模式，减轻或完全消

除过去为收购煤层气发电而多支付的“上浮”电价。此外，煤炭机械行业分享了

政策红利。《93 号文》第 3 条提出瓦斯“治理利用技术装备研发纳入能源自主

创新和能源装备投资支持范围”；第 6 条明确“完善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

税优惠目录”，预示着企业所得税将部分或全部减免政策即将到来；第 14 条要

求“进一步加大对煤层气装备研发的支持力度。”  

   加大税收扶持力度  

    《93 号文》将加大财税支持力度作为重要内容，并在总结煤层气（煤矿瓦

斯）开发利用实践基础上，针对政策实施中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极具可实施性、

针对性的政策框架。一是根据开发利用成本和价格情况，提高煤层气（煤矿瓦斯）

财政补贴标准。由于缺乏长输管道，煤层气特别是煤矿瓦斯基本上处于区域市场

中，造成煤层气价格一般低于天然气价格 0.6～0.8 元/立方米，煤矿瓦斯价格更

低。尽管煤层气企业采取了多项控制成本措施，除了沁水盆地南部煤层气直井开

发工程（潘河工程）可以实现盈利外，其余煤层气项目大多出现或面临亏损。从

支持煤层气企业、煤矿瓦斯抽采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将煤层气（煤矿

瓦斯）财政补贴标准提高到 0.60 元/立方米及以上。  

    与此同时，煤层气产业将会强化中央财政奖励资金引导扶持，以及加大中央

财政建设投资支持力度。除了继续支持瓦斯治理外，第一次明确提出输配管网及

利用设施、煤层气开发利用示范项目纳入煤炭产业升级改造投资支持范围，治理

利用技术装备研发纳入能源自主创新和能源装备投资支持范围。  

    扩大煤矿企业增值税进项税抵扣范围，研究制定煤层气（煤矿瓦斯）发电的

增值税优惠政策。规划出台煤层气发电增值税或减或免，属于重大政策突破。此

外，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财政补贴符合规定的作为企业所得税不征税收

入处理。现行政策中，煤层气财政补贴的 0.20 元/立方米被征了企业所得税，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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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家扶持政策直接缩水 25%。《93 号文》还提出了修改完善安全生产专用设

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意味着符合条件的煤层气和煤矿设备企业有望获得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  

    放开价格市场  

    煤层气（煤矿瓦斯）实行市场定价，是中国构建本质安全煤矿的重要支撑政

策。为支持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国家发改委发文明确煤层气实行市场

定价，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该项政策不仅成为煤层气（煤矿瓦斯）发展的重要

推动力量，而且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但在具体实行中，一些地方从局

部利益或地方利益出发，出台限制煤层气价格的做法，对煤层气（煤矿瓦斯）健

康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93 号文》提出的“落实煤层气市场定价机制。各地

要严格落实放开煤层气（煤矿瓦斯）出厂价格政策，已纳入地方政府管理的要尽

快放开价格”，针对的应该就是像晋城市这样的做法。  

    规划了煤层气价格调整机制。鉴于煤层气规模较小，占天然气产量的比例较

低，煤层气企业的价格谈判能力普遍不足。尽管实行市场定价机制，但是煤层气

价格调整次数、幅度一般都不如天然气的力度。《93 号文》提出“进入城市公

共管网的煤层气（煤矿瓦斯）销售价格按不低于同等热值天然气价格确定”，相

当于提出了与天然气同质同价、按照热值计算基础价格的可行机制。现阶段这个

机制意味着煤层气价格可望上浮 0.30～0.60 元/立方米，在较长时间内将对煤层

气价格调整、价格合理化发挥积极作用。  

    解决矿权重叠  

    煤层气资源国都重视解决煤层气与煤炭矿权重叠问题。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等煤层气资源国，均设置了煤层气矿种，参照天然气矿种进行管理，煤炭作

为固体矿种进行管理。  

    中国煤层气矿权与煤炭矿权重叠面积并不大，但是由于历史和地方保护主义

等多种原因，这一问题对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影响不小。2009 年 5 月 10 日，

国土资源部在向国务院的报告中科学地提出“矿权重叠影响煤层气开发是执行

‘先采气、后采煤’的政策不坚决”，并较好地解决了重叠问题。但是近年来，

煤层气矿权范围内又违规出现了一批新的煤炭矿权，严重违反了《47 号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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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煤炭和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开采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

[2007] 96 号》），并且有进一步向其他省份蔓延的趋势。  

    为解决这个顽固的问题，《93 号文》提出“建立煤层气、煤炭协调开发机

制，统筹煤层气、煤炭资源勘查开采布局和时序，合理确定煤层气勘查开采区

块”。以往的文件规定“对煤炭规划 5 年内开始建井开采的区域，按照煤层气开

发服务于煤炭开发的原则，采取合作或调整煤层气矿业权范围等方式，优先保证

煤炭资源开发需要”。《93 号文》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有效开发利用煤层气资

源；对煤炭规划 5 年后开始建井开采的区域，应坚持‘先采气、后采煤’，做好

采气采煤施工衔接”，强调了有效开发煤层气的政策需要，并明确 5 年规划区之

外的区域，必须无条件坚持“先采气、后采煤”的原则做好采气采煤施工衔接，

而不是“两权合一、气随煤走”。  

    强化约束机制  

    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遇到的不少问题，是由于弱化约束机制、未能

依法治理造成的。一些企业喊着瓦斯治理的口号，在属于其他煤层气矿权人的区

域内开发煤层气。过去经常发生的煤炭矿权人在矿权重叠区内侵害煤层气矿权

人，最近有了新发展，即第三方违法开采、侵害煤层气矿权人。  

    《93 号文》提出的勘查开发约束机制，贯彻的正是“法治经济”思想。一

是新设煤层气或煤炭探矿权，必须符合矿产资源、煤层气开发利用等规划。这正

是《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的一贯要求。二是研究提高煤层气最

低勘查投入标准，限期提交资源储量报告。三是对长期勘查投入不足、勘查结束

不及时开发的企业，核减其矿业权面积。这是世界煤层气、煤炭行业的通行做法，

是新时期实现煤层气和煤炭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四是对具备开发条件的区块限

期完成产能建设。今后不再允许探明储量后长期放置现象发生，引导企业缩短煤

层气从勘探实现开发的时间，将成为加快煤层气发展的有效措施。五是对不按合

同实施勘查开发的对外合作项目，依法中止合同。  

    招标，获得区块新方式  

    进一步扩大民间资本投资煤层气将成为鼓励发展方向。《93 号文》提出“鼓

励民间资本参与煤层气勘探开发、储配及输气管道建设”。这意味着煤层气从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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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到开发、生产、工程服务、管道输送、净化处理、终端利用等全产业链对民间

资本开放，成为能源行业对民营资本开放程度最高的产业。  

    那么，民企如何获得新的煤层气勘查区块？1998 年以来，煤层气勘查区块

主要通过申请制或备案制，即按照“先申请、先获得”的原则，拥有煤层气勘查

资质的单位均有可能获得煤层气勘查区块。截至 2012 年底，全国煤层气勘查区

块的矿权人达十数家。但是，2007 年以来，煤层气勘查区块登记工作基本上停

止了，其间只有个别企业利用不同的历史机会获得过个别煤层气区块，加上“退

出机制”和处理矿权重叠等因素，全国保有的煤层气勘查面积不断减少。  

    页岩气招标经验为煤层气提供了最新借鉴。2011 年第一轮页岩气勘查区块

邀请招标、2012 年第二轮页岩气勘查区块公开招标，为煤层气勘查区块获得提

供了两种可借鉴的竞争方式。在呼吁新增煤层气区块的同时，行业内外已经开始

围绕煤层气勘查区块获得方式展开了讨论。  

    所以，招标可能是今年底或明年初新增煤层气勘查区块的首选方式。《93

号文》没有沿用过去的煤层气备案制度，提出了全新的煤层气矿权获得机制，即

“通过招投标等竞争方式，优先配置给有开发实力的煤层气和煤炭企业”。  

    一体化扶持政策  

    为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发展、改善煤矿生产安全状况，《93 号文》提

出了从矿权到勘探、开发、管输、利用、管理、融资到管理协调在内的一整套扶

持政策。  

    增设煤层气矿权面积。2007 年以来，中国煤层气探矿权申请、办理工作一

直停滞。截至 2012 年底，全国煤层气矿权面积约为 5.20×10
4
km

2，其中勘查面积

5.07×10
4
km

2、开采面积 1353.99km
2，难以支撑“十二五”300×10

8
m

3 产量或

200×10
8
m

3 商品量目标。为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发展步伐，需要增加煤层气

矿权数量、矿权面积。《93 号文》明确提出“增设一批煤层气矿业权”，行业

内外的呼声即将变成现实。  

    扶持煤层气科技创新，加强创新平台建设。针对中国低阶煤、深部煤层气和

构造煤层气勘探开发技术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难以满足大规模开发需要的实际

情况，《93 号文》提出“继续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及有关科技计划”，“支

持煤炭、煤层气企业建立瓦斯防治和煤层气勘探开发研究机构，增强自主研发和



98 

 

集成创新能力。鼓励具有技术、管理优势的企业和科研院校开展相关技术咨询和

工程服务”。  

    加强协调服务和组织领导。《93 号文》在强调煤矿瓦斯防治部际领导小组

的重要作用的基础上，重点提出了两项可操作的管理措施。一是严格目标考核。

各重点产煤省级人民政府要通过签订目标责任书等有效方式，把年度瓦斯事故及

死亡人数控制目标、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目标，落实到相关市县人民政

府和煤炭、煤层气企业，并严格绩效考核”。为体现鼓励利用煤层气（煤矿瓦斯）

的政策，《93 号文》特别强调“有关部门要研究将煤层气开发利用量不计入能

源消费总量控制指标，提高煤层气（煤矿瓦斯）利用率，促进节能减排”。二是

加强督促落实。《93 号文》明确要求“各级煤矿瓦斯防治协调领导机构要加强

督促检查，定期通报有关情况”，并第一次明确提出“对在煤矿瓦斯防治和煤层

气开发利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及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

励”。  

    《93 号文》已经对煤层气（煤矿瓦斯）行业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但它是一

个原则性、方向性文件，体现的主要是政策性、框架性、规划性，要真正发挥推

动作用，还需要相关部门、委员会和地方政府及主管部门，创造性地出台具体的

财政、税收、价格、资源管理、科技等扶持政策。 

《关于煤层气 （瓦斯）开发利用补贴的实施意见》 

2007 年 4 月，财政部出台了《关于煤层气 （瓦斯）开发利用补贴的实施意

见》。对煤层气（瓦斯） 开发利用补贴对象、申请补贴条件、补贴标准、补贴额

度、补贴程序等作了详细的规定。 

《实施意见》指出，在中国境内从事煤层气（含瓦斯，下同）开采的企业均

有资格享受财政补贴。享受补贴的具体条件为：企业开采的煤层气出售或自用作

民用燃气、化工原料等；已安装可以准确计量煤层气抽采、销售和自用的计量设

备，并能准确提供煤层气开发利用量。对于企业开采煤层气用于发电的部分，不

享受补贴政策，享受《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利用煤层气（煤矿瓦斯）发电工

作实施意见的通知》规定的相关政策。 

《实施意见》规定，中央财政按 0.2 元/立方米煤层气（折纯）标准对煤层气

开采企业进行补贴，补贴额度按照（销售量＋自用量－用于发电量）×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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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计算。在中央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地方财政可根据当地煤层气开发利用情况

对煤层气开发利用给予适当补贴，具体标准和补贴办法由地方财政部门自主确

定。 

《实施意见》同时规定了中央企业及地方企业（含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合

资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申请中央财政补贴的程序等。 

《关于加快煤层气抽采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2007 年 2 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煤层气抽采有

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7〕16 号）。 

《通知》规定，对煤层气抽采企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抽采销售煤层气实行

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先征后退税款由企业专项用于煤层气技术的研究和扩大再

生产，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独立核算的煤层气抽采企业购进的煤层气抽采泵、

钻机、煤层气监测装置、煤层气发电机组、钻井、录井、测井等专用设备，统一

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实行加速折旧。对独立核算的煤层气抽采企业

利用银行贷款或自筹资金从事技术改造项目国产设备投资，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

投资的 40%可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

抵免。对财务核算制度健全、实行查账征税的煤层气抽采企业研究开发新技术、

新工艺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在按规定实行 100%扣除基础上，允许再按当年实际

发生额的 50%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 

《通知》规定，对地面抽采煤层气暂不征收资源税。 

《关于加强煤矿瓦斯先抽后采工作的指导意见》 

2007 年 9 月，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发布了《关于

加强煤矿瓦斯先抽后采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煤装〔2007〕188 号），该文件

主要是对中国煤炭企业的规定，分析了煤层气先抽后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制定

了先抽后采的原则和目标，以及建立相应的组织设施保证先抽后采的实施。 

《关于加强煤炭和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开采管理的通知》 

2007 年 4 月，国土资源部下发了《关于加强煤炭和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开

采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 〔2007〕96 号），指出投资人申请煤炭探矿权，应提

交煤炭和煤层气综合勘查实施方案。本矿区范围内以地面抽采方式开采煤层气

的，应依法补办煤层气采矿许可证；进行井下煤层气回收利用的，不再另行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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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采矿许可证。该文件旨在解决煤层气与煤炭矿权重叠问题，提出了解决原

则和方法。 

《关于煤层气价格管理的通知》 

2007 年 4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了《关于煤层气价格管理的通知》

（发改价格〔2007〕826 号），通知规定，民用煤层气出厂价格由供需双方协商

确定，未进入城市公共配气管网的民用煤层气销售价格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进

入城市公共配气管网并纳入政府管理范围的民用煤层气销售价格，按照与天然

气、煤气、液化气等可替代燃料保持等热值合理比价关系的原则确定。煤层气（煤

矿瓦斯）电厂上网电价，比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

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发改价格〔2006〕7 号）中生物质发电项目上网电价（执

行当地 2005 年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加补贴电价）。高于当地脱硫燃煤机组

标杆上网电价的差额部分，通过提高煤层气（煤矿瓦斯）电厂所在省级电网销售

电价解决。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的决

定》 

2007 年 9 月，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

陆上石油资源条例>的决定》。中外合作开发煤层气双方必须订立合同，除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应当由签订合同的外国企业单独提供勘探资

金，并承担勘探风险；发现有商业开采价值的煤层气资源后，由外国合同者与中

方试点企业共同投资合作开发；勘探、开发的施工作业可由合作双方共同承担或

各自单独承担，或以工程承包方式由第三方施工。外国合同者可以按照合同约定，

从生产的煤层气中回收其投资和费用，并取得报酬。 

《关于同意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等三家公司开展对外合作开采煤层气

资源试点工作的通知》 

2010 年 11 月，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国家能源局发出《关

于同意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等三家公司开展对外合作开采煤层气资源试点

工作的通知》，同意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河南省

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在国务院批准的区域内与外国企业合作开采

煤层气资源的试点工作。从而打破了中联煤层气有限公司实施专营的局面，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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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煤层气企业开展对外合作创造了条件。 

《煤层气产业政策》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高效开发利用煤层气资源，加快培育和发

展煤层气产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06〕47 号）等法律法规，国家能源局制定了《煤层气产业政策》，并于 2013

年 2 月予以发布。 

《政策》全文包括发展目标、市场准入、产业布局、勘探开发生产、技术政

策、煤层气与煤炭协调开发、安全节能环保、保障措施等 8 部分，32 条。 

《政策》还提出坚持自主研发和引进相结合、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相结合，

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支撑计划、“863”计划、

“973”计划和产业化示范工程，鼓励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联合开展科技

攻关，加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建设，发展技术咨询

服务，提升煤层气产业科技创新能力。 

《政策》将投资煤层气的主体，由国有企业扩大到民间资本，并第一次扩大

到“境外资金”，投资环节由勘探开发扩大到“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出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安全、合规、自主的原则为煤层气项目

提供授信支持和金融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煤层气企业发行债券、上市融资”，

发行债券和上市，都是第一次写进政策，可以理解包括鼓励信托基金、非银行金

融机构融资等。 

  《政策》还提出“统筹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煤层气开发利用示范工程、

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和创新能力建设”。而这项政策正是中联公司争取了近 10 年、

尚未真正落实的重要政策。《政策》为每年 30 亿元的瓦斯治理资金部分投向煤层

气地面开发项目提供了政策依据。 

《政策》规定如果不按照程序核准、备案，银行将不给贷款，但是没有明确

什么情况下银行将给予贷款或优先贷款。从鼓励煤层气开发利用的角度，更需要

产业政策为煤层气企业或项目获得金融、银行支持提供正面的政策依据。 

《政策》提出“鼓励具备条件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参与煤层气勘探开发利

用”，“形成以专业化煤层气公司为主体、中小企业和外资企业共同参与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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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结构”，但是不很明确。比如，可否参照页岩气政策，中方控股的中外合资

企业可以成为煤层气探矿权人，或者再进一步，对港澳地区符合条件的大型能源

公司，选择若干家进行试点，比照民营企业参与煤层气开发利用。 

 

 

 

 

 

 

 

 

 

 

 

 

 



103 

 

4 国外主要发达国家非常规油气资源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4.1 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扶持 

    从美国、加拿大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大规模成功开发可以看出，美国政府颁布

的《能源意外获利法》对非常规能源开发实施长期的税收补贴、对上游开发实施

税收优惠（主要包括为符合条件的非常规天然气井提供税收豁免，以及对相关油

气行业提供税收优惠），美国政府还先后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非常规天然气理论研

究、资源调查和开发工作，其支持力度通过法案进行了规定。地方政府也大力支

持非常规天然气的开发，部分州出台政策对开采成本高的非常规天然气井进行了

税收减免。这些政策上的扶持对推动美国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

内迅速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加快中国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发展，2011 年以来，中国《页岩气产业政策》、

《煤层气产业政策》等非常规油气政策频频出台，这些新政策无疑将对未来产业

的发展产生很大的正面效应。但国内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因处于起步阶段，钻完井

成本较高，目前还有待于国家在勘探开发方面出台实质性的财政税收扶持政策，

如采气补贴及勘探权和采矿权的减免等。 

4.2 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离不开完整的监管法律体系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作为油气生产和消费大国，长期以来经过不断调整

与改革，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科学的管理体制框架，确立了现代监管体系模式。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设有能源主管部门和能源监管机构，实行政监分离，

有效地保证了政府的能源法律、能源政策的落实，公开、公正、透明的执法，以

及具体的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而保证了监管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美国、加拿大能源监管最值得借鉴的是，都建立了完整的监管法律体系。美

国环境方面的一系列法律如《清洁水法案》、《安全饮用水法案》、《清洁空气法案》、

《新污染源执行标准》、《资源保护和回收法案》、《濒危物种法案》等分别对水污

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进行了有效监管，美国页岩油气现场监管范围包含地震

探测、井场定位和建设、运输、钻井、固井、套管、水力压裂、水的供应和使用、

空气排放、返排、废水废物处理、井场修复等 12 个主要节点，对每一口井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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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有效监管。 

    中国基本形成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负责油气定价）、国家能

源局（负责油气资源发展战略规划编制，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定）、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对国务院指定负责国内油气勘探开发企业经营的管理与考核）、财

政部（油气项目国家的投资管理，国家原油、成品油战略储备管理）、商务部（国

家石油战略储备主管部门，审批国内外合资企业，对外合作开采石油项目）、环

保部（国家基础项目的环境评审与监管）、国土资源部（负责油气资源矿权管理、

油气勘探开发监督管理、相关补偿费的征收）各司其职的天然气产业监管体系，

但是，从实际运行看还缺乏一个专业、独立和有效的监管机构，监管职能和监管

重点需要调整和完善。 

因此，中国有必要成立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国家能源监管委员会，并通

过立法规定其具有在国家能源领域独立监管的权力。目前，中国还没有专门的油

气行业乃至能源行业监管的法律法规，这对监管机构依法设立和依法实施监管形

成了障碍，因而，应尽快启动监管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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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页岩气产业政策 

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合理、有序开发页岩气资源，推进页岩气产业

健康发展，提高天然气供应能力，促进节能减排，保障能源安全，根据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特制定本政策。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页岩气是指赋存于富有机质泥页岩及其夹层中，以吸附或游离状态

为主要存在方式的非常规天然气。 

第二条 页岩气勘探开发利用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示范先行、综合利

用的原则。依靠科技进步，走资源利用率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的可持续

发展道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清洁能源保障。 

第三条 通过规划引导，逐步形成与环境保护、储运、销售和利用等外部条

件相适应、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页岩气开发布局。 

第四条 加快页岩气勘探开发利用，鼓励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多元投资主体

投资页岩气勘探开发，通过规范产业准入和监管，确保页岩气勘探开发健康发展。 

第五条 加强页岩气关键技术自主研发，立足实际，结合国情，形成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体系，促进页岩气发展。 

  第六条 依靠科技进步，推进井场集约化建设和无水、少水储层改造及水资

源循环使用，实现安全、高效、清洁生产，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协调发展

的页岩气资源勘探开发利用体系。 

第二章  产业监管 

第七条 从事页岩气勘探开发的企业应具备与项目勘探开发相适应的投资能

力，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页岩

气勘探开发企业应配齐地质勘查、钻探开采等专业技术人员。从事页岩气建设项

目勘查、设计、施工、监理、安全评价等业务，应具备相应资质。 

第八条 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加强页岩气开发生产过程监管。页岩气勘探开

发生产活动必须符合现行页岩气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如无专门针对页岩气的相

关管理标准和规范，参照石油天然气行业管理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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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 鼓励从事页岩气勘探开发的企业与国外拥有先进页岩气技术的机

构、企业开展技术合作或勘探开发区内的合作，引进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和生产

经营管理经验。 

  第十条 鼓励页岩气资源地所属地方企业以合资、合作等方式，参与页岩气

勘探开发。 

第三章  示范区建设 

  第十一条 鼓励建立页岩气示范区。示范区应具有一定的规模和代表性，示

范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应具有推广应用前景。鼓励页岩气生产企业多家联合进行

示范区建设。做好示范区经验总结推广工作。 

第十二条 支持在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内优先开展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集成

应用，探索工厂化作业模式，完善页岩气勘探开发利用的理论和技术体系，推动

页岩气低成本规模开发，为新技术推广应用奠定基础。 

  第十三条 加快示范区用地审批，支持示范区其他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第十四条 加强对示范区页岩气勘探开发一体化管理，实现安全生产和资源

高效有序开发。 

第四章  产业技术政策 

第十五条 鼓励页岩气勘探开发企业应用国际成熟的高新、适用技术提高页

岩气勘探成功率、开发利用率和经济效益。包括页岩气分析测试技术、水平井钻

完井技术、水平井分段压裂技术、增产改造技术、微地震监测技术、开发环境影

响控制技术等关键技术。 

  第十六条 鼓励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自主化，加快页岩气关键装备研制，形

成适合我国国情的轻量化、车载化、易移运、低污染、低成本、智能化的页岩气

装备体系，促进油气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 

第十七条 发展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页岩气技术创新机制。加

强国家能源页岩气研发（实验）中心和其他研发平台的建设，推进页岩气勘探开

发理论与技术攻关。 

  第十八条 加强国家页岩气专业教学、基地建设和人才培养。鼓励企业开展

全方位、多层次的职工安全、技术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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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为促进页岩气资源有序开发，国家能源主管部门负责制定页岩气

勘探开发技术的行业标准和规范。 

第五章  市场与运输 

    第二十条 鼓励各种投资主体进入页岩气销售市场，逐步形成以页岩气开采

企业、销售企业及城镇燃气经营企业等多种主体并存的市场格局。 

  第二十一条 页岩气出厂价格实行市场定价。制定公平交易规则，鼓励供、

运、需三方建立合作关系，引导合理生产、运输和消费。 

  第二十二条 鼓励页岩气就近利用和接入管网。鼓励企业在基础设施缺乏地

区投资建设天然气输送管道、压缩天然气（CNG）与小型液化天然气（LNG）

等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对页岩气生产销售企业实行非歧视性准入。 

第六章  节约利用与环境保护 

第二十三条 加强节能和能效管理。页岩气勘探开发利用项目必须按照节能

设计规范和标准建设，推广使用符合国家能效标准、经过认证的节能产品。引进

技术、设备等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第二十四条 坚持页岩气勘探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的原则。钻井、压裂等作

业过程和地面工程建设要减少占地面积、及时恢复植被、节约利用水资源，落实

各类废弃物处置措施，保护生态环境。 

  第二十五条 钻井液、压裂液等应做到循环利用。采取节水措施，减少耗水

量。鼓励采用先进的工艺、设备，开采过程逸散气体禁止直接排放。 

  第二十六条 加强对地下水和土壤的保护。钻井、压裂、气体集输处理等作

业过程必须采取各项对地下水和土壤的保护措施，防止页岩气开发对地下水和土

壤的污染。 

第二十七条 页岩气勘探开发利用必须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环保设施与

主体工程要严格实行项目建设 “三同时”制度。 

  第二十八条 加强页岩气勘探开发环境监管。页岩气开发过程排放的污染物

必须符合相关排放标准，钻井、井下作业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必须得到有效处置，

防止二次污染。 

  第二十九条 国家对页岩气勘探开发利用开展战略环境影响评价或规划影响

评价，从资源环境效率、生态环境承载力及环境风险水平等多方面，优化页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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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开发的时空布局。禁止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和地质

灾害危险区等禁采区内开采页岩气。 

第七章  支持政策 

第三十条 页岩气开发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对页岩气勘探开发等

的财政扶持力度。 

第三十一条 依据《页岩气开发利用补贴政策》，按页岩气开发利用量，对页

岩气生产企业直接进行补贴。对申请国家财政补贴的页岩气生产企业年度报告实

行审核制度和公示制度。对于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企业，国家将收回补贴并依法

予以处置。 

第三十二条 鼓励地方财政根据情况对页岩气生产企业进行补贴，补贴额度

由地方财政自行确定。 

  第三十三条 对页岩气开采企业减免矿产资源补偿费、矿权使用费，研究出

台资源税、增值税、所得税等税收激励政策。 

  第三十四条 页岩气勘探开发等鼓励类项目项下进口的国内不能生产的自用

设备（包括随设备进口的技术），按现行有关规定免征关税。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政策由国家能源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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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煤层气产业政策 

煤层气是赋存于煤层及煤系地层中的烃类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发热量与

常规天然气相当，是宝贵的能源资源。煤层气产业是新兴能源产业，发展煤层气

产业对保障煤矿安全生产、优化能源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科学高效开发利用煤层气资源，

加快培育和发展煤层气产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矿产资源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的若干意

见》（国办发〔2006〕47 号）等法律法规，制定本产业政策。 

第一章  发展目标 

第一条  坚持市场引导，统筹规划布局，创新体制机制，加大科技攻关，强

化政策扶持，强力推进煤层气产业发展，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增加清洁能源供应，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把煤层气产业发展成为重要的新兴能源产业。 

第二条  “十二五”期间，建成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产业化

基地，形成勘探开发、生产加工、输送利用一体化发展的产业体系。再用 5—10

年时间，新建 3—5 个产业化基地，实现煤层气开发利用与工程技术服务、重大

装备制造等相关产业协调发展。 

第三条  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

系，总结和推广高阶煤煤层气高效开发技术，加快突破中低阶煤煤层气开发关键

技术，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技术和装备。 

第四条  完善煤层气与煤炭资源综合勘查、合理布局、有序开发、高效利用

等政策，加快并妥善解决煤层气与煤炭矿业权重叠问题，形成煤层气与煤炭资源

协调开发机制。 

第二章  市场准入 

第五条  从事煤层气勘探开发的企业应具备与项目勘探开发相适应的投

资能力，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煤层气勘探开发企业应

配齐地质勘查、钻探排采等专业技术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必须取得相应从业资

格。从事煤层气建设项目勘查、设计、施工、监理、安全评价等业务，应按照国

家规定具备相应资质。 

第六条  鼓励具备条件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参与煤层气勘探开发利用，鼓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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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煤炭企业和石油天然气企业成立专业化煤层气公司，培育一批具有市场竞争

力的煤层气开发利用骨干企业和工程技术服务企业，形成以专业化煤层气公司为

主体、中小企业和外资企业共同参与的产业组织结构。 

第三章  产业布局 

第七条  国务院煤炭（煤层气）行业管理部门负责编制全国煤层气开发利用

规划并组织实施。全国煤层气开发利用规划内容包括总体要求、发展目标、勘探

开发布局、重大建设项目等。有关地方政府和重点企业应编制本地区、本企业煤

层气开发利用规划，落实全国规划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第八条  加快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等煤层气产业化基地建设，大幅

度提高煤层气产量。加大新疆、辽宁、黑龙江、河南、四川、贵州、云南、甘肃

等地区煤层气资源勘探力度，建设规模化开发示范工程。在河北、吉林、安徽、

江西、湖南等地区开展勘探开发试验。 

第九条  煤层气以管道输送为主，就近利用、余气外输。煤层气优先用于居

民用气、公共服务设施、工业燃料、汽车燃料等。鼓励建设储气库等调峰设施，

因地制宜建设分布式能源系统，适度发展液化气或压缩气。统筹规划建设区域性

输气管网，鼓励煤层气进入城市公共供气管网和天然气长输管网。输气管网运营

企业应为煤层气用户提供公平、公正的管道运输服务。 

第四章  勘探开发生产 

第十条  煤层气勘探开发应遵循整体部署、分期实施、滚动开发的原则，

注重提高区块开发总体效率，努力降低建设运营成本，提高项目经济效益。煤层

气勘探开发项目原则上按照评价选区、重点勘探、先导试验、探明储量、编制开

发方案、产能建设、生产运营等程序进行。 

第十一条  坚持普查与重点勘探相结合，地质研究与勘探工程相结合，鼓励

采用低成本的地震、钻探、测井、试井等多种勘探技术进行综合勘探，准确查明

煤层气藏地质特征和各项参数，获取探明储量。复杂构造煤层气区块可通过三维

地震等先进技术手段进行勘探。 

第十二条  煤层气总体开发方案应进行多方案经济技术比选，合理确定煤层

气产能规模、建设工期和项目总投资，优化井型井网部署、钻井与完井工艺、排

采集输技术，因地制宜采用直井、丛式井或水平井。根据产能建设实际情况，对

钻井、完井、增产改造、排采等工艺技术进行动态调整。 



113 

 

第十三条  合理制定煤层气井排采工作制度，有效控制煤粉产出、生产压差

和排采速度，实现煤层气井高产稳产。统筹规划建设煤层气田集输管网，合理确

定集气站、增压站位置和数量，优先采用低压集输工艺流程。 

第五章  技术政策 

第十四条  坚持自主研发和引进相结合、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相结合，加大

科技研发投入，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支撑计划、“863”计划、“973”

计划和产业化示范工程，鼓励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联合开展科技攻关，加

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建设，发展技术咨询服务，提

升煤层气产业科技创新能力。 

第十五条  加强煤层气富集规律、产出机理等基础理论研究，突破中低阶煤、

构造煤、深部煤层、多煤层等不同地质特征的煤层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掌握水

平井钻完井、二氧化碳助排及泡沫压裂、水平井分段压裂、高压水力喷射等工艺

技术。 

第十六条  鼓励开展煤层气开发利用重大装备自主研发，推进高性能空气钻

机、连续油管成套设备国产化，提升水平井钻完井、压裂排采设备性能，研制高

效压缩、液化设备和燃气发动机。 

第十七条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空气钻进、大排量高效压裂、低压集输

等先进技术，推进煤层气开采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煤层气标准体系，加快出台

勘查开发、生产加工、集输利用标准。 

第六章  煤层气与煤炭协调开发 

第十八条  煤炭远景区实施“先采气、后采煤”，优先进行煤层气地面开发。

煤炭规划生产区实施“先抽后采”、“采煤采气一体化”，鼓励地面、井下联合

抽采煤层气资源，煤层瓦斯含量降低到规定标准以下，方可开采煤炭资源。 

第十九条  在设置煤层气或煤炭探矿权的区域，探矿权人应对勘查区块范围

内的煤层气和煤炭资源进行综合勘查，提交煤层气和煤炭资源综合勘查报告，并

按有关规定进行储量评审（估）、备案。 

第二十条  在已设置煤炭矿业权但尚未设置煤层气矿业权的区域，经勘查具

备煤层气地面规模化开发条件的，应依法办理煤层气勘查或开采许可证手续，由

煤炭矿业权人自行或采取合作等方式进行煤层气开发。在已设置煤层气矿业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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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根据国家煤炭建设规划 5 年内需要建设煤矿的，按照煤层气开发服务于煤

炭开发的原则，采取合作或调整煤层气矿业权范围等方式，保证煤炭资源开发需

要，并有效开发利用煤层气资源。 

第二十一条  建立健全煤层气与煤炭资源开发方案相互衔接、项目进展定期

通报、资料留存共享等制度。煤层气开发必须兼顾煤矿安全生产，钻井井位应与

煤矿采掘部署做好衔接，废弃钻井必须按有关规定封井，不得留下安全隐患。煤

层气、煤炭生产企业应妥善保存地质和工程资料，按规定报送有关部门。 

第七章  安全节能环保 

第二十二条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煤层气企业应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建

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保障安全生产投入。煤层气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二十三条  加强节能降耗，推进煤层气产业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

展。煤层气建设项目应依法开展节能评估，推广使用高效节能设备，降低煤层气

开发利用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坚持最大化利用原则，加强勘探试采期煤层气的回

收利用。 

第二十四条  煤层气建设项目应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项目选址应避开自

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地等生态敏感区域。严格执行煤层气排放标准，禁止煤层

气直接排放。煤层气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等做到达标排放，妥善处置固

体废物，避免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第二十五条  建立健全煤层气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有可能在

较大范围和较长时间内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项目，应按规定

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第八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六条  加强煤层气资源调查评价，增加勘探区块投放数量，为煤层气

规模化开发提供资源保障。采用市场竞争方式配置煤层气资源，择优确定开发主

体。提高煤层气最低勘探投入标准，实行限期开发制度，对于已设置矿业权的区

块，勘探投入不足或不能及时开发的，依据有关规定核减其矿业权面积。 

第二十七条  统筹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煤层气开发利用示范工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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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装备研发和创新能力建设。鼓励民间资本、境外资金参与煤层气勘探开发和

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安全、合规、自主

的原则为煤层气项目提供授信支持和金融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煤层气企业发行

债券、上市融资。完善煤层气价格政策，加强煤层气价格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煤层气开发、输送、利用等建设项目应根据项目投资主体、性

质和规模，按照国家投资体制改革有关规定报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

项目未经审批、核准或备案，有关部门不予办理土地使用、银行贷款等手续，不

得享受财政补贴、税费优惠等政策。 

第二十九条  加强煤层气对外合作管理，鼓励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

验，督促引导外国合同者加大勘探开发投入，加快推进对外合作区块规模化开发。

根据签订的对外合作合同和执行情况，定期调整合作区块。 

第三十条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鼓励企业和高等院校建立人才联合培养机

制，加强创新型、技能型和复合型人才培养。鼓励企业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在

职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第三十一条  加强政策宣传和工作协调，保障现有政策措施落实到位。研究

完善煤层气开发利用扶持政策，提高财政补贴标准，加大税费优惠力度，进一步

调动企业积极性。优先安排煤层气开发利用项目及建设用地。 

第三十二条  加强煤层气行业统计等基础管理工作，完善煤层气开发利用考

核机制，对煤层气开发利用年度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通报，根据考核结果在项

目审核、中央预算内资金安排等方面实行差别化政策。 

本产业政策适用于地面煤层气勘探、开发、生产、加工、集输、销售、储配

与利用等，由国家能源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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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的若干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煤层气俗称煤矿瓦斯，是宝贵的能源资源。我国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矿井

多，煤矿瓦斯一直是煤矿安全生产的重大隐患。近年来，煤矿重特大瓦斯爆炸事

故时有发生，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同时，未经处理或回收的煤

层气直接排放到大气中，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为进一步加大煤

层气抽采利用力度，强化煤矿瓦斯治理，减轻煤矿瓦斯灾害，经国务院同意，现

就加快煤层气抽采利用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快煤层气抽采利用是贯彻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节约型社

会的重要体现。必须坚持先抽后采、治理与利用并举的方针，采取各种鼓励和扶

持措施，防范煤矿瓦斯事故，充分利用能源资源，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二、煤层气抽采利用项目经各省（区、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会同同级人民

政府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认定后，可享受有关鼓励和扶持政策。主要包括：井

下抽采系统项目，地面钻探、泵站项目，输配气管网项目，煤层气压缩、提纯、

储存和销售站点项目，利用煤层气发电、供民用燃烧及生产化工产品项目等。 

三、煤层气年输气能力 5 亿立方米及以上的输气管网项目或跨省（区、市）

输气管网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年输气能力 5 亿立方米以下的输气

管网项目，由省级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煤层气发电并网项目，由省级人

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煤矿企业自采自用煤层气项目，由煤矿企业自主决策，

报地方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备案。 

四、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依法加强对煤层气勘查开采活动的监督管理，严格

执行国家关于最低勘探投入量和施工期的基本要求，对达不到要求的，按照《矿

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五、煤层中吨煤瓦斯含量必须降低到规定标准以下，方可实施煤炭开采。煤

矿安监局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制订具体标准，并加强监督检查。 

六、坚持采气采煤一体化，依法清理并妥善解决煤层气和煤炭资源的矿业权

交叉问题。凡新设探矿权，必须对煤层气、煤炭资源进行综合勘查、评价和储量

认定。煤层中吨煤瓦斯含量高于规定标准且具备地面开发条件的，必须统一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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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和煤炭开发利用方案，并优先选择地面煤层气抽采。煤层气和煤炭资源实

施综合勘查、评价和储量认定的具体办法由国土资源部研究制订。 

七、限制企业直接向大气中排放煤层气，环保总局要研究制订煤层气大气污

染物排放的具体标准，并对超标准排放煤层气的企业依法实施处罚。 

八、煤层气抽采利用项目建设用地，按国家有关规定予以优先安排。 

九、煤矿企业提取的生产安全费用可用于煤层气井上井下抽采系统建设。 

十、统筹规划煤层气和天然气输送管网建设。煤层气经处理后，质量达到规

定标准的，可优先并入天然气管网及城市公共供气管网。煤层气售价由供需双方

协商确定，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管，防止无序竞争。 

十一、煤矿企业利用煤层气发电，可自发自用；多余电量需要上网的，由电

网企业优先安排上网销售，不参与市场竞争，发电机组并网前要符合并网的技术

要求和电网安全运行的有关标准。利用煤层气发电，其上网电价执行国家价格主

管部门批准的上网电价或执行当地火电脱硫机组标杆电价。 

十二、进一步加大煤层气抽采利用的科技攻关力度，加大科技投入，有关部

门要积极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 

十三、对煤层气抽采利用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具体办法由财政部会同税务总

局、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制订。 

十四、煤层气抽采利用设备在基准年限基础上实行加速折旧，折旧资金在企

业成本中列支。加速折旧的具体比例由税务总局商有关部门研究确定。 

十五、对地面直接从事煤层气勘查开采的企业，2020 年前可按国家有关规

定申请减免探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使用费。 

十六、各级人民政府要积极筹措资金，为煤层气抽采利用项目提供资金补助

或贷款贴息。 

国务院办公厅 

二○○六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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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的意见 

国办发〔2013〕9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适应煤矿瓦斯防治和煤层气产业化发展的新形势，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促进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一）提高财政补贴标准。综合考虑抽采利用成本和市场销售价格等因素，

提高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中央财政补贴标准，进一步调动企业积极性。

具体标准由财政部会同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等部门研究制定。 

  （二）强化中央财政奖励资金引导扶持。落实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及小煤

矿整顿关闭扶持政策，安排中央财政奖励资金重点支持关闭高瓦斯和煤与瓦斯突

出小煤矿，加快推进煤炭产业结构调整和煤矿企业兼并重组。 

  （三）加大中央财政建设投资支持力度。统筹安排中央财政建设投资支持煤

矿瓦斯治理利用，将保护层开采配套工程、井下瓦斯抽采工程纳入煤矿安全改造

投资支持范围，输配管网及利用设施、煤层气开发利用示范项目纳入煤炭产业升

级改造投资支持范围，治理利用技术装备研发纳入能源自主创新和能源装备投资

支持范围。 

  （四）落实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政策。煤矿企业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根据煤矿瓦斯等灾害治理的实际需要，科学合理确定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标

准，并确保提取到位、专款专用，年度结余资金可结转下年度使用。 

  二、强化税费政策扶持 

  （五）完善增值税优惠政策。加快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扩大煤矿企

业增值税进项税抵扣范围。结合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调整完善，研究制定

煤层气（煤矿瓦斯）发电的增值税优惠政策。 

  （六）加大所得税优惠力度。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财政补贴，符合

有关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规定的，作为企业所得税不征税收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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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政部、税务总局、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抓紧修改完善安全生产专用设备

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三、完善煤层气价格和发电上网政策 

  （七）落实煤层气市场定价机制。各地要严格落实放开煤层气（煤矿瓦斯）

出厂价格政策，已纳入地方政府管理的要尽快放开价格，未进入城市公共管网的

销售价格由供需双方协商定价，进入城市公共管网的煤层气（煤矿瓦斯）销售价

格按不低于同等热值天然气价格确定。 

  （八）支持煤层气发电上网。煤矿企业利用煤层气（煤矿瓦斯）发电优先自

发自用，富裕电量需要上网的，由电网企业全部收购。相关部门和单位应进一步

简化煤层气（煤矿瓦斯）发电并网项目核准、环评、用地、电网接入和发电许可

等手续，加快审核办理。 

  （九）完善煤层气发电价格政策。根据煤层气（煤矿瓦斯）发电造价及运营

成本变化情况，按照合理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则，适时提高煤层气（煤矿瓦斯）

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未提高前仍执行现行政策。电网企业因此增加的购电成本，

通过调整销售电价统筹解决。 

  四、加强煤层气开发利用管理 

  （十）加强煤层气矿业权管理。建立煤层气、煤炭协调开发机制，统筹煤层

气、煤炭资源勘查开采布局和时序，合理确定煤层气勘查开采区块。对煤炭规划

5 年内开始建井开采的区域，按照煤层气开发服务于煤炭开发的原则，采取合作

或调整煤层气矿业权范围等方式，优先保证煤炭资源开发需要，并有效开发利用

煤层气资源；对煤炭规划 5 年后开始建井开采的区域，应坚持“先采气、后采

煤”，做好采气采煤施工衔接。增设一批煤层气矿业权，通过招投标等竞争方式，

优先配置给有开发实力的煤层气和煤炭企业。 

  （十一）建立勘查开发约束机制。新设煤层气或煤炭探矿权，必须符合矿产

资源、煤层气开发利用等规划，并对煤层气、煤炭资源进行综合勘查、评价和储

量评审备案。研究提高煤层气最低勘查投入标准，限期提交资源储量报告。对长

期勘查投入不足、勘查结束不及时开发的企业，核减其矿业权面积；对具备开发

条件的区块，限期完成产能建设；对不按合同实施勘查开发的对外合作项目，依

法终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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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鼓励规模化开发利用。统筹规划建设煤层气规模化开发区块输气管

网等基础设施，支持大型煤矿区瓦斯输配系统区域联网，推进中小煤矿联合建设

瓦斯集输管网。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煤层气勘探开发、储配及输气管道建设。鼓励

金融机构积极做好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项目的金融支持服务工作。 

  （十三）规范煤层气投资项目管理。煤层气开发、输送、利用等建设项目根

据投资主体、投资来源和建设规模实行审批、核准或备案制，并在政府核准的投

资项目目录等文件中予以明确。研究完善煤层气勘探开发利用管理制度，推动煤

层气产业规范有序发展。 

  五、推进科技创新 

  （十四）加快科技研发应用。继续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及有关科技计划，

进一步加大对煤层气（煤矿瓦斯）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的支持力

度。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制定政策，引导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大科技投入，持续

开展煤矿瓦斯防治和煤层气勘探开发技术攻关，推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应用。 

  （十五）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加强煤层气开发利用、煤矿瓦斯治理国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创新平台建设，支持煤炭、煤层气

企业建立瓦斯防治和煤层气勘探开发研究机构，增强自主研发和集成创新能力。

鼓励具有技术、管理优势的企业和科研院校开展相关技术咨询和工程服务。鼓励

高等院校和培训机构加强煤层气专业技术人才培养。 

  六、加强组织领导 

  （十六）强化协调指导。煤矿瓦斯防治部际协调领导小组要加强组织领导和

综合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切实履职尽责、密切配合，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各

产煤省（区、市）要健全煤矿瓦斯防治（集中整治）领导小组，明确办公室依托

单位，落实专职人员和专门经费，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和管理制度。 

  （十七）严格目标考核。各重点产煤省级人民政府要通过签订目标责任书等

有效方式，把年度瓦斯事故及死亡人数控制目标、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

目标落实到相关市、县人民政府和煤炭、煤层气企业，并严格绩效考核。有关部

门要研究将煤层气开发利用量不计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指标，提高煤层气（煤矿

瓦斯）利用率，促进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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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加强督促落实。各有关部门要围绕煤矿瓦斯防治和煤层气开发利用

重点任务，明确工作责任，抓紧研究出台配套政策措施。各地区要结合实际，制

定本地区鼓励和支持政策，指导帮助企业把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各级煤矿瓦斯防

治协调领导机构要加强督促检查，定期通报有关情况，对在煤矿瓦斯防治和煤层

气开发利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及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国务院办公厅 

                                           2013 年 9 月 14 日 

 

 

 

 

 

 

 

 

 

 

 

 

 

 

 


